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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合作式中途班為中輟服務其中一環，當少年無法適應正規的教育體制時，由社

會福利單位提供補充性的服務。因服務對象的變動及高風險的特質，使社會工作

者面臨案主和團體權益的權衡、維持家庭功能與跨專業合作的諸多挑戰，社會工

作者如何經歷服務過程的兩難及處遇抉擇，是本研究探討的焦點。研究採立意抽

樣，選取服務於非住宿型合作式中途班，且年資兩年以上的社會工作者共七位，

進行深度訪談，並從少年、家庭和團隊合作三面向進行探討，結果如下： 

一、 與少年工作：受少年特質、機構環境及服務提供方式影響，引發的兩難包括

案主自決及父權主義的兩難、個別利益與團體利益的兩難、專業界線及專業關係

的兩難、通報責任的倫理兩難等。 

二、 與家庭工作：因家庭功能不佳，及家長對於少年、社會工作者的不信任感，故

與家庭工作容易出現告知義務與保密的兩難，及對誰忠誠的倫理兩難。 

三、 與團隊合作：因少年需求多元，跨專業合作是必然的課題，歸納兩難分別為

資訊透露及專業合作的兩難，及跨專業評估差異導致的倫理兩難。 

進一步討論兩難抉擇的參考依據，包括法律規範、機構政策、倫理理論、倫理

原則、社會工作倫理守則、閱讀相關知識與研究、個別督導及諮詢、團體建議、家

長對於少年處遇的看法及合作單位之建議等。最後，亦針對受訪者在倫理兩難過

程的思考，區分為「行動中的省思」及「對行動的反思」進行討論，以對於社會工

作者抉擇過程的思維有更進一步的瞭解。文末，針對研究發現，分別對中輟服務、

機構、合作式中途班社會工作者及社會工作倫理教育提出建議。 

 

關鍵字：合作式中途班、中輟服務、倫理兩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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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hen teenagers can’t adapt the formal education system, cooperative halfway 

schools that provide supplemental services would be arranged by the social welfare 

organizations.  Due to the unique qualities of dropouts, social workers face many 

challenges from how to balance interests among youth, family and multi-disciplinary 

collaboration.  As a result, how social workers deal with the dilemmas during the 

service and make ethical decision is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Seven social 

workers, who work at non-residential cooperative halfway schools for more than two 

years were selected by purposive sampling.  The framework of in-depth interviews, 

including three aspects: youth, family and other professionals.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as follows. 

First, for the aspect of youth: there are four types (1) self-determination versus 

paternalism, (2) conflicts between individual and group interests, (3) ethical dilemmas of 

professional boundaries and professional relationships, and (4) the ethical dilemmas of 

reporting obligations.  Second, for the aspect of family: there are two types (1) to inform 

or to conceal and (2) ethical dilemmas of the commitment to youth or parents.  Third, 

for the aspect of multi-disciplinary collaboration: there are two types (1) the ethical 

dilemmas between professional inform and cooperation, and (2) the dilemmas caused by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assessments of multi-disciplinary. 

The reference of ethical decisions, compassing legal norms, institutional policies, 

ethical theories, ethical principles, code of social work ethics, knowledge from related 

books and related research findings, individual/groups supervisions and consultations, 

parents perspectives and the suggestions of other professionals.  The study also founded 

that social workers would take two approaches to summarize their practiced experiences, 

including “the reflection in action” and “the reflection on action”.  Finally, the research 

gives suggestions to dropout service, cooperative halfway schools, social workers and 

the social work ethics education. 

Keywords: cooperative halfway school, dropout service, ethical dilem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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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 

中輟之因素脈絡複雜，不僅是教育，錯雜了個人、學校、社會等因素，使中輟

的服務需要長時間的耕耘，完整的中輟服務勢必需要教育及社政的合作，在教育

部及相關政府的方案及補助中，皆可看到社會工作進入教育的軌跡1。黃韻如（2010）

認為，中輟的形成因素與其複雜的生態環境有關，若這些的危機因子無法被解決，

學校、家庭或是社政系統沒有積極的介入，將使少年面臨「出走」的危機。然而，

在教育思維及法律規範中，讓中輟生接受義務教育是服務的目標，但急於讓中輟

生回校園，未顧及其需求或是特質，不僅違反其自主的權益，在無法適應的教育

環境中繼續就讀，反而會增加少年挫敗感造成再度輟學之情形。 

為降低復學後再度輟學的情形，合作式中途班的另類教育提供無法適應主流

教育之中輟生另外一條學習的管道（程秋梅，2000；鄭崇趁，1997）。當學生無法

適應於學校體系生活時，社政體系的民間非營利組織扮演了補充性的角色，提供

中輟少年彈性的教育及輔導服務，使長期或是多次輟學之少年得以在彈性及多元

的學習環境下，有繼續學習取得學歷之機會，以回歸主流之教育體制為目標，為

「中介教育」之主要內涵。 

合作式中途班這類「中介教育措施」的出現，始於民國八十七年教育部頒布的

「中途輟學學生通報及復學輔導方案」，指出各縣市政府之教育局應積極規畫多元

型態中介教育措施，提供中輟復學生另類教育之內涵。爾後，在民國九十三年頒

布實施「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及民間團體辦理追蹤、輔導與安置中輟生實施原

則」，補助地方政府結合民間專業團體資源，規劃辦理「多元型態中介教育措施」，

設立慈輝班、資源式中途班、合作式中途班、中途學校四項中介教育設施，協助復

學輔導工作，並針對不同的服務對象提供服務，整理如下： 

                                                      
1 「教育部補助辦理追蹤輔導與安置中輟生復學原則」，內政部的「中途輟學、失蹤逃家或虞犯

兒童少年外展服務」、「邊緣少年（非行、中輟、偏差行為或虞犯）高關懷團體輔導工作」等方

案，都有提及社政單位於中輟服務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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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台灣中介教育之類型整理 

型態 設置單位 服務地點 

合作式中途班 地方政府結合民間團體設置 機構 

資源式中途班 
地方政府遴選有意願的中小

學，比照特教資源班設置。 
學校 

慈暉班 教育部 學校 

中途學校 
合作式 福利機構與中小學合作設置 學校 

獨立式 地方政府整合相關資源籌設 機構 

資料來源：修改自林勝義（2007）。中輟生輔導與多專業團隊的運用，P84。 

四種中介教育中，合作式中途班是由非營利機構提供主要的服務，以中輟問題

為主要的服務標的，社會工作扮演了重要的服務提供角色（林千瑄，2008；黃韻

如，2006）。然而，不同於在學校內的社會工作者，合作式中途班社會工作者在學

園的教育場域中為服務的主軸，藉由社會工作的基礎理論及專業價值，運用個案、

團體及社區資源，提供以中輟生為主體之服務。 

目前社政與教育跨專業結合的方案甚多，至今已行之多年且有制度的方案分

別為學校社工、合作式中途班及中輟生追蹤輔導計畫三個方案，三者之服務對象，

與學校的關係如同光譜，從緊密至疏離，依少年之需求給予服務（黃韻如，2006）。

合作式中途班雖然是社福機構所承接，提供社會工作輔導及教育的服務，但這樣

社政與教育的雙重的機構定位、長時間密集的服務內容，使合作式中途班社會工

作者面臨幾項服務課題。 

首先是在與少年工作部分，中輟少年具高自主性、高流行性及高挑戰性的特質，

在多元因素的交互影響下，除了中輟問題外，伴隨著其他服務需求（黃韻如，1999）。

中輟少年的高活動性，使社會工作者在關係建立、服務方式提供上，皆需要創新

多變以符合少年之需求，而少年對於服務自主性及平等關係的期待，使社會工作

者常需在主流社會規範及案主自決中面臨兩難（McLeod, 2010）。此外，學園的服

務多以團體為單位，社會工作者須兼顧個人之需求及團體管理，於服務過程社會

工作者須謹慎拿捏規範及輔導者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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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家庭工作也是青少年工作中重要的一環，不論少年與家庭關係為何，家長對

於青少年的照顧有其責任及義務（Schmied & Walsh, 2010），尤其在中輟法規上，

法規2明訂了家長對於孩子受教育的義務；研究亦指出家庭教育、管教方式、家庭

關係的對於增進孩子入學及學校適應有其助益（謝振裕、蔡青芬譯，2009）。因此

中輟議題的討論下，家庭的介入有一定的重要性。少年轉入合作式中途班，家長

同意為入學之要素，且家長需要配合相關親職課程之團體及活動，合作式中途班

與家庭工作頻率甚高，社會工作者除了需要面對與自己價值觀與背景差異之少年

外，尚需要面對家長對於社會工作者角色及服務的期待，使社會工作者容易陷入

少年、家庭衝突及家庭動力中，造成服務的困難。 

最後，是跨專業合作之課題，合作式中途班社會工作者應扮演個案管理者的角

色，以因應少年及家庭的多元需求，協助處理少年個人、家庭、學校甚至是其他網

絡跨專業合作之議題（劉宏信，2011；劉晏佐，2007）。社會工作者與不同專業、

不同機構合作，易出現問題認知與處遇觀點的差異，例如與學校合作，因教育價

值體系與社會工作專業認知的不同，容易使社會工作者陷入尊重學校規範及行政

脈絡，及保有社會工作功能的兩難衝突中（引自蔡依君，2003）。以合作式中途班

而言，雖然不在學校場域內工作，但與學校互動頻繁，其中少年之轉介評估、成績

計算及畢業與否，將經由學校作主要的評估，針對少年之就學權益及學業成就等

部分，合作式中途班社會工作者需在主管機關之規範及學校行政制度下，進行處

遇共識的協調，以爭取合作式中途班少年之權益。 

以上課題，從少年個人、家庭至整個服務網絡，都是合作式中途班社會工作者

需要著墨的。雖然合作式中途班是由社福單位所承接，且被視為中輟服務網絡的

一環，但以社會工作者為主體切入的研究卻不多。綜覽相關文獻，合作式中途班

的文獻可分為幾大類，包含復學適應（賴秀玉，2002；林興根，2009；袁淑貞，

2012）、中介教育制度的探究（李麗惠，2006；林曉蓓，2006）及中介教育成效評

估（林千瑄，2008）等。 

                                                      
2 強迫入學條例第六條指出家長有督促子女或是受監護人入學之義務，並配合學校實施家庭教

育。第九條指若孩子未受教育時，將會有入學警告及相關罰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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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合作式中途班社會工作的研究有幾篇，包括粟惇瑋（2007）研究合作式中途

班之服務內涵，挑選三所學園進行訪談，在六名為社會工作背景之工作人員分享

中，歸納社會工作者在學園的服務，分為個案、團體、家庭及社區工作，分析合作

式中途班社會工作之特性及服務困境；劉宏信（2011）經田野研究，從學園少年的

特質、適應情況及學園工作進行討論，從中勾勒合作式中途班社會工作者與少年

的互動情境，並針對服務內容、角色及工作困境提出討論；而劉晏佐（2007）則是

以敘事研究的方式，描述自我以社會工作者的角色進入合作式中途班的歷程及自

我反思。迄今，針對合作式中途班社會工作者處遇的倫理困境及具體的研究甚少，

但不論是實務工作抑或是研究，都顯示合作式中途班社會工作者挑戰高及流動率

高之情形，但針對社會工作者在處遇價值及過程的描繪甚少，引發研究之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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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ＯＯ，你真的很賤耶！為什麼我最近沒有來學園的事情我的觀護人會知道，

而且為什麼他都知道我的事情，是不是妳跟他說的，都是妳拉，他又開始盯我了，

我以後甚麼事情都不要跟你說了拉，齁～」 

當時，一個學園少女秉著高亢的語調，認真質問合作式中途班社會工作者的表

情，至今我還印象深刻。伴隨著情緒字眼，這樣的對話對合作式中途班社會工作

者而言，並不陌生。社會工作者接收了少年的負面情緒，思考如何回應這樣的質

疑，這樣的質疑有許多倫理議題蘊含在裡面，也道出青少年社會工作者容易面臨

的幾項課題。 

其一，青少年對於服務的自主，對於自己是否願意接受服務有自我的想法。曾

聽工作人員分享，青少年工作的步調快且問題的衝擊大，永遠不知道下一秒少年

會有怎樣的問題發生，發展信賴關係及成為重要他人是開展處遇工作的關鍵，故

合作式中途班社會工作者扮演了陪伴的角色，試圖與少年建立穩定的信任關係，

使少年願意「一起工作」。因此，面對專業關係的相關議題時，社會工作者容易遇

到專業關係維護及處遇的兩難。以此案例為例，當帶有懲罰權力的觀護人詢問合

作式中途班社會工作者少年近況時，是否應該告知？若需要，告知的程度為何？

這樣的行動對於專業關係影響為何？到底這種規範性的「黑臉」角色對於少年的

協助及處遇的幫助為何？若不依職責及義務告知，是否會影響合作式中途班社會

工作者的專業責信？ 

同樣的，這樣的問題面臨不僅來自不同網絡互動，社會工作者對家長同樣抱持

告知的義務及責任，若學園少年行為有偏差或出席率不佳時，是否該告知家長？

若告知，這樣的行動對於家庭關係、與孩子互動是否有負面之影響？若不告知，

是否影響到家長對於社會工作者的信任及對社會工作服務的質疑？總總，保密、

專業關係維護、跨專業合作、與家庭工作總總議題的交織，於服務過程，這些議題

會以不同重複的形態出現，考驗著社會工作者的處遇價值及智慧。 

另外，從所處機構脈絡思考，合作式中途班處在一個非主流的教育機構中，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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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員需要扮演一個主流推手的角色，使少年具備回歸主流的適應能力，其中黑臉

及白臉角色的權衡及規範的拿捏到底該如何？在學園實習過程中，面對這群中輟

少年，有許多不同以往的想法，面對這些與我成長經驗不同的少年，當他用自己

的視野決定自己的生活，面對這樣的價值觀衝擊，到底該選該尊重少年？還是選

擇導正社會所認為的偏差行為或想法？這樣的處遇改變，是要解決「少年」的問

題抑或是「我們」的問題呢？何為「案主最佳利益」沒有一個正確答案，也依不同

社會工作者助人的意識形態而有所不同，站在制度及案主自決抉擇的交叉點，社

工員永遠無法去預期每個抉擇或是行動後的答案，加上問題多元及服務對象的狀

態的變動，使社工員在提供服務的時候充滿了許多不確定性，在學園這個脈絡下，

如何保障少年的權益、提升少年家庭之功能及與相關單位保持合作等，在處遇過

程中兼具這些目標是困難的。 

對於我而言，甫踏進合作式中途班這塊領域，社會工作者與少年的互動，常與

我的既有社會工作者的印象在打架；初期，我常會謹慎思考每個行為背後的對錯，

確立自己的規範、捉摸與少年關係的界線。實習後期，我逐漸的適應場域的步調，

亦激起專業倫理對於工作影響的思考，當少年工作者在半夜陪伴夜不歸營的少年、

選擇不通報吸毒的少年時，看似有許多倫理考量的事情，在社會工作者眼中卻如

此自然，確認以少年為主的價值去行處遇，並達成處遇目的。 

對工作者而言，倫理是一種對於處遇行為的反思及指引，但當我們以原則性、

一般性的倫理原則去看實務工作時，這樣的評估及觀點是否恰當？是否可以貼近

青少年實務脈絡，給予實務工作者更多的省思？因此，我想要去描繪這樣的一個

場域，在長時間密集的陪伴下，社會工作到底如何開展？在面臨許多兩難情境時，

社會工作者在過程中的思維脈絡是如何，其中的衝撞為何？如何在其中長出自己

的實務智慧？在經驗中如何去反思自我的實務定位？從一個規範性的倫理視角，

希望可以去看到實務工作者在這樣的脈絡下，對於一個青少年工作者角色的反思。

故本研究遂以合作式中途班社會工作者所面臨的倫理兩難經驗為核心，從中看見

合作式中途班社會工作之服務圖像，並進一步探討社工在面對倫理兩難經驗及抉

擇過程。本研究目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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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描繪合作式中途班社會工作者在少年、家庭、團隊合作的服務過程，可能

面臨的倫理兩難。Ｆ 

二、 探討合作式中途班社會工作者在兩難抉擇過程的考量及工作者的反思，以

對於社會工作者面臨倫理兩難時的脈絡有更深入瞭解。 

而根據此研究目的，本文想探討的研究問題如下： 

一、 合作式中途班社會工作者與少年工作時，遇到的倫理兩難為何？ 

二、 合作式中途班社會工作者與少年家庭工作時，遇到的倫理兩難為何？ 

三、 合作式中途班社會工作者在團隊與跨專業合作中，遇到的倫理兩難為何？ 

四、 合作式中途班社會工作者面對倫理兩難時，兩難抉擇的考量為何？ 

五、 合作式中途班社會工作者在倫理兩難經驗中的反思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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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名詞解釋 

壹、 中輟生 

中途輟學，又稱中途離校（dropout），廣義而言為接受義務教育之學生，未完

成學程而離開學校。而根據教育部「國民中小學中途輟學學生通報及復學輔導辦

法」第二條規定，「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發現學生有未經請假、不明原因未到校上

課達三日以上者，或是轉學生因為不明原因未向轉入學校完成報到手續者」視為

中輟之定義，將離校標準明訂為三天，中輟生之通報也以此為依歸。然而，為避免

有學生或是學校規避三天的離校標準，有「上兩天休一天」之現象，「強迫入學條

例施行細則」第八條則是增加對於「長期缺課」之規定，指全學期未經請假、無故

缺席達七天者，也可列入中輟生。 

貳、 中輟復學生 

根據前項對中輟生之名詞釋義，中輟復學生則是指曾經在義務教育階段離開

學校後，經由學校、警政、社政等機構尋獲或自行返校就讀。其中包括一般正規教

育及中介教育之學生。而本文所指的中輟復學生，指在國中義務教育輟學者，徵

得學生及家長同意，經合作式中途班社會工作者評估後，由學校轉介至合作式中

途班復學者。 

參、 合作式中途班 

為中介教育類型之一，中介教育措施是一種為特殊需要、學習適應困難的青少

年所設置，作為一種銜接正規學校教育的過渡性教育措施，可以幫助學生回歸正

規學校教育，若學生仍無法適應正規教育，也可以在其中得到義務教育文憑，又

稱合作式中途班、學園式中途學校、學園式中介輔導等，名稱多元，並無一個共識

的稱呼，至今多以合作式中途班稱之，又因機構名稱多以學園稱之，故在文本中

也會出現「學園」的簡稱。其運作模式為地方教育當局委託基金會、宗教團體等民

間組織辦理，或與之合作促成的中介教育措施，無論是課程規劃、師資招募與培

訓均由民間組織執行，依中輟復學生之需求，提供教育及輔導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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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合作式中途班社會工作者 

指在合作式中途班提供社會工作服務的專業人員，但限於各縣市及各學園的

服務內容不同，在社會工作者的聘僱及職稱會因學園不同而有所差異，而本文所

指的合作式中途社會工作者，為在合作式中途班所任職之社會工作者，其職稱為

社會工作者（師），抑或由社會工作相關背景提供中輟服務之學園工作人員。 

伍、 倫理兩難 

胡中宜（2011）認為，倫理兩難是一種問題的情境，或是問題無法獲得滿意解

決的困境，社會工作者必須由二個相近的選擇或在相等的價值之間做二選一的困

境。Dolgoff, Loewenberg, & Harrington.（2009）與徐震、李明政（2004）認為，這

樣兩個及兩個以上的選項，在價值或倫理上是相衝突的、矛盾卻又各具效益的，

且任何一種選擇都會造成一個人以上的不滿。簡言之，倫理兩難指的是，在相互

矛盾的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倫理價值中，社會工作者面臨抉擇的困境，且不論抉擇

為何，結果都不會是完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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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中途輟學之相關概念之探究 

青少年時期，是培養自我認同及建立個別價值的重要發展階段，當中輟行為發

生，少年無法學習足夠的基本知能、不易發展自我個性及潛能，並喪失了學習成

長的機會，若在家庭及社會上，缺乏正向指引或是替代性教育時，生涯發展容易

因此受阻（吳其鴻，2003；翁慧圓，1996）。另外，中途輟學與偏差行為也有高度

關聯，偏差行為甚至會以兩種以上的形態出現，例如逃學、逃家或是濫用藥物等

問題行為同時出現，使中輟議題受到服務網絡的高度重視（周愫嫻、張耀中，2005；

吳芝儀，2000）。 

在國內，提供給六至十五歲的國中小學的義務教育，為一種強迫教育，一旦學

生沒有接受教育，將被視為違反《國民教育法》、《強迫入學條例》、《兒童及少年性

交易防治條例》3等相關法規。此外，根據少年事件處理法第三條第二項，就將「經

常逃學逃家者」視為觸犯刑罰法律之虞者，與濫用藥物及參加不良組織之偏差行

為共列，須由警察單位責付學校輔導教師或少年委員會加強輔導，從此可以看出

社會對少年遵從社會規範的期待，而中輟少年無法在既定的社會體制付起應有的

義務，因此中輟被視為偏差行為，服務也多以病理及問題的角度觀之（劉宏信，

2011；陳昭華，2000）。在這樣的社會氛圍下，社會工作者被賦予教育的服務角色，

協助中輟生適應正規教育提供中輟服務，但這種由上而下的處遇思維，是否可符

合中輟少年之期待，是社會工作者進入中輟服務首要面對的課題。 

壹、 中輟現況及成因 

依據教育部訓委會 96~100 學年度中輟成因統計，將中輟成因主要區分為個人

因素、家庭因素、學校因素、社會因素及其他因素等五個成因，調查結果以個人因

素比例最高，個人及家庭因素的比例更是占六至七成以上，兩者被視為中輟問題

                                                      
3《兒童及青少年性交易防制條例》第一條規定：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發現學生有未經請假，不

明原因未到校上課達三日以上者，或轉學生未向轉入學校報到者，應立即通知主管機關及教育主

管機關。主管機關應立即指派社工人員調查及採取必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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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主要原因；但是，各因素的交互影響是交錯的，這樣的歸因無法確實呈現中輟

之主要原因及問題，例如在個人因素中「生活作息不正常」回答人數是總原因之

最，但生活作息不正常所潛藏的前因或是其他影響因素無法被看出，從此調查可

知，顯現中輟議題容易被歸因為單一因素或是將問題歸因於個人，忽略環境脈絡

對於中輟生的結構性影響。 

表 2-1  96~100 學年度台灣地區國民中小學中輟成因統計表 

學年度 個人因素 家庭因素 學校因素 社會因素 其他因素 

96 48.63% 18.16% 14.32% 18.25% 0.8% 

97 44.04% 19.95% 13.53% 21.82% 0.79% 

98 41.61% 28.45% 11.48% 17.42% 1.03% 

99 46.14% 24.30% 12.17% 16.56% 0.83% 

100 46.68% 23.50% 11.71% 17.33% 0.78% 

（資料來源：整理自教育部 96~100 學年度全國中輟統計數據分析資料） 

過往文獻多將中輟成因，分為個人、家庭、學校及社會因素等面向進行討論，

以下將從上述面向中，分別簡述中輟成因的內涵，以對中輟議題的討論有更進一

步的了解（周愫嫻、張耀中，2005；郭靜晃，2001；黃韻如，1999）: 

（一） 個人因素：文獻主要提及兩個方面，一為中輟生個別生理及特質之影響，

包括生理的不適及障礙導致學校的排斥，在個性上則是消極、重物質享受，容

易受誘惑影響、沉迷於網絡或流連不良場所等；另一則為學習低成就或學習障

礙，因學業挫折對學習產生排斥。 

（二） 家庭因素：劉秀汶（1999）研究指出有近四成的中輟生是無法在健全完

整的家庭結構成長，在此情況下，家庭的社會化和控制功能也相對的減弱。家

庭生長環境左右了孩子的人格及生活習慣的養成，家庭氛圍與父母態度也引

發少年中輟行為。另外，周愫嫻、張耀中（2005）指出，當中輟生家庭社經地

位較低時，家庭所形成的物質條件、教育態度、教育方式、抱負水準、成就動

機及學習環境因素等因素，都直接或是間接影響到孩子對於教育的抱負。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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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力論亦主張，如果家庭親子關係不佳、家庭社會功能不彰，容易有輟學行為

產生（翁慧圓，1996）。 

（三） 學校因素：少年對於學校生活、課業不感興趣及學習成就低，因而對學

校產生畏懼。學校對於課業重視的氛圍，不符合學生學習的需求，使學業低落

的學生容易被標籤，產生學習的壓力。另外，學校人際互動不佳，與同儕、導

師或是與學校人員疏離、衝突產生，有違青少年與人互動的發展任務，將使少

年產生自卑、低落情緒，有拒學情況產生（鄧煌發，2000）。 

（四） 社會因素：在社會因素方面，包括受不良傳播媒體誤導、受不良遊樂場

所的引誘、參加不良幫派或組織、社會風氣低靡等因素（吳其鴻，2003；翁慧

圓，1996）。青少年在發展過程中，接受媒體及文化的刺激，偏差的價值觀及

非行行為的傳播，使少年受到誘惑、忽視求學價值，流連網咖或不良場所，甚

至也會與校外偏差成人、朋友、已輟同儕連結，而有中輟行為。 

中輟，非為單一因素可以解釋的，其多源自於對個別、學校、家庭及社會因素

的交互作用，多重因素的交雜。Franklin 和 Streeter（1995）的研究中提出學生輟

學原因可分為兩個向度，包括社會心理層面學校相關因素。因此，中輟議題已不

僅被視為教育體系的事情，隨著中輟議題的複雜，中輟服務已漸從全面性的問題

及需求切入，跳脫以往單在學校進行的事後處遇，開始著重在學校、家庭及社會

層面進行整體性的介入及預防。 

對中輟成因的了解有助於服務提供及處遇；但是，中輟生、家長、學校教育人

員、中輟輔導及社會工作者等卻因服務立場之不同，對中輟問題及成因解讀有差

異，其不僅會影響處遇服務的提供，亦影響跨專業的合作共識，對於個案轉介、服

務內涵及職責有認知的落差。 

從中輟生觀點視之，中輟生對於中輟的看法為接受服務的關鍵。對於這些離校

的中輟生而言，中輟的原因分別為，擺脫課業及人際的壓力、對於僵化的教育體

制及教育內涵不感興趣、厭煩家長及師長的壓力，及受到外面朋友的影響等想法

而選擇中輟（林萬億、王靜惠，2010；程秋梅，陳毓文，2001）。學者也以「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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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遞理論」解讀中輟生的思維，指中輟生離校後，在街頭及同儕團體有自己的價

值觀和期待，且這些容易與學業成就取向的價值相左（蔡依君，2003；郭靜晃，

2001）。中輟生因為法規規範需要接受服務，服務初期也抱持負面的態度，缺乏被

服務的意願，中輟生對於服務及需求的自主想法（何雪鳳，2000），使社會工作者

落在社會期待及案主自決衝突的服務難題。 

從家庭觀點出發，因家庭功能的不佳，對於孩子中輟之狀況不甚了解，甚至無

法發揮家庭照顧之功能，對於孩子的行蹤掌握度及約束力低（黃韻如，1999）。陳

富美（2001）也指出在家長對於中輟成因的不解，試圖從過去的成長經驗中找尋

可能的原因，且較少體認到家庭因素對孩子的影響，甚至有歸因於學校或是外界

等社會因素，甚至拒絕面對孩子輟學問題的情形。 

服務提供者方面，中輟服務工作人員對中輟議題的觀點認知也不同。張紉

（2002）以問卷訪問的方式，訪問了 220 位不同網絡的中輟服務工作者，欲了解

不同體服務體系對中輟問題的成因及處遇的認知，結果顯示，各單位一致視家庭

為工作對象，但對中輟成因的認知是有所差異的，在教育體系多歸因於中輟生及

家庭，但社政及其他服務體系則視學校為主要的中輟原因。中輟原因解讀的落差，

也如黃韻如（2006）的發現，提到不論是少年、家庭、學校等，皆將少年的輟學原

因歸咎於他人或是外部的責任，皆非歸因於自己，這樣問題歸因的落差導致各單

位間無法達成服務之共識。另外，胡中宜（2003）亦提到中輟服務的困境，認為中

輟服務網絡的本位主義過重、機構立場不同，使中輟網路並沒有完整的被建構；

陳金定（2007）認為，這樣的差異不僅反映在不同專業上，也會隨不同需求的服務

對象、研究地區有不同服務脈絡及議題。 

貳、 中輟復學成因與適應 

以 Miller（1958）的中輟理論解釋，認為當中輟生如果將時間、精力投注在學

校外場域的活動，例如社區活動或是進入職場等，在學校外的場域活動中可以獲

得更多的回饋及滿足時，就會選擇離開學校；反之，當外面環境的體驗，無法滿足

中輟生之需求，抑或無法從中獲得成就時，少年就會有復學意願產生（引自王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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雯，2000），而輟學期間的生活經驗會影響中輟生復學的決定，包括為了滿足重要

他人的期待而復學，個人、家庭、學校及社會等中輟成因的問題解決及需求的滿

足，皆是復學的重要契機。 

上述觀點也與多篇研究結果相符。張淑瑩（1999）訪問十七位國中中輟生指出

在輟學期間的生活經驗會影響到中輟生復學的決定，當中輟生了解到工作辛苦、

接受感化教育等生活經驗，希望脫離現狀及考量未來發展後決定復學；程秋梅

（2000）訪問十位中輟少年，討論輟學期間之經歷及影響，歷經翹家、工作及廟會

的生活經驗後，在外在環境壓力下，使其認知產生轉變引發復學的動機；賴秀玉

（2002）則是更進一步以合作式中途班之少年做訪談，進入的學園的動機包括家

人的鼓勵、同儕鼓勵及社會現實的考量等，與上述動機有所相似。 

另外，中輟生復學後面對臨許多挑戰，綜合學者的研究，學生復學後，在個別

生活適應、學習問題、生活常規及人際互動上皆會有適應的問題產生（程秋梅，

2000；何孟倫，2005）。程秋梅、陳毓文（2001）則比較傳統復學模式及中介教育

的另類復學模式，指出另類復學途徑之學生在生活作息、人際關係及生活規劃上

會有適應問題產生，例如有遲到及翹課之問題。人際關係則被區分復學系統內外

的人際互動，於復學系統內的同儕流動大歸屬感建立不易，復學系統外則受過往

街頭交友圈的影響，影響了復學的穩定性。 

總言之，復學的動機大致可以歸為個人因素、人際因素、家庭因素、環境因素

等，與中輟成因有所呼應，當中輟的危險因素降低後，復學的動機就會愈大。故中

輟生之個別、家庭、學校的環境因素，皆是社會工作者需要工作的範圍。復學後，

中輟生所面臨變動與適應問題，使其復學的決定受到動搖，因此中輟服務需以中

輟生整體需求為主要的訴求提供適切的服務內涵，一味強調課業的輔導，易使中

輟生面臨再度中輟的危機（王麗雯，2000；郭靜晃，2001）。然而，學園型態的另

類學習環境，使復學生在學習、行為、人際及自我接納等層面的適應優於一般正

規學校（程秋梅 2000；賴秀玉，2002）；因此，學園以團體為主，個案為輔，強調

以少年需求為服務之基礎，有助於滿足中輟復學生在人際發展、學習適應及家庭

之需求。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XGtipd/search?q=auc=%22%E4%BD%95%E5%AD%9F%E5%80%AB%22.&searchmode=ba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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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多重因素的影響導致少年中輟及復學之決定，如僅從單一面向的問題解讀來

提供服務，不易解決少年中輟之議題。然而，從中輟至復學歷程是來來回回的，單

以改變中輟生的認知或是行為是不足的，因中輟少年背後家庭背景及外在環境的

拉力，使社會工作者需要以結構性角度去檢視少年的問題。另外，中輟問題解讀

的討論，有助於社會工作者在提供服務時檢視服務方向及內涵，更可以從問題解

讀的差異中，看到少年、家庭及不同網絡對於問題的認知期待的落差及衝突，社

會工作者更可在跨專業合作和服務提供上有所澄清，降低其中的兩難及制度背景

的衝撞。 

第二節 合作式中途班之現況 

本節開始先從社會工作的角度，理解學園的服務定位，並與學校及其他中輟輔

導的社會工作服務作概念性的區分。其次，整理台灣合作式中途班之現況，從法

源、機構介紹、服務內容，對學園的機構脈絡有進一步的了解；最後是對於合作式

中途班社會工作內容及服務困境，做文獻的整理介紹。 

壹、 合作式中途班之服務定位 

中輟成因的複雜，不僅是教育的歸因，也包含了中輟生的家庭及社會網絡，故

社會工作與教育的合作有其必要。Bronstenin（2003）也認為解決兒少問題時需多

元單位的合作，無法由單一體系達至服務目標（引自黃韻如，2006）。郭靜晃（2004）

整理國內外的相關服務，指中輟服務著重在五個部分，包括加強回歸學校、加強

學校處理中輟問題之能力、加強家庭功能、加強中輟生自我功能、加強與環境的

配合等，中輟服務從個人個別至其所處的環境皆是社會工作者工作的範圍。林萬

億、王靜惠（2010）參考黃韻如（2003）將中輟服務及學校社工實務模式，依服務

措施提供者及服務範圍，分為三種服務的樣態，分別為外部支援型態、內部派駐

型態及校外安置服務型態，區分表格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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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學校社會工作中輟服務實施形式一覽表 

（資料來源：整理自林萬億、王靜惠，2010；黃韻如，2003） 

其中，校外安置服務型態為社會工作與教育系統整合的模式，主要是以社會工

作專業為主軸，輔導外並提供多元教育（林萬億、王靜惠，2010；胡中宜，2007；

黃韻如，2003）。而公部門之安置機構，其個案多源自於法院及社政裁定安置之個

案，不單以中輟服務之標的；反之，合作式中途班則是針對有中輟議題之個案提

供另類多元的教育，由公部門委託私立社福機構提供服務。 

另外，合作式中途班與學校社會工作兩個模式最大的不同，在於個案是離開原

有教育體制，在機構內接受教育，在小班教學校教育場域中，社會工作者可以依

中輟少年的個別情況提供適當的輔導及協助，但脫離學校體制隨之標籤效應，及

學習體制與正規教育的差異影響少年未來之生涯發展等兩項課題遭受到許多批評，

轉介時需要被審慎的評估（林萬億、王靜惠，2010；黃韻如，2010）。 

賴秀玉（2002）則是整理了中介教育與一般學校的差異，包括了教育理念的不

同、課程個別化具有彈性、課程多元及革新教法、以高危機對象為主及師生互動

高等情形，彈性化、因材施教的教學，及密集式服務，有助中輟復學生的復學適

應，相較於以學業成就至上的正規學校，中介學校強調學生各層面的發展協助，

協助學生對自我的了解，有助社會工作者在提供服務時有更多的助力。 

貳、 台灣合作式中途班之現況 

一、 法源依據及服務現況 

教育部在民國 87 頒布「中途輟學學生通報及復學方案」，強調要整合內政、法

律、教育、原民委員會及民間輔導單位建構中輟網絡，提出另類教育內涵，由教育

 單一學校 區域性 機構式 

公部門 
內部派駐型態 

校外

安置

服務

型態 

安置機構  

型態 駐校型態 駐區（巡迴）型態 

私部門 

外部支援型態 
社區學園型態 

(合作式中途班） 入校支援型態 專案委託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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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會同內政部縣市政府及社會局積極規劃中介教育措施，提供中介教育之內涵，

並聘專業人員包含社工師、心理師協助之。隨後，於 91 年頒布了「國民中小學中

途輟學學生通報及復學輔導辦法」，指出縣市政府應設置合作式中途班等多元型態

之中介教育提供適性課程，避免學生再度中輟，且縣市政府也應中輟生通報及復

學工作加入考評。而合作式中途班的辦理原則，在民國 93 年「教育部補助辦理追

蹤輔導與安置中輟生復學原則」有較為明確說明。該原則提及合作式中途班設立，

由各縣市政府及結合轄區立案之民間組織，由民間組織另尋適宜場所，提供中輟

復學專業輔導資源及安置措施實行另類教育，課程基礎須符合國民教育九年一貫

課綱，考量學生需求，配合技職教育及興趣相符之課程。 

然而，歸納文獻發現「合作式中途班」的定義及稱謂並無一致的共識，而此也

造成合作式中途班的定位不明確之因。文獻中，合作式中途班稱謂包含：學園式

中途學校（楊奇芬，2001；賴秀玉，2002）、合作式中途班（楊士隆、吳芝儀，2003；

黃韻如，2006；陳金定，2007）、中輟學園等（粟惇瑋，2007）等。其中，中途學

校與合作式中途班容易被混淆，但在服務對象及基本的法源依據是不同的，而在

101 年所修正的「中途學校實施方法」將中途學校的服務對象訂為違反性交易之兒

童或少年，以與合作式中途班有所區別。以下，為求更為明確的區分各種安置機

構及中介教育的不同，將依法源、主管機關、安置設施類別、安置單位、主管機

關、個案背景轉介來源、經費來源等整理以下表格： 

表 2-3 少年安置輔導機構一覽表 

法源 主管機關 安置設施類別 個案背景 轉介來源 

國民教育法第二條、

強迫入學條例 
教育部 合作式中途班 中輟復學生 學校 

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

制條例第十四條 
內政部 中途學校 

違反兒童及少

年性交易防制

條例學生 

法院裁定 

兒童及少年福利法第

三十六及三十七條 
內政部 

家庭寄養、兒

童及少年福利

兒童及少年保

護個案 
縣市政府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oTCOLS/search?q=auc=%22%E7%B2%9F%E6%83%87%E7%91%8B%22.&searchmode=ba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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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或其他安

置機構 

觀察上表，合作式中途班有兩個明確的意涵，包含為主管單位為教育部，並非

社政系統，故需要遵循教育部對於中介機構的規則，包括師資、課程等。因為委託

民間機構辦理，社會工作者在服務提供上有較大的發揮空間。再者，合作式中途

班為教育部核定之教育單位非屬安置機構，服務對象明訂為中輟復學生，顯見中

輟問題為合作式中途班主要的服務標的。而從在民國八十七年第一家學園－台北

善牧學園開始，合作式中途班如雨後春筍般一間間成立，在教育部督導縣市政府

開辦迄今，已有 19 所學園成立，如下： 

表 2-4 合作式中途班設置情形一覽表 

縣（市） 型態 辦理機構 
社工 

配置 

住宿 

服務 

基隆市 心學園 張老師基金會- 有 無 

臺北市 

臺北善牧學園 善牧社會福利基金會 有 無 

乘風少年學園 台北市基督教聯合會 有 無 

以琳少年學園 以琳基督徒中心 有 無 

桃園縣 

飛揚青春園 桃園縣生命之歌關懷協會 無 無 

喀布茲學園 希伯崙全人關懷協會 有 有 

新竹市 向陽學園 向陽公益基金會 有 無 

臺中市 

好家庭少年學園 中華好家庭關懷協會 有 有 

創路學園 臺灣圓愛全人關懷協會 無 有 

彰化縣 

向日葵學園 
彰化縣基督教青少年 

福利促進協會 
有 無 

晨陽學園 彰化縣愛鄰社會福利協會 有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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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樂之家 彰化縣基督教喜樂保育院 有 有 

高雄市 

路得學舍 勵馨社會福利基金會 有 有 

慈輝關懷學園 高雄市青少年關懷協會 有 有 

宜蘭縣 

宜蘭善牧學園 善牧社會福利基金會 有 無 

家扶向陽學園 台灣兒童暨家庭扶助基金會 有 無 

得安學園 宜蘭縣私立得安家庭關懷協會 有 無 

花蓮縣 提摩太學園 財團法人花蓮少年之家 有 有 

臺東縣 東區職訓中心 東區職業訓練中心 無 無 

（資料來源：整理自各學園網路資料及教育部公告 100 年度各地方政府辦理中介教育措

施設置情形一覽表） 

二、 服務對象及服務內容 

合作式中途班的服務對象是中輟或是中輟之虞的學生，個案來源是主要是由

原校輔導室學校社工進行轉介。另外，也會經由社會局、社福單位、法院或是家長

或少年自行求助等管道，與原校連繫後，經校內鑑定復學輔導就讀會議或中輟復

學暨高關懷學生輔導就讀小組會議，進行評估進行轉介（台北市教育局，2013; 台

中市教育局，2013；宜蘭縣教育局，2013）。合作式中途班招收的學生多為高危機

對象，有多重危機因及需求，少年特質包括家庭變故、有嚴重適應困難、性格及行

為偏差、藥物濫用，或是其他建議需要中介教育需求者 （賴秀玉，2002；蔡德輝、

吳芝儀，1999）。整理各學園網站資料，學園在服務對象上有篩選的條件，雖各學

園之招收條件不一，但有幾項共同特點，整理如下（黃韻如，2006；周武昌，2005） 

1. 服務人數：人數限制多在 15~20 人範圍內。 

2. 轉介原因：因個人、同儕、家庭及學校等因素造成輟學者，須經評估校園適應

不良者且有意願改變，並經家長同意者。 

學園服務考量到中輟的關鍵服務期，多以八、九年級為主要的服務對象。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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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發現，國中二年級是輟學的關鍵時期，中輟時間愈長對於學校生活將會越疏

遠，需要更多的時間及協助，容易有其他偏差問題出現（例如未婚懷孕、犯罪），

而無法復學（謝秋珠，2003；吳芝儀，2000）；另外，為協助這群復學生取得國中

學歷及避免標籤效應，少年之學籍仍設籍在原校，若少年在學園表現穩定，將會

由原校核發畢業或是結業證書。 

學園的教育原則有別於傳統制式教育的方式或是環境，強調低度師生比及教

育即生活的內涵，提升少年接受教育之興趣。因處於風險中之中輟生，面臨家庭

問題及環境之風險，因此，學園的服務理念包含教育及輔導兩方面，著重案主的

個別差異狀況，提供不同的服務（粟惇瑋，2007；林曉蓓，2006）。學園將針對中

輟生之特性，在課程教學、輔導處遇、戶外活動及就業輔導下，做細緻的需求評估

以提供學園少年更完整之服務（吳其鴻，2003；賴秀玉，2002）。除教育輔導外，

學園在少年的未來規劃及就業上也有著墨，依據少年的需求，發展一些職業探索、

就業輔導的課程，增進少年對於未來自我規畫之能力。這樣以少年需求及問題為

主的服務理念，將會配合少年的處遇，不僅是著重在學園學生的問題上，也著重

在發展少年適應功能的發展。 

參、 合作式中途班社會工作之探討 

一、 社會工作服務內容 

粟惇瑋（2007）歸納合作式中途班社會工作兩大特色，包括「長時間相處」、

「案主聚集」兩大主軸，細節部分包括長時間的相處、立即性介入、緊密及多變的

團體動力、學生多元需求、重視與家庭互動等。社會工作者需長時間與少年相處，

面對的不僅是個人也包括了團體，在緊密且多變的團體動力及個人的多重問題下，

社工必須要立即的因應並提供處遇。以下將從個案工作、團體工作、家庭工作、社

區工作及跨專業合作等脈絡，討論合作式中途班社會工作樣貌： 

（一） 個案工作 

劉晏佐（2007）在合作式中途班工作的經驗中提出，合作式中途班社會工作者

輔導個案雖少，但需深入孩子的生活，個案管理有其重要性，社會工作者需以全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oTCOLS/search?q=auc=%22%E7%B2%9F%E6%83%87%E7%91%8B%22.&searchmode=ba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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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角度思考處遇，少年的問題不應只從少年個別去看待，尚包含家庭、學校及

社會系統等面向的協助；黃韻如（2006）則認為，個案工作包含四大部份，分別為

關係建立、危機干預、社會適應及生涯規劃等。社工大量投入在案主的生活，因學

園並非強迫性及規範性的學習空間，故須建立少年對於學園之歸屬感，以利服務

的提供。此外，服務提供沒有明確的工作時段與工作時間，強調長時間及立即性

介入，而這種非正式、自然的互動策略為建立關係重要的一環。 

（二） 團體工作 

在青少年工作中，常以團體的工作方式，因為這樣的團體工作策略符合青少年

與同儕互動的期待。學園工作中，除了以個別的方式提供服務外，服務提供大多

是以團體為單位，這樣的工作方式，易有團體動力及群體性行為產生。團體工作

的優點，可促進少年的人際互動，引發少年學習互動之動機，但也要注意少年間

負面連結或是負面行為的學習（黃韻如，2006）。此外，合作式中途班社會工作者

有時身兼課程教師，帶領與生命課程相關議題的團體活動，透過這樣的課程，增

進少年間的同儕互動，社工亦可從團體表現中覺察少年的問題及成長。另外，團

體互動越正向、越強，將有助增進少年的網路支持，及人際關係之適應（賴秀玉，

2002）。 

（三） 與家庭工作 

家庭為學園工作重要的一部分，進入學園需要家長之同意，甚至有些學園強調

家長有參與學園活動之義務，包括家長團體、親職活動等，並需對學園服務及處

遇有共識。這樣與家庭的互動，有助理解家庭環境背景中，影響少年的負面因子、

並增加家庭之資源求助管道，更進一步連結學園少年家庭彼此的互動，經過彼此

家庭經驗之交流，有助於家庭互助網絡的形成 （謝振裕，蔡青芬，2012；黃韻如，

2006）。 

而粟惇瑋（2007）提到，社會工作者將少年與家長的互動列為工作之重心，希

望提升家庭關係及功能，這樣與家長的互動內涵，有兩個程度上的不同，一為以

案主為主要服務對象，因案主之需求及社工告知義務而與家長互動；另一則將家

長視為服務提供之對象，以家庭為中心去提供服務，然而隨著社會工作者對於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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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工作認知的不同，而有不一樣的工作方式及服務內容。 

（四） 與社區工作 

因少年在機構中接受服務，學園之社區工作的部分較少著墨。而粟惇瑋（2007）

提及學園的社區工作有兩部分，一部分是中輟外展，就是由社工進入社區中，發

掘潛在問題之少年，在與學校及家長接洽後，進行意願確認及社會工作者的評估

後，轉至學園就讀。而在社區服務的部分，則是指出學生進行社區服務，希望藉由

服務拉近社區之距離，卸除居民對於中輟生群聚的疑慮，以得到社區對於學園的

支持。社區的部分隨著不同學園的作法而有所差異，也與機構規定及開放程度有

關。 

（五） 跨專業合作 

合作式中途班如同一間小行學校，例如有學務組、教務組、輔導組及社工組等

類似學校各處室等組織架構，但會依各學園之資源及樣態而有所差異（以琳少年

學園，2013; 新竹向陽學園，2013；彰化向日葵學園，2013）。整體而言，合作式

中途班主要可以分為三塊主軸，分別為教學輔導、社工輔導及生活輔導等部份，

除社會工作專業外，也包含教育專業背景、諮商輔導背景、其他專業的志工及大

學生等人進入工作團隊中。參考袁淑貞（2012）、粟惇瑋（2007）整理合作式中途

班學園資料，可以區分以下： 

 

圖 2-1 合作式中途班工作團隊 

透過這樣的組織呈現，可以發現合作式中途班內，包含了許多專業的團隊，因

此合作式中途班的專業合作議題，應從機構內開始討論，這樣的專業差異將影響

服務視角及對學園狀況的瞭解，尤其少年變動快速、需求多元，每個工作人員皆

行政

• 學園主任

• 行政人員

• 行政導師

• 替代役

輔導

• 社工督導

• 社工

• 諮商員

教育

• 外聘講師

• 班級導師

志工

• 志工

• 輔導志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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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圓的ㄧ部份，所發揮的角色功能皆不同，應以少年最佳利益為主彼此合作，拼

湊一個服務的圓。另外，也從各機構網頁介紹發現，北部學園的工作團隊，社會工

作人力及社會工作背景工作人員比例較高；其餘地區則各依角色功能的不同，而

有不同的專業背景的職位設置，因此機構內跨合作的議題將更需要被重視（台北

乘風少年學園，2013；以琳少年學園，2013; 新竹向陽學園，2013；彰化向日葵學

園，2013）。然而，透過人力配置的整理，顯見合作式中途班在人員設置並無一定

的規範，缺乏人力需求、服務內容等制度的建立準則，雖增加了機構經營的彈性，

但也意味主管機關及中輟服務網絡對合作式中途班的該有的專業人力及服務內容，

並無一定的共識，此將會影響到合作式中途班之定位及服務資源的注入。 

另外，少年亦會面臨教育、社福、司法等的需要，例如非行行為的觸法、弱勢

家庭處境、未成年保護服務、青少年就業等，需要合作式中途班社會工作者與其

他單位做進一步之聯繫，在分工下給予這群中輟生更完善之服務，合作式中途班

與其他專業之互動情形，整理如表 2-5。 

表 2-5：合作式中途班與其他單位互動情形 

領域 單位 互動內容 

教育 學校單位 

輔導室（學校社工）：中輟生之評估、安置輔導及轉介、與

學園聯繫之窗口。 

班級導師：了解學園內學生近況，持續保持關懷。 

訓導處：出席曠課紀錄回報、學生獎懲及成績換算登記。 

教務處：學籍登錄、成績換算登記、提供升學資訊。 

輔導 

各縣市社會局 協助中輟生進行輔導與安置 

其餘社福單位 
包括青少年中心社工之轉介與社區聯繫、學園家庭之其他社

工資源聯繫。 

司法 各級警政單位 
中輟生追蹤協尋及輔導網路、進行深夜遊蕩少年的追蹤及留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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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年輔導 

委員會 

輔導少年逃學、逃家、無家可歸等在外遊蕩、加入不良幫派

組織、滋事之虞事項。並舉辦少年生心理、法令及親職教育

宣導預防活動。 

法院與觀護所 
進行少年犯罪的感化與輔導教育、 結合觀護人進行犯罪少年

之追蹤輔導。 

就業 
行政院勞委會

職訓局 

協助中輟生建立正確執業觀念，探索職業興趣與能力，規畫

未來職業志向。 

家長 
家長須參加學園之親職活動及家長團體、增加正向的親子互動與管教 掌握學

生行蹤與生活狀況，給予學生行為改變與學習狀況的回饋 

（研究者整理。參考粟惇瑋，2007；羅友偵，2004；朱台深、周詠詩，2000） 

此外，楊士隆及吳芝儀（2003）研究中介教育的現況時，統計學園與其他合作

的比例，提及參與學園輔導的頻率，依序為教育局、警察局、宗教團體、民間團

體、父母家長、社工及醫療單位等，如同 Constable 等人（2002）提密集式合作

（intensive collaboration）的概念，指出在服務中需要與少年所接觸的網路進行合

作，包括家庭、社區、地方政府、社福機構等，這種以個案為中心之概念，涵蓋少

年之生活，使服務可以暢通於網絡中，才可給予中輟生最完整的服務協助（引自

粟惇瑋，2007）。但是，這樣的合作方式，對於社會工作者而言，是否可以獲得其

他網絡對於問題及處遇的共識，也將是合作面臨的挑戰。 

二、 合作式中途班社會工作者之服務困境 

整理劉信宏（2011）、周武昌（2005）、粟惇瑋（2007）、黃韻如（2006）及劉

晏佐（2007）提出社工員在學園服務中會遇到的問題，分成與少年工作、與家庭工

作及跨專業合作之困境等面向進行討論如下： 

（一） 與少年工作之困境 

1. 與少年價值的衝突 

街頭場域是學園少年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完全脫離街頭的場域是不切實際

且不符合少年需求的，但學生的街頭慣域與社工員生命經驗中所經驗的其實是衝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oTCOLS/search?q=auc=%22%E7%B2%9F%E6%83%87%E7%91%8B%22.&searchmode=ba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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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的，縱然少年接受合作式中途班之服務，但是其所處的家庭及社區環境並沒有

改變，既有的習慣已根深蒂固，容易就會被環境所牽引而恢復原貌（劉宏信，2011；

粟惇瑋，2007；周武昌，2005）。另外，合作式中途班的服務理念是回歸教育體

制中，社會工作者應扮演怎樣的角色？如僅協助少年取得文憑，是否也成為主流

教育體制壓迫的一方，「控制」的意味將與社工價值背道而馳（林曉芸，2001；

引自粟惇瑋，2007）。 

2. 專業界線拿捏的困難 

因為合作式中途班社會工作者的工作事務涉及行政、教學及社工，又因需要

長時間的陪伴及同理，可能會因此被少年認為類似朋友或是父母的角色，社工員

在是督促行為的規範者、學生的師長、陪伴孩子的社工等角色游移，當中需要去

拿捏一些角色及界限，在規範與同理中權衡，必須要去做許多澄清。然而，長時

間面對學生，加上行政及教育的多重角色，社會工作者常會致力於生活瑣事、行

為管理、問題解決，使社工的角色有所模糊（劉宏信，2011；廖惠桑，2011）。 

（二） 與家庭工作之困境 

合作式中途班社會工作者遇到低功能家庭時，家長不願意或無力管教孩子，

缺乏強制力來推動家長，學園也很難促使家長負起責任。合作式中途班提供親子

活動、家長團體等，希望藉此增加父母的聯繫，希冀藉由父母功能及支持協助少

年走向正軌，但多數家庭狀況不佳，無法發揮之家庭功能，甚至有些家庭對於孩

子是疏於關心，或是親子價值不一、有衝突時，社工面臨家長及少年需求的兩難；

另外，社工如果過於涉入家庭，牽引不同型態的家庭動力時，將產生處遇的難題。 

（三） 跨專業合作之困境 

學園為中介服務機構，宗旨上具有銜接轉介之特質，但因中介教育之學程與

原校的制度及課程內容的差異，使學生更難以回到原校生活（粟惇瑋，2007；黃

韻如，2006；賴秀玉，2002）。合作式中途班的定位特殊，容易被教育和社政所

忽略，故總難以獲得穩定的資源補助。學園的主管單位為教育部，在教育的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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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容易以復學率及學生為主要的成效評估依據，甚至會限制提供教育人員之背

景，缺乏社會工作之輔導人員配備等需求的認知，忽略對學園社會工作的重要。

另外，跨合作的議題也是社會工作者需要討論的，通常合作式中途班社會工作者

需要與學園少年的網絡工作，除了學校外，還有其他社福資源及司法資源的介入，

但是服務理念及處遇模式的不同，使社會工作者在配合上會有價值及服務理念之

衝突。 

小結 

合作式中途班不同於一般青少年社福機構，社會工作者須提供長時間、密集性

且多元的服務，在其特殊的背景脈絡下，社會工作者的服務內涵隨著機構的宗旨

及理念而有所不同。社會工作服務是否貼近案主的服務求、中介服務之教育內容

是否與社會工作服務理念有所衝突，這些結構性的問題是值得思考的。而本節從

服務觀點帶出社會工作者在服務過程中所遇到服務困境，從少年、家庭至跨專業

工作的三個脈絡，提及相關之困境。這些困境暫無一個可以依循的解答，而這些

將會成為社會工作者在處遇過程不斷面對的課題。 

第三節 青少年工作倫理兩難概念之探究 

本節先釐清倫理之相關概念，包括倫理議題、倫理問題及倫理兩難等倫理概念

的區別；再者，針對青少年服務中常見的兩難議題做討論，並整理青少年工作中，

兩難抉擇常見的參考依據；最後，亦進一步針對合作式中途班中，可能出現的倫

理議題作介紹，從與少年工作、與家長工作及跨專業合作等面向進行討論，鋪陳

合作式中途班工作之特質及思維脈絡，以使後續兩難的討論。 

壹、 倫理相關概念之探究 

倫理議題是社會工作者在處遇時不斷面臨的課題，這涉及到是否合法及技術

使用之適當性。倫理議題（Ethic issues）內含了權力、責任、需求、利益、關係、

動機、及對於遵循或推翻主流規範等議題（Banks，2009），這些倫理議題將會在處

遇過程中不斷地重現，而在討論到倫理議題時，需要先釐清倫理議題的面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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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哪些是屬個別的倫理問題？哪些是規範及價值衝突的倫理兩難？以利社工員在

面臨倫理議題時，可以有所抉擇及調整。 

簡單區分，「倫理問題」（Ethical problems）指服務過程中，工作者因行為失當，

有意無意違反專業規範，但是可以明辨倫理的違反；另一種「倫理兩難」（Ethical 

dilemmas），則是原則及價值的衝突，對於社會工作者而言較難抉擇，需要更審慎

的考量（胡中宜，2011；張宏哲、張信熙，2002），兩者皆會面對困難的抉擇，但

其中最大之不同，在於是否有一個明確的處遇答案。前者，是可以有一個解答可

供依循；後者，則是在兩個或以上的倫理原則上產生衝突，無法預知各種處遇對

案主的潛在傷害為何（Banks, 2006），曾華源等人（2011）將其稱之為倫理難題，

指出在面對問題處置或是需求滿足，有兩種以上價值、規範或倫理守則同時存在，

使社工員不易做選擇，認為倫理兩難的任一決定，皆會破壞某些倫理原則或是造

成潛在的傷害（Dolgoff et al., 2009；Banks, 2006）；綜合以上特點，歸納倫理兩難

為，社會工作在兩個或兩個以上的選擇情境，這些情境的價值與倫理原則可能相

互衝突及對立，且選擇結果可能會造成一個或是多數人的不滿。 

貳、 青少年工作之倫理兩難 

社會價值、個人價值、專業倫理交錯，使社會工作者在專業服務中面臨抉擇的

衝突和難題，進而出現倫理兩難的議題，以下將針對兒童少年工作，常出現的兩

難議題作整理及討論。 

一、 父權主義與案主自決的兩難 

社會工作倫理守則強調，社會工作者在提供服務時，需尊重案主的抉擇。當社

會工作者面對問題負向思考、無積極解決問題之態度或是不認為自己有問題之受

助者，社會工作者將會面臨是否提供服務的困境（曾華源等人，2011），這在青少

年工作是常見的倫理議題，當社工員與案主的抉擇不一致時，要如何取捨？父權

主義及案主自決的兩難之因，有兩個解釋觀點，一為對案主自決應抱持不評判、

不涉入的態度；另一觀點，則認為案主需協助，社會工作者可提供更有力的目標。

在這種父權與反父權思想的激盪下，實務工作者如何的拿捏及運用，常是抉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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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難（許臨高，2002）。 

然而，包承恩、王永慈（2009）對於父權主義在社會工作中的形式有具體的說

明，認為形式有三，第一種為社工為案主利益而對案主保留對案主可能具有傷害

性之資訊；第二，為案主利益而給予錯誤的訊息，避免案主因此受到傷害；第三，

社會工作為案主利益，違背案主之意願等。從上述三種形式中，皆是為求案主之

利益，而違反案主之意願情形，此為影響案主自決重要前提，故，專業父權不全然

為違反倫理之作為，當案主缺乏對於「好」的判斷力，為求當事者之權益，慈善父

權將具有其正當性（曾華源等人，2011）。案主自決是社會工作倫理所強調的，案

主可以在自主的狀態下選擇，除非有違法、嚴重傷害他人的危險，否則處遇的介

入將不具合理性，但，不可否認的，社會工作者者本質帶有某程度的控制，對為保

護或是促進案主之利益，對案主進行處遇，適度的專業涉入及案主自主性的拿捏，

是社工員的挑戰。 

二、 專業關係及專業界線的倫理兩難 

專業關係對於青少年工作而言，為一個重要的議題。面對改變動力不高的案主，

須以關係為基礎，處遇才會得以開展。其中，包含了兩個議題，專業界線及雙重關

係的討論。社會工作者被要求應與案主保持清楚的界線，且須避免雙重關係，因

關係及界線的混淆會明顯地影響處遇的目標及作為（包承恩，王永慈譯，2009）。

專業關係的建立常會伴隨著非專業關係策略的輔助，許臨高（2002）指出青少年

工作會採類似朋友關係的互動策略，易產生朋友關係及專業關係界線模糊的困境。

曾華源等人（2011）提及在社工員面對不同生活方式及價值的案主，或許會以投

案主所好的方式，例如使用心理測驗或是占星等非專業方式，取得案主的信任注

意。但是，專業及非專業的策略在處遇基礎上有所差異，甚至模糊專業關係原有

的本質，故在面臨倫理兩難的議題時，就易陷於「人際關係」和專業關係的複雜情

節中，而影響倫理的抉擇。 

而在倫理層次上，專業界線有兩種面向，分別為違反專業界線（boundary 

violation）及跨越專業界線（boundary crossings）兩者；前者，認為在界線的模糊

下，會使案主權益受損違反專業倫理；後者，則是抱有彈性的討論，當跨越專業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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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對案主而言是有所助益時，與其造成案主的負面影響，不如透過更謹慎的策略

去經營關係（Reamer, 2003；Sercombe, 2010）。 

在倫理守則4提出應避免雙重關係的原則，事實上，完全避免雙重關係是不可

能的，且雙重關係不一定皆是負面影響，應檢視自己與案主建立此種關係的利益

衝突的評估，盡可能在雙重關係前，有倫理、合法且風險預防的謹慎評估（Reamer, 

2003；牛格正、王智弘，2008；王幼蘭，2012）。此外，在青少年實務工作脈絡中，

非專業關係的策略運用，使雙重關係容易在社工及青少年的認知中被引發，然而

雙重關係是否違反專業倫理及損害案主的權益是受到討論的。 

三、 保密及隱私權的倫理兩難 

保密是社會工作者必須履行的專業信託義務，也是專業關係中互信的基礎，惟

在保密的工作前提下，案主才會卸下防衛的心防，因此保密內含了專業職責、倫

理與法律責任，是重要之倫理課題，也是帶給專業助人者最多困難的兩難抉擇議

題（牛格正、王智弘，2008），因此多篇研究針對倫理保密的議題，包括案主隱私

權保障、保密原則的運作、保密倫理及保護性個案保密倫理提出討論（王永慈，

2001；江季璇，2002；周海娟，1999），青少年工作也是如此，尤其在涉及個人生

命保護及法律議題，例如未成年性交、墮胎、吸毒等議題，當少年要求保密偏差行

為時，是否適當告知法律監護人？面臨專業關係的破壞、專業職責及法律規範的

抉擇，使實務工作者抉擇考量更為複雜（江季璇，2002）。 

在社會工作倫理守則對隱私及保密5的規範及限制有明確的說明，在實務工作

上，不論在每一狀況，保密皆視為一種必然的考量，但是社會工作也被允許因「專

業上不得不的理由」而透漏保密的訊息。保密是有所限制，但是，保密的原則及情

境的原則判斷應為如何，在專業上並無一定的準則，使實務工作者在專業裁量下，

拿捏通報與否，產生抉擇的困難（曾華源等人，2011）。許臨高（2002）研究外展

                                                      
4社會工作倫理守則 1.4 表明：社會工作師應與案主維持正常專業關係，不得與案主有不當關係或

獲取不當利益。 
5社會工作師應保守業務秘密；案主縱已死亡，社工師仍須重視其隱私權利。案主或第三人聲請

查閱個案社會工作紀錄，應符合社會工作倫理及政府法規；否則社會工作者得拒絕資訊之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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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保密議題時，提及幾個少年社工面臨保密倫理可能的兩難，包括（1）破壞關

係，阻斷協助機會；（2）以案主的利益為最優先的考量；（3）助人反思，保密是

否對案主好；（4）如果事情被洩漏，如何面對少年相關人及機構的不良影響；（5）

保密則傷害他人，洩密傷及信賴關係的兩難；以上陳述了社工面臨保密倫理的考

量思維，對青少年而言，要如何在保密及預警的責任間求得平衡，及抉擇後對案

主、少年關係人及機構等造成的影響，是需要被審慎評估的。  

四、 對不同對象忠誠的倫理兩難 

當社工與案主工作時，不僅需對於案主負責，尚須面對案父母、學校、司法人

員及其他專業人員的期待及要求，當多方角色期待迥異時，甚至與個人專業判斷

和專業職責，有所衝突時，將會影響專業者的抉擇（許臨高，2002；王幼蘭，2012）。

此外，社工除與案主關係人期待不同外，也需考量到機構面向的利益，鄭麗珍（2002）

指出，當社工於受雇於組織時，需要接受機構之規範及政策，此可能在處遇上產

生倫理兩難之情形；尤其是當社工員為在次級領域社會工作專業的從業者

（Secondary field）時，如學校、醫院、法院，組織的宗旨與社會工作專業的目標

不見得一致，例如中輟議題，林勝義（2007）舉出學校社工在中輟生復學上，與學

校意見不同時的兩難情境，社會工作者需要以案主的最佳利益為案主發聲？抑或

尊重學校專業的決定？而造成抉擇上的困難。因此，在處理少年問題時，社會工

作者須要在這些角色的期待與案主福祉做孰先孰後的抉擇，並陷入了該對誰忠誠

的兩難中。 

在對不同對象忠誠的考量下，社會工作者有兩個脈絡上的考量，一方面是思索

對案主的最佳利益；另一方面也需要思考對於機構及其他專業之合作的影響，考

量各項的風險及所產生的後果，再行決定服務忠誠之議題。另外，Sercombe（2010）

也提出跨專業應有的態度，認為在跨專業合作中，需要避免在合作過程中忽略了

服務的本質，也不該被權力較高的合作夥伴所牽引，並在其中需要持續的對於案

主的利益及專業職責有所覺察（引自王幼蘭，2012）。 

參、 青少年工作倫理兩難的參考依據 

社會工作者在面臨倫理抉擇時，有許多考量的影響因素，不同學者也表述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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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看法。胡中宜（2011）研究學校社會工作者的倫理考量，提出四個層面，分別

為遵從法律規範的法律層面、倫理理論或倫理原則的倫理層面、著重於行動成效

的效果層面及價值判斷的價值層面四類；Strom-Gottfied（2008）則提出 ELVIS 的

考量面向，分別為倫理理論和原則（Ethical theories and principle）、法律和政策（Laws 

and polices）、價值（Values）、與兩難案例有關的資訊（Information）及倫理及實務

規範（Standards）等；包承恩、王永慈譯（2009）討論倫理抉擇過程時，提到的面

向包括倫理守則與法律原則、倫理理論、原則及指導方針、實務理論及原則和個

人價值觀外，亦會徵詢專家及同儕的意見等。參考以上倫理兩難考量面向，將合

作式中途班可能出現的兩難考量依據，進行整理： 

一、 法律規範 

合作式中途班社會工作者，常會涉及法律相關議題，例如合作式中途班的設立

及少年轉介資格，是依據相關教育法規，包括＜國民教育法＞、＜強制入學條例

＞、＜國民中小學中途輟學學生通報及復學輔導辦法＞，載明了合作式中途班的

服務定位及中輟服務對象；另外，因學園少年也會涉及偏差及觸法之議題，因此，

除兒童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的基本保障外，也會涉及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

家庭暴力防治法、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性騷擾防治法、少年事件處理法等少年相

關議題。 

法規內對於少年的規範，賦予社會工作者的法定責任及義務。以通報的責任為

例，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53 條、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第 9 條、

家庭暴力防治法第 50 條，皆明確規範社會工作者具有通報的義務。法條規範不僅

確立了合作式中途班社會工作者的服務，也規範了社會工作者在面臨相關課題應

負的義務，社會工作者需要理解法規之內容，以對於相關人、機構及自身責任有

所釐清，以作適切判斷。 

二、 機構政策 

社會工作者在機構工作，機構的政策與相關的規範是與社會工作者最為貼近，

其引領了社會工作者的服務，且這樣的服務需在機構的同意下進行。然而，在機

構中，因為機構顧及了多數成員了利益，又參雜機構經營、行政管理、成本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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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分配的考量，機構提供了社會工作者服務提供的資源，但是在個別案主的特

殊需求，機構利益可能會與少年的利益相衝突。 

然而在這種衝突之情境下，社會工作者有兩個方式，一為與機構討論，為案主

的利益加以倡導；另一則是尋求改變機構之政策或是轉換工作環境，以符合專業

倫理之表現。而根據研究顯示，國內社會工作者在傾向以遵守機構之政策或是規

範的方式來提供案主服務（引自曾華源等人，2011）。再者，這種機構規則有兩

種，一為明訂機構規範、處遇流程、服務標準等；另一則是機構的氛圍、處遇共識

及默契，這些雖然沒有明確被列為規範，但是處於機構脈絡的社會工作者，在服

務過程中也會加以遵循。 

三、 社會工作倫理守則 

除了法律規範外，需要依循的規範為社會工作倫理守則，倫理守則協助社會工

作者抉擇，以專業及符合輿論作為基礎，重要的是，其嘗試將個人面對的兩難議

題移轉到團體的抉擇，減輕由個別實務者的對於倫理議題抉擇的困難（鍾美育譯，

1992），使社會工作者在面臨倫理議題，可就其原則作為行動之依歸。依我國之倫

理守則，依不同的對象及專業職責提出倫理之規範，包括對案主、同僚、社會大

眾、實務工作、作為專業人員及社會工作專業的倫理守則等六類。 

在實務工作中，社會工作者所面對的複雜情境，在倫理守則屬原則性的規範，

面對不同情境脈絡，會有不同的解釋，無法找到一個明確的解決之道或實際處理

方式。牛格正、張智弘（2008）進一步整理倫理守則，包括倫理守則無包括所有情

境、應用實際情境有所困難，及條文間可能互有衝突等三項限制，這些限制將會

成為倫理兩難；雖如此，倫理守則給予一個社會工作者遵循的框架，仍是抉擇的

一個主要依據（李宗派，1987；鐘美育譯，1992）。 

四、 倫理原則 

學者提出了可供依循之倫理原則，引導社會工作員在做倫理抉擇時，優先次序

之考量。Loenberg＆Dologoff（1992）在兼顧倫理守則及價值觀下，發展倫理守則

的順序（Dologoff et .al.2009；曾華源等人，2011），依優先次序簡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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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保護生命原則（Protection of Life）：保護少年及他人之生命安全為最重要的

原則。 

(二) 差別平等原則（Equality and inequality）：涉及公平之原則，權力相同者享公

平待遇；當權力不對等時，則依個別特質及處境給予合理的差異的對待，以

保護弱勢一方為主。 

(三) 自主自由原則（Autonomy and Freedom）：在不傷及自我及他人前提下，尊重

少年自我抉擇之權利。 

(四) 最小傷害原則（Least Harm）：在倫理判斷中，若無法抉擇最大利益之選項時，

則選擇一個對服務對象傷害最小的決定。 

(五) 生活品質原則（Quality of Life）：應維持服務對象基本生活本質，不可犧牲

原有生活水準。 

(六) 隱私保密原則（Privacy and Confidentiality）：對於少年相關之資訊，非有必

要之情形，不得洩漏。 

(七) 真誠及自我袒露原則（Truthfulness and Full Disclosures ）：無論少年的個別

特質如何、遭遇的困難，都應該要真誠對待及協助之。 

七個原則優先次序如上，次序越前者代表其在當社會工作者遇有倫理兩難之

情境時，應優先考量的原則，以供社會工作者參考，而倫理原則也有不同的學者

提出不同的原則內涵及次序，倫理原則給予社會工作者一些方向的指引，但還是

有其詮釋的空間在，尤其是高難度、複雜的案主，原則對於兩難情境的判讀及解

決是有限的。 

五、 倫理理論 

從倫理理論的考量架構選擇，可以得知社會工作者的哲學取向，及其對事物抉

擇的思維。不同理論對倫理的解釋，會有不一致的抉擇結果。在青少年倫理理論

的討論，除了常提及的義務及效益論外，Banks（2006）顧及青少年工作之特質，

亦將關懷倫理的概念納入，並將其區分為兩大類，為以原則為基礎的倫理取向

（Principle-based ethics）及以關係為基礎的倫理取向（Principle-based ethics）。 

以原則為基礎的倫理取向，廣為學者討論的為義務論、效益論兩種，分別為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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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取向與結果取向的區別。義務論重視過程取向，主要考量點在採取的行動，其

動機是否適當，認為一個行為的對錯，無法僅取決於行為所造成的後果及目的，

而需要視其過程行為是否符合規範標準，其中規則、權力和原則都是不可違反的

（徐震、李明政，2004；陳主悅，2007）；反之，若以結果為主要的倫理判斷取向

時，則為效益論的典範，強調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行動，是一種目的論或結果主義

的道德理論，即行為的對錯取決於行為的結果是否可以帶來最大的效益（Banks, 

2009；曾華源等人，2011）。 

強調理性的抉擇、行為規範的倫理理論，對實務工作者造成壓力，忽略一些道

德判斷的重要特質，例如動機、情緒及特定關係脈絡等（Banks, 2009）。因此，聚

焦於人與人關係的關懷倫理也開始被討論，關懷倫理強調人際脈絡中的互動關係，

反對以抽象公平、正義之道德哲理回應道德問題，與強調互動關係的社會工作專

業相符，尤在以關懷為基礎、重視信任關係的青少年工作中更顯重要。以青少年

工作而言，正義與關懷為天平的兩端，正義的規範及關懷關係的維持，例如通報

議題，法律的依循及專業關係兩面向的考量，將是青少年社工常面臨的兩難課題。 

六、 同儕及專家諮詢 

曾華源等人（2011）以文化的觀點看中國人抉擇的傾向，認為中國人比較強調

集體的思維，因此，社會工作者在抉擇時，可能會尋求他者之觀點及協助。兩難情

境意為在社會工作者面臨困境時，無法從中獲得解答，在個人思維下無法找到解

決的情境，故社會工作者也會尋求他人觀點為參考的依據。參考對象的來源，除

包含同事、機構督導、機構行政者外，也會對於相關議題的專家加以詢問，例如律

師、心理諮商師等。討論的方式也分為兩種，一為非正式的口語討論，這種方式將

不受空間及時間影響，社會工作者可在自然的情境下徵詢他人建議；另一則是經

由正式的途徑，採機構內的督導制度，經由團體、個督及個案研討之方式進行。 

王仁宏（2004）訪談 13 位學校社工，提及社會工作者面臨困境時主要採的適

應方式有五項，包括自我調適、於學校人員溝通、徵詢社工夥伴的建議、在督導會

尋求協助及尋求其他諮詢的協助等，有助於社會工作者站在不同的觀點，對於困

境可以有不一樣之倫理思維。Reamer（1995）也提及這樣的諮詢有助於去學習有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jAy7N0/search?q=auc=%22%E7%8E%8B%E4%BB%81%E5%AE%8F%22.&searchmode=ba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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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的專家或是夥伴的看法；也可以免除對於社會工作者因個別決定而遭受的質

疑及被告的風險等（引自曾華源等人，2006）。 

七、 個人價值觀 

價值的衝突常會出現在服務過程中，專業價值的實踐容易受到挑戰，價值的介

入會在處遇過程直接或是間接地影響到個案，這些衝突可能源自於社會工作者個

人的宗教信仰、文化差異、政治理念等。以宗教信仰為例，較常被討論的是有關青

少年未婚懷孕之議題。林勝義（2007）以天主教信仰之社工處理未成年墮胎的案

例，在與宗教信仰，與案主意願的衝突，使社會工作者陷入個人價值與專業價值

的衝突。 

面對這種兩難衝突時，有兩派的處遇看法，一為發揮自我的知能，改變案主之

偏差或是錯誤的想法；另一則是保持中立，避免將自我價值加諸於案主身上（牛

格正、張智弘，2008）。然而，社會工作者對於是否將自身的想法告知案主也有不

同的看法，一種是認為不應該將自我價值誤導案主做判斷，另一派則認為應該告

知案主自我的價值觀，以讓案主充分了解社會工作者的偏見（包承恩、王永慈譯，

2009）。因此，社會工作者不論選擇哪種處遇，應該敏感的覺察自我價值對於處遇

之影響，避免價值的過度涉入而影響案主自決。 

八、 實務經驗與智慧 

在實務過程中，許多時候問題的產生，並非依循原則性倫理守則就可以找尋到

解答的，需要仰賴實務工作者在實務的工作經驗或是相關的研究。美國社會工作

者協會提出，為補足正式守則的不足，這種實務的應用智慧是可以被發展的，尤

其是在特殊的案例中，倫理守則並無法提供特殊之建議時，實務智慧就顯得更為

重要（鐘美育譯，1992）。Devettere（2002）提出五點實務智慧的特點，包括實務

經驗的養成是經謹慎的過程，並非直覺性思考；倫理抉擇是具有優勢的；實務智

慧也包含對結果好壞的評估；實務智慧是依賴經驗養成的；可供倫理行動的依據

等（引自 Banks & Gallagher, 2009）。因此，實務智慧的形成是經嚴謹的思考過程，

及經驗過程的累積，提點了實務工作者如何將倫理的相關概念運用於實務，並發

展出在特殊情境中的處遇架構，將通則方法體現在實務情境中，將更符合社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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抉擇中的需求。 

肆、 合作式中途班倫理議題之討論 

鑒於合作式中途班社會工作者的處遇上未被充分的討論，在缺乏足夠的脈絡

下，如僅直接進入兩難的討論將易侷限倫理討論之空間。Banks and Williams （2005）

研究實務工作者對倫理困境的認知，發現實務工作者對於倫理的討論可分為兩種，

一為明確地說出倫理的相關概念，例如「保密」及「權利」等；另一則是沒有明確

的道德術語，而著重於情境的描繪。無論受訪者表述的內容為何，為使倫理的討

論能夠更為符合合作式中途班與青少年工作之脈絡，故先就少年、家庭及團隊合

作等議題先做倫理議題的文獻整理，以為後續倫理兩難做脈絡性鋪陳。 

一、 與少年工作 

（一） 未成年權力議題 

王行（2002）從青少年輔導的解讀、社會工作的定位及價值等面向，點出了青

少年工作者在「社會控制者」、「權力倡導者」及「福利輸送者」三者角色的矛盾。

控制及倡權的兩難，為青少年工作之矛盾本質。因少年之未成年身分易有風險之

特質，也使青少年工作多份複雜及挑戰性，尤其在合作式中途班的服務宗旨亦蘊

含了教育目標或是銜接正規教育體制的期待，完全尊重案主就學的自決顯得困難。 

Schmied 和 Walsh（2010），針對 44 青少年工作者進行訪談，提出青少年工作

之特質，指出少年不會輕易投入在服務過程中，對於接受服務有自主的想法，因

此社工與少年工作，需一定限度下滿足其需求；但，錯誤的風險評估，將有可能造

成更大的傷害，使少年承受失敗的結果。尤其學者提及，青少年密集且快速發展

的時期，容易經歷更多的風險，因此更謹慎的風險評估，來避免其受到預期之傷

害，自主及處遇介入是可以並存的（Sercombe, 2010；Ungar, 2004）。 

（二） 關係議題的重要性 

專業關係對於青少年工作而言，為一個重要的議題。面對改變動力不高的案主，

須以關係為基礎，處遇才會得以開展。Sercombe（2010）指出，青少年工作有無空

間限制的特質，使其不容易建立關係界線，且界線難以具體化，難被青少年所認

http://www.google.com.tw/search?hl=zh-TW&tbo=p&tbm=bks&q=inauthor:%22Howard+Sercombe%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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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少年關係有許多像朋友一般的要素，尤其是在語言溝通上，為求使少年產

生一致及認同感，會運用貼近少年溝通方式，而加劇界線釐清的困難。許臨高（2002）

指出，在青少年工作中，採用類似朋友關係的互動策略，容易有界線的模糊，也會

產生朋友關係及專業關係界線模糊的困境。合作式中途班因為密集性相處加上空

間的開放，維持專業的距離及界線更顯困難，但，過於著重於專業界線的釐清，有

時對於少年而言是難以明白也難被接受的，甚至會因此抗拒接受服務（王行，2002）。 

二、 與家庭工作 

因未成年的特質，社會工作者勢必須與父母工作，Schmied 和 Walsh（2010）

提及，縱然家庭關係破裂，青少年社工仍需要尊重並維護家庭的關係。王行（2002）

指出，父母是法律角色的監護人，也為文化人倫的「家長」角色，與少年工作，多

是建立在家長的認同或是不反對的前提，在這樣的權力結構下，社會工作者容易

面臨到家長及少年期待的衝突兩難，且如過度陷入兩者中，會容易因家庭動力而

影響主要案主（少年）之利益。 

Weisz（1995）指出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的權利包含（1）法律賦予的權利，（2）

教育的支配權，（3）提供宗教訓練的權力，（4）醫療抉擇的權力，（5）心理衛

生處理決定的權利，（6）管教的權力。因此，家長會影響少年的教育及求助行為

（引自牛格正、王智弘，2008）。當孩子遇到危險時，家長有權知道實情及安排適

當的保護及預防措施，如果社會工作者知情不報，不僅有違專業社會工作倫理，

亦有可能觸犯相關法規。但父母角色的涉入，將使社會工作者與少年的專業關係

受考驗。王行（2002）描繪一個青少年與家庭工作之案例，提及社會工作者同時與

案主與父母工作，與案母建立關係並增加聯繫，但卻造成了青少年的負面觀感導

致專業關係的破壞。這種與少年家庭工作及互動的行為，容易受到與家庭連結不

緊密或家庭衝突少年的排斥，因此在與家庭工作時須小心這種家庭動力及結盟而

有影響少年的受助權益的情形產生。 

三、 跨專業合作及轉介 

（一） 政府補助及機構定位 

Sercombe（2010）指出，青少年機構和政府是相互需要的，但兩者共同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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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是不全然相符。青少年機構需要仰賴政府、教會或慈善單位的補助來支撐服務

之經費，但多為短期方案隨時會面臨資金匱乏的危機。這樣的現象有幾個原因，

包括青少年工作所服務的對象大多為不被認可的，相較於其他領域，缺乏一個合

理資助的利益，青少年工作面臨長久以來的矛盾，青少年工作對於促進社會具體

的利益是不明確的，因此資源鮮少被充足的注入。此外，政府多看到青少年的危

機因素，因此管理及控制的青少年工作預算被提升，社會工作者則需提供相關服

務，並達方案所需的服務目標，但在結構性活動、成效評估的要求下，青少年工作

難以符合青少年之需求（Sercombe, 2010）。而青少年社會工作者，如何回應政府

在服務的要求、成效及少年需求間取得平衡，牽涉到一個顯著的倫理議題。以學

園而言，合作式中途班經費多源於教育部之經費，合作式中途班被要求提供多元

彈性的教育課程，目的為使少年回歸至主流之教育體制，並減少偏差行為的產生，

控制觀點與社會工作之案主自決價值有所衝突，當合作式中途班社會工作者的介

入與少年期待之背離時，合作式中途班社會工作者陷於服務抉擇的困境。 

（二） 跨專業合作及轉介 

在 Sercombe（2010）跨專業的討論中，提及兩個重要的概念，其一，其他專業

團隊，在社會思維的影響下，會以病理或是父權的角度去對待少年，而當社會工

作者，將少年轉介給他人時，間接地使少年接受了壓迫的待遇；其二，則是有關專

業認同之議題，跨專業合作中，社會工作者的知識基礎不易被覺察及認同，但是

單打獨鬥也非符合案主權益的倫理考量。牛格正、王智弘（2008）認為，相較於一

般成人，未成年處於較於弱勢的社會情境，故提供未成年及老人服務時，考量的

倫理層面將更為複雜。合作式中途班社會工作者需要面對少年在環境中面向的議

題，需與少年身處的教育、司法、家庭網絡工作，除面對相異網絡不同工作目標及

方法的磨合，也需敏感被權力較高的合作夥伴牽引，影響到服務的本質；在跨專

業團隊中，社會工作者可能是唯一參與跨專業過程的專業人員，因此社工員仍需

運用溝通及交際的技巧，追求少年之最佳利益。 

（三） 教育與社會工作專業倫理的差異 

合作式中途班兼具教育及少年輔導的功能，加上少年的學籍在原就讀學校，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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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工作者與學校有許多的互動及合作。然而，兩專業在專業倫理背景上及處遇原

則上的差異，帶來處遇的兩難。林勝義（2003）比較教育倫理與社會工作倫理，提

出兩者的差異，包括教育人員對於學生教育成就的重視、學生資料的保密、主管

領導的尊重、學校制度及秩序的經營、教師自我權益及教育理想的追求等，顯露

出與社會工作專業工作重點及取向的不同。教育理念的追求及學校制度文化，與

社會工作者重視個別學生的權益為主的理念相衝突，造成處遇原則及看法的不同

調。其中，常見的議題為團體與個人利益、學生資料保密認知的差異，而當教育人

員與社會工作者處遇目標缺乏一致性時，處遇評估的差異將會造成社會工作者的

為難（ Garrett, 2012； Frey & Lankster, 2008）。 

小結 

倫理兩難沒有一個正確的解答，但透過文獻中對於青少年倫理議題的討論，有

助於在倫理兩難的敏感及覺察，瞭解合作式中途班中可能會出現的倫理脈絡，例

如未成年權力、關係議題的重要、家庭工作、政府補助及機構定位、跨專業合作等

課題，試圖描繪該領域之倫理圖像，並討論當中可能引發的倫理兩難。倫理兩難

的討論，可以使實務工作者去檢視自我在服務過程中，對於人及事務的看法及解

讀，並藉由抉擇過程的思考，釐清自我的價值及服務定位。

http://0-search.proquest.com.opac.lib.ntnu.edu.tw/education/indexinglinkhandler/sng/au/Garrett,+Kendra+J/$N?accountid=14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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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與設計 

本章將從研究方法談起，討論質性研究選取的理由及適切性，並介紹研究對象

的選取過程及條件，最後則是對於研究嚴謹度、資料分析及研究倫理的討論。 

第一節 研究方法的選取 

對於質性研究而言，真實，是由人們的主觀經驗及環境互動建構而來，並無單

一的因果脈絡，藉由受訪者述說中看見其對於現象詮釋，目的不在推論，而是對

於現象的了解（簡春安、鄒平儀，2002）。然而，倫理價值的議題較為抽象，多個

人感受的解讀，相較於預設假設之量化實證研究，質性研究更能顯出社會工作者

完整的思維脈絡。再者，質性研究可跨越不同空間及時間進行多面向的分析，對

於事實及過程有較整體之理解，有助於倫理抉擇情境及想法的完整呈現。依上述

質性研究之特質，參考本研究之目的，探討質性研究對於本研究使用之適切性，

包括： 

一、 重視主觀感受：研究重視個別之獨特性，試圖捕捉受訪者眼中的經驗觀點，

因主題涉及倫理與價值之議題，需要從受訪者的角度，理解受訪者的價值信

念及對兩難議題的解讀。 

二、 完整的過程脈絡：探索合作式中途班社會工作者之服務經驗，主要焦點放在

倫理兩難經驗。兩難牽涉的場域脈絡、對象及網絡是複雜且彼此影響的，這

樣的動態過程無法單一的被呈現；再者，合作式中途班社會工作文獻甚少，

屬探索性之研究，故研究將會從學園的服務開始理解社會工作者之服務內涵，

並進一步描繪社會工作者面臨倫理兩難及抉擇過程，這樣對於兩難議題的追

蹤描述符合質性研究之特質。 

三、 多面向的參與：質性研究不以局外人之觀點做表面意義之解釋，強調研究者

的參與，透過面對面的訪談，並加入言語外的觀察（簡春安、鄒平儀，2002）。

倫理兩難的經驗是錯綜且主觀的，需藉由訪談的提問，讓受訪者觀點在對話

中呈現，並藉由澄清及受訪者情緒的觀察，理解受訪者欲傳遞的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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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基於相關研究在國內文獻資源甚少，觸碰價值及主觀之課題，與質

性研究適合的主題較為一致，期待能呈現主題之真實樣貌，進一步看到社會工作

者在服務過程中所面臨的兩難議題及抉擇過程之動態圖像。 

第二節 研究對象及資料蒐集 

質性研究之樣本選擇不同於量化強調樣本之代表性，而是著重在受訪者提供

資料的內涵的深度及廣度，指研究對象的選擇是傾向能否提供豐富的經驗，及內

容是否可切合研究的目的為選樣的標準。而陳向明（2002）也提到「強度抽樣」的

相似的概念，指研究者欲選取可提供較高、豐富及強度的資料，以提供研究的豐

富度。因此，本研究樣本抽樣的部份，將以立意取樣方式選定研究參與者，但隨著

研究進程有不一樣的抽樣策略，使抽樣具備「彈性化」及「隨研究進展」之特質

（胡幼慧、姚美華，2009），本研究在尋找受訪者時，也因為不同機構的申請要求

及機構意願，隨之訪談者的選取及特質也會有所調整。 

本研究將選取「非住宿型」合作式中途班服務之社會工作者為研究對象，考量

研究個案取得之便利性，因研究者曾在青少年中心及合作式中途班實習，對於相

關場域及服務模式有所熟悉，而研究對象的選擇條件如下： 

一、 合作式中途班的選擇，有兩個標準，包括需有社會工作職位之配置，及無住

宿服務之學園。依文獻所述，住宿型合作式中途班之社會工作者面臨角色及

服務內容較多元，考量到住宿機構將會有更多面向的兩難議題產生，為降低

研究對象的變異性，將排除住宿型學園，以具有上下課時間之學園為研究場

域，根據上述標準，符合的學園共九間。 

二、 研究對象的選樣標準，為從事合作式中途班服務之兩年以上之經驗，工作職

稱為社會工作者（師），教育背景為社會工作相關科系或修習社會工作相關

領域（修習社會工作20學分以上），並願意協助本研究進行者。而接觸受訪

者管道有二，分別過往實習單位介紹及自行聯繫，同意參與研究者共七位。 

從開始聯繫至訪談完成，歷經四個月的資料蒐集期。為確認受訪者之意願，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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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者先以電話與每位受訪者及受訪單位聯繫，並遵循受訪單位之研究流程規定進

行申請，將研究計畫、訪談大綱及倫理守則等參考資料，寄給每位受訪對象，徵詢

同意後，依受訪者意願，安排適合的訪談時間與地點。訪談地點多在機構內，於機

構辦公室、教室及訪談室進行，一位則約於咖啡廳；另外，有位受訪者因出國進

修，約時間進行線上訪談6。七位受訪對象來自於六個機構，於三個不同的縣市，

因受訪機構的指涉性強，為顧及研究倫理之隱私保密原則，將隱藏縣市資料，不

予呈現。而在職稱方面，也因為各機構的組織架構不同，受訪者的職稱會有所差

異，依研究所需，主要以社工及督導做區分，督導指有負責機構內社會工作者督

導業務者，經確認受訪督導於機構內也皆有負責直接服務。 

訪談時間多為一個半至兩個小時左右。訪談前告知研究目的與受訪者之權益，

至受訪者同意簽署受訪同意書後才進行訪談錄音，訪談議題以訪談大綱為主，並

依研究者回答調整問題順序，對於訪談有不清楚的部份，徵詢受訪者之同意後，

進行再次訪談，受訪者資料如表 3-1。 

表3-1 受訪者基本資料 

 合作式中途班年資 社工/督導 

SW1 2~5 年 社工 

SW2 2~5 年 社工 

SW3 2~5 年 社工 

SW4 11~16 年 督導 

SW5 11~16 年 督導 

SW6 2~5 年 社工 

SW7 11~16 年 督導 

從表格可以看出，受訪者年資呈現兩個集群，一個為 2~5 年年間，另一個集群

                                                      
6線上訪談的可行性，已徵詢受訪對象及指導老師同意。受訪方式與訪談者溝通，僅答應以通話

方式進行，並未有受訪者畫面。未能確認受訪者之肢體及表情等非口語話的觀察為缺陷之一，而

研究者在訪談過程中也多次確認受訪者的想法及語氣，並在逐字稿撰寫完後，針對不足的部份進

行再次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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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是在 11~16 年間，這樣的差異與研究者接觸機構的經驗有關。受訪者來源有實

習熟識、滾雪球介紹及自行連繫等管道，以實習熟識及滾雪球的方式聯繫的受訪

者，以 2~5 年經驗居多；以機構申請方式的受訪者，機構方面會依訪談的內容、

研究者需求來選擇適任的受訪者，故多以年資 10 年以上的受訪者為主，這樣年資

的差異也帶來不同的討論。 

第三節 資料蒐集與分析 

本研究焦點放在合作式中途班社會工作者在服務過程中的兩難經驗，基於倫

理兩難的討論，涉及個別的價值觀及經驗論述，需要兼顧倫理兩難議題的深度及

廣度，將採深度訪談法（in-depth interview）的方法進行，透過訪談大綱的設計，

讓訪談具有方向性及目的性，除運用預定的題目或是字詞為引導外，在開放性的

態度下也廣為接受問題外的議題，並視受訪者分享的狀態，調整問題的順序，希

望能完整呈現受訪者的想法。過程中，研究者除傾聽外，也適時澄清訪談的疑惑，

避免扭曲受訪者之原意（簡春安、鄒平儀，2002）。訪談，是一種交談行動，是受

訪者與訪談者共同建構意義的過程，其中，訪談者將以更寬廣的角度，對於受訪

者之思維、價值觀、情緒感受分析呈現（陳向明，2002；潘淑滿，2010）。 

壹、 訪談大綱擬定 

訪談大綱為訪談提示之依據，有助於資訊的獲得，並確認所有關連的主題都被

包含至其中。訪談大綱擬定會切合研究之目的，透過文獻的閱讀及與指導老師討

論進行撰寫，包含基本資料、倫理兩難的討論兩部分： 

一、 基本資料 

訪談開始時，先詢問受訪者年資及相關青少年工作之經驗，也確認受訪者之職

位及在合作式中途班從事的工作內容及角色，一方面藉此可以確認受訪者的服務

內容是否與研究主題相符；另一方面，透過瞭解受訪者對於合作式中途班的看法

及過往經驗的比較，藉此對於受訪者的背景有一個初步的認識，以建立訪談之關

係及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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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倫理兩難的討論 

倫理兩難部分，以文獻為架構，從與少年工作、與家庭工作及跨專業合作等面

向進行討論。首先會先瞭解與少年、家庭及團隊工作之內容，以做後續倫理兩難

討論之圖像。在進入兩難時，會請受訪者提出的兩難經驗及情境，抑或是針對工

作內容部分，進行是否有兩難的提醒或詢問。再者，進入抉擇的討論，倫理抉擇考

量的面向、歷程的變動及經驗省思等為訪談主軸。訪談為求脈絡性的討論，將以

主題的方式，區分少年、家庭及團隊合作三部份，從工作內容、遇及的兩難、兩難

情境、兩難抉擇及省思等請受訪者進行論述。最後，則是請受訪者依上述經驗提

出相關的建議，並檢視兩難協助的資源管道及受助的經驗。 

為求進入受訪者之脈絡，受訪者會先從學園現況及受訪者工作狀況開始帶入，

也尊重受訪對象的答題脈絡。訪談大綱對於訪談過程而言，為提醒工具，訪談將

會從受訪者角度，去詮釋兩難經驗。瀏覽逐字稿可以發現，在受訪者的陳述多以

案例描繪事情的經過及想法，因此在過程中，會順著受訪者的答題順序及內容進

行問題的澄清。訪談以開放式問句為主，讓受訪者得以充分分享自我想法及感受，

訪談過程全程錄音，為顧及受訪者之觀感及訪談的專注，以錄音取代紙筆紀錄之

方式，受訪過程中受訪者要求不予公開部份，研究者會予以尊重，不加入分析且

不予以公開。 

貳、 資料的轉軸及分析 

將訪談資料謄錄成逐字稿，經歸納、分析及比較後，並運用編碼、轉軸的過程

發展主軸概念，將複雜的資料系統化。資料的閱讀及挑選，有幾個環節，開始時，

以客觀的角度檢視每位受訪者的資料，挑選出有意義的字句進行註記，包含受訪

者相關資料、倫理兩難經驗的陳述、對於兩難的感受及討論等，將資料的相關性

進行整理及歸類，再者，加入受訪者對於研究議題的想法及感受，從中挑選符合

研究目的之資料，最後進入轉軸（陳向明，2002）。轉軸過程將依潘淑滿（2010）

轉軸及資料整理的步驟，將資料由繁化簡，使核心概念得以被釐清，步驟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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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開放性譯碼（opening coding） 

先進行資料的檢視，反覆檢閱逐字稿，先瞭解每位受訪者敘述的脈絡，這樣的

檢視，有助於理解受訪者所表達的意涵及思維，例如從受訪者的過往背景、專業

訓練及對兩難描述進入受訪者的眼光，去理解受訪者所表述的內容及想法。而研

究者亦將研究目的及問題當作指引，透過逐字稿的檢視，大致釐清在各兩難主題

中會出現關鍵字詞、事件或是主題，包含少年工作內涵、少年工作的倫理兩難、家

庭工作內涵、家庭工作的倫理兩難、團隊工作內涵、團隊工作倫理兩難、倫理情

境、倫理考量及經驗省思…等部份，約略註記並給予概念化摘要，以便後續之分

析。 

二、 主軸譯碼（axial coding） 

與開放性譯碼不同，主軸譯碼著重在訪談資料間比較及分析。因此，在各自的

逐字稿進行註記整理後，開始去尋找各受訪者提及主題的相似及相異的論點，進

行比較分析及整理，例如提到對於倫理抉擇的考量，有些受訪者提出的概念會有

所重複，但也會針對自己的狀態提出不同的考量因素等，並利用文書軟體，將同

樣主題，相同及相異的論點擷取進行整理，將相似概念歸類、重新組合，將同樣訊

息的逐字稿資料進行標籤命名。 

三、 選擇性譯碼（selective coding） 

本部份將是以逐字稿內容是否可以回答研究目的及問題來進行資料的取捨，

並進行討論說明。在所有資料已進行整理及分析後，研究者將依研究目的來選擇

與研究較為關注的概念，建構出合作式中途班社會工作者的倫理兩難的圖像，從

兩難經驗到個別省思，對照研究目的去編排研究結果與章節的呈現。 

參、 研究分析的嚴謹度 

質性研究的信效度，突顯了對於該議題資料的呈現是否能貼近該領域之樣態。

然而，質性研究並非如量化研究般，有明確的指標及數字統計，而是著重在研究

者對於訪談情境、資料轉錄及資料運用的掌握。依 Lincoln & Guba（1984）提出質

性嚴謹性方可分可信度、可轉移性、可靠性三部分，以下將針對本研究的信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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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論述（胡幼慧、姚美華，2009）。 

信度部分，強調資料的可靠性（dependability），指研究或是研究工作的一致性，

對此，研究者從受訪者條件挑選、研究資料給予、訪談內容等部分著墨。受訪對象

的挑選，刪除提供住宿的合作式中途班，且受訪者須要有兩年以上的年資，並針

對資料變異的部分，包含年資、職責進行標註，藉此檢視這些基本背景的差異對

於受訪內容的影響。再者，研究資料給予，統一給予訪談大綱、研究摘要及倫理守

則。在訪談技巧上，會利用重述受訪者意思、不同問句型態等方法，確認受訪者的

回應。惟，顧及受訪者的需求，無法營造相同的訪談情境及訪談形式，如前者提到

的電子通訊的訪談為其一，補強方式除在訪談過程對於資訊的再確認外，並針對

部分內容不清楚的地方進行補訪。 

效度部分，指資料的真實程度，則可針對可信度（credibility）及可轉換性

（transferability）進行討論。前者是透過相關文獻的閱讀，對於合作式中途班及青

少年倫理議題有初步的瞭解，針對此擬出研究架構，並與指導老師及實務工作者

討論，再者，也因為此次受訪者的背景具有變異性，在分析整理後，較能更全面的

突顯合作式中途班社會工作者的完整樣貌；後者，強調蒐集資料得以有效以文字

呈現，包括受訪情境、受訪者觀點及感受，以文字描述將受訪者之意及訪談情境

完整表達，受訪者的語氣將會直接註記在語句後，以突顯受訪者對於這樣議題的

感受。而逐字稿皆由研究者自行謄錄，以掌握受訪者的情緒，亦可即時發現受訪

資料不足，以進行補訪。 

但是，因合作式中途班的研究的相關資料不充足，且隨著每個中途班的地區、

服務內涵及組織運作的不同，將會影響到受訪者的工作內容及價值。在強調研究

一致及個別受訪者狀態的差異上，訪談的形式及內容將會受到受訪者價值的影響，

因為倫理考量，有些基本背景資料無法被呈現，例如縣市資料、機構資料等，無法

析出分析，導致有些特色化及個別化資料無法完整的被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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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倫理考量 

質性研究的過程中，因為受訪者大多處於較被動或是弱勢的狀況，與受訪者的

互動，容易造成受訪者有負面影響，因此在質性研究中，更應嚴謹遵守研究倫理

的原則，避免受訪者因參與本研究而受到不必要之損害，故本研究對研究參與者

本身之權益以及倫理考量如下：  

壹、 告知後同意 

告知後同意重視受訪者是否被充分告知研究相關的訊息，故研究進行前，研究

者即將訪談大綱寄予受訪者參考。在訪談開始前，也會請受訪者簽屬研究同意書，

將研究目的、資料收集、錄音機使用、受訪者權益等方面加以說明，告知受訪者有

隨時更動及終止的權力，確保受訪者充分了解研究相關訊息。此外，在定稿公開

前，會給予受訪者確認後，再行公開。 

貳、 隱私及保密  

隱私是指個人決定何時與如何將訊息傳遞給他人，及訊息傳遞要到何種程度。

故，訪談場地由受訪者選擇其熟悉、以不被他人干擾的場所。訪談過程，若受訪者

有不想談論或是拒絕錄音的情況時，給予尊重配合。在保密方面，基本資料的分

析上，會以假名或是代號的呈現，確認其符合研究的選樣標準外，讓資料也能充

分的保密。對於受訪資料將會謹慎處理匿名保密，以消除任何足以辨識受訪者個

人特徵資料，以編號來代表受訪者，確保受訪者資料的匿名性。 

參、 風險考量 

因為涉及倫理議題之敏感，會避免因敏感經驗透漏的風險，造成受訪者之傷害，

訪談內容及公開程度會全權由受訪者決定，受訪者有權選擇將訪談內容部分的公

開，且在談論敏感性議題時，如果受訪者不願意談論或是感到不舒服時．可以隨

時提出退出研究之要求，不管是資料蒐集或訪談過程，皆以受訪者不受傷害為主

要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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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互惠互利 

從聯繫受訪者、接受邀請、提供受訪場地及後續訪談的接洽事宜，皆需要與研

究者不斷的溝通，且在訪談前需要花時間閱覽研究者資料，構思訪談內容，透過

七位受訪者經驗分享，方可形成一篇研究，且受訪者願意使研究者得以進入其生

命經驗，在花費時間及精力下，依互惠互利原則，研究者須給予超商禮券加以致

謝，並將研究結果寄予受訪者參考，以感謝受訪者對研究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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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分析 

合作式中途班的社會工作，有別於一般的少年服務機構，社會福利機構承接了

教育業務，服務內容及形式有其獨特之處，使社會工作者在服務過程面臨相應的

服務難題。本章有幾個脈絡，一至三節，從與少年工作、家庭工作及團隊合作等面

向談起，描繪受訪者與這些對象工作的兩難經驗；第四節是針對倫理兩難的參考

依據進行整理；最後一節，則是社會工作者在倫理兩難的過程中，倫理反思的呈

現及討論，以對於合作式中途班社會工作者的「難」及兩難抉擇的思維有所瞭解。 

第一節 拉著線的風箏－與少年工作鬆與緊的兩難 

從服務對象出發，與少年工作因著服務的時間及頻率的密集、服務場域開放、

服務多元等三個特質，建構了一個緊密的互動模式及氛圍。研究者先歸納幾個合

作式中途班的服務脈絡，再進一步討論工作者經歷的倫理兩難。 

壹、 與少年工作之樣貌 

一、 少年之高風險行為 

進入合作式中途班的少年，其議題從個別、家庭及所處的環境，這些面向的議

題的交錯，背後蘊含的是少年對於環境不適應情緒或是困境的積累，導致少年選

擇離開學校。少年議題多元，有觀護人及其他相關社會工作單位資源的注入，社

會工作者處遇的焦點不僅就學的議題，更著重在少年輔導服務。 

這個（合作式中途班）教育系統都是社工，還是有一個社福的輔導性質…

有經法院管束的個案，有些因為家庭的部份又被社會處列管為高風險，如

果有使用藥物的問題，又是警政關懷的，跟學校的溝通會更多元。（SW7，

16） 

學園少年對這種非行及偏差行為及環境並不陌生，甚至容易被吸引，因為家庭

失功能及學習低成就的推力，使少年在面對外界及社區誘惑時容易被牽引，且已

持續一段時間，使少年價值觀難在短期被撼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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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剛進入所謂的「誤入歧途」當中，不管是家庭的失功能或是學校低

成就，到很多地方都有人「罩」他們…他們可以騎車狂飆、有藥有毒。就

是對他們來說那個都開始的階段，就是可能開始半年、開始一年…通常在

這個時候要重新跟他們討論他們價值觀相對來說是困難的。（SW2，13） 

二、 團體動力催化對服務的影響 

合作式中途班的個案量多為 10~15 人，如同一個小型學校，社會工作者與少年

互動時間長，且服務對象固定，以班級的團體形式來接受服務及輔導，對於此階

段的青少年而言，群體生活易有同儕壓力及團體動力之產生。 

所以我們個案的量不像外界所衡定的一定要達到多少案量…就是其實

跟特教編製一樣，不能超過 15 人，所以我們都是 10 多個上下個案。（SW7，

6） 

然而，團體動力的形成對服務提供而言亦好亦壞，團體動力的形成使服務工作

受到許多挑戰，尤其在同儕的催化下，團體的行為及決策容易受團體動力影響，

若不慎運用或忽視會阻礙處遇之進行。誠如 SW1 所述，團體的動力與社會工作者

之信任關係一旦破壞，受團體動力的影響，個別的課題會影響團體，甚至出現少

年群體與社會工作團隊對立之局面。 

然後孩子開始就不高興，破壞規則，做出一些破壞全班規則的行為，甚

至是誘導全班不要聽我們的話…你們（社工）就是兩面人這樣子。（SW1，

5） 

三、 緊密的專業關係及專業界限的模糊 

SW6 認為學園長時間相處，使社會工作者對於少年變動歷程有較全面的理解，

這樣日復一日緊密的互動，讓社會工作者不易去分隔工作和自己私人生活，社會

工作者需要隨時準備自己的狀態以進行服務，而此也造成工作者的心理負擔。 

很顛覆我在做個案工作的一個方式…就是別人可能做 60 個個案，可是

可能四個月才訪一次，可是我的孩子，我一個負責五個個案，卻每天都要

跟她相處，我覺得那個效果跟時間的互動、跟博ㄋㄨㄚˋ，那東西好像不

適用一次個案記錄就可以呈現。（SW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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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密的話有好有壞，好的話是可以看到孩子從剛轉進來這邊就讀的歷

程…不好的話其實對社工來說是蠻重的，因為跟他融為一體每天生活…他

（少年）是你生活中的人，下班後你也難免會想起他們，會為他們的事情

煩惱...好像與生活無法切割，就會顯得負擔比較大。（SW6，22） 

合作式中途班的場地較為開放，其中 SW4 的機構，社會工作者的辦公室是沒

有門，為一個開放的空間。曾經，這樣的空間議題受到了社會工作者的討論。「門」

的角色對於受訪者而言，有拒絕及少年的距離的潛在意涵，但是社會工作者需有

撰寫個案紀錄、個案討論等空間、時間進行作業，這樣的時間是否會因為少年突

然的互動而打亂工作的進程，或是有資訊洩漏的倫理顧慮，在增加少年互動的意

願及社會工作者自我空間的權衡中，在 SW4 一句「裝了門，孩子還進不進來」的

話語中，堅定以少年的利益為優先的考量，而不將空間區分。 

你會發現我們那個位子其實沒有門，就是開放式的。（SW4，14） 

隨著工作人員的特質及經營考量的不同，研究者發現每個學園的空間分配不

同，拜訪的六個學園，辦公室與學生空間緊鄰，門多是敞開，時而看到少年走進與

社會工作者自然的互動，這樣的空間設計及氛圍的營造，增加非正式的互動頻率，

這樣的情境訊息，可以感受出互動的緊密及對於少年需求的重視。 

四、 與少年重要他人的互動情形 

青少年的時期，同儕及朋友的角色甚為重要，若單以的社會工作者的專業角色

去推動服務，對於反權威的少年而言，改變動力並不大。SW2、SW7 提到與少年

的人際網絡工作的經驗，與少年接觸甚密的朋友或是重要他人，也會被社會工作

者視為工作的對象。 

我會工作的對象是所有關係人，包括他家長，那有必要就他的家人、其

它社工、男朋友、女朋友等等，我都會有他所有人的臉書跟手機號碼什麼

的。（SW2，46） 

孩子所接觸比較就是我們講…同樣氣質，就是有犯案這樣的朋友相處，

但是有時候我們關係比較少，他就會口頭提到朋友，就是提到暱稱什麼，

我們也會跟他做一些對話，有時候會把她的朋友（訪：拉進來），對。（SW7，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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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工作者與少年的網絡密切的接觸及聯繫，但當少年與朋友的行動，涉及觸

法行為時，社會工作者的黑臉及通報角色的顯現，將使少年、少年朋友及社會工

作者彼此的信任關係受到考驗。 

貳、 與少年工作倫理兩難之圖像 

一、 案主自決與父權主義的兩難 

（一） 父權 vs. 案主自決 

合作式中途班重視青少年之自主性，但當這樣的自主性對於案主利益產生損

害的時候，如何在案主自決及社會工作者重視的最佳利益取得平衡，是社會工作

者思考的首要課題。SW1 知悉少年從事高風險工作時，縱然理解少年對於自我未

來及經濟的擔憂，但也擔心工作所帶來的風險，尊重案主決定的同時，也須接受

抉擇後少年的風險結果。 

知道他在（酒店）圍事…我說：「但我還是要告訴你（少年），我不是很

贊同這樣的賺錢方式」。但我覺得這樣的想法其實比很多少人踏實很多，可

是這樣的賺錢方式就真的不對…他必須要存錢去應付之後的生活，可是畢

竟他成年了，那我覺得他自己可以做決定的立場，我擔心的是他的身體跟

安全這樣…（SW1，27） 

另一方面，SW6 提到，對少年無法自理生活的擔心，但是也從少年的抗拒反

應，去省思自己的評估處遇，及對於案主生活步調的尊重。 

他必須照顧自己的生活起居，我們知道這個狀態就想要帶著他去學習怎

麼生活…當孩子懶得學，就會讓我當時有點心急…久而久之就會挑戰我、

提醒我，我是不是要去尊重他生活的步調。（SW6，51） 

（二） 社會工作者價值 VS 案主價值 

社會工作者在處遇時，可以同理少年的想法和意願，但當與現實或是主流社會

價值相悖離的時候，社會工作者會產生掙扎。SW1 看到少年的天賦及能力，但是

少年卻不認同這樣的生活方式，讓社會工作者感到惋惜。 

（少年）之前也是在義大利麵店工作，做得也還不錯這樣，師傅也把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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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手藝都交給他…就覺得不錯，但是他可能想要的不是這種生活，他有能

力他也不一定要做這個。（SW1，27） 

社會工作者選擇同理的方式，試圖站在少年的立場去增加自我的價值的彈性，

但主流期待及專業職責的壓力下，社會工作者處遇方向的訂定會有掙扎。 

二、 個別利益與團體利益的兩難 

（一） 團體課程之進程 vs.個別少年需求 

SW7 以課堂上課的權益為例，在團體課程中需要回應及帶動氣氛者，但是與

團體發言者或是團體動力影響者的互動，是需要拿捏的。若太順應著這樣的氛圍，

社會工作者的服務的走向會被牽引，易忽略團體弱勢者的權益。 

你可能拋問題的時候，有些時候那樣一個角色和回應，會帶動一點氣氛，

所以有時候我覺得要帶動這個團體要留意，有時候不要覺得說你掌握到某

些特別的人，卻失去了其他孩子。（SW7，34） 

（二） 少年就學權益 vs.團體正義 

在合作式中途班，與同儕團體的關係及互動是避不掉的課題，團體動力與個別

權益的兩難體現在 SW2 描繪的案例中。原本僅是單純的少年吵架，但團體動力卻

加深了事情的複雜度，打人少年（加害者）扮演了團體主導者的角色，使被打少年

（受害者）所對抗的不僅是加害者，也包含了團體對他的負面態度。當社會工作

者無法改變這樣的團體氛圍的時候，需要拉開雙方的距離，加害者就學權益及受

害者權益權衡的抉擇，為社會工作者的考驗。 

他（打人的少年）有權利繼續留在學園受教育這樣子，可是我們知道他

一回來，班上的團體動力會完蛋。他是加害人，可是他可以把他的位置變

受害人，反而是他一回來就是被打的學生就要掰了（離開學園），在團體關

係上他（被打少年）對抗不了他（打人少年），所以我們遇到的兩難是我們

到底要如何處理這個個案。（SW2，29） 

三、 專業界限與專業關係的兩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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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雙重關係 vs. 專業關係之維繫 

SW1 提及借錢議題上，有幾個考量，其一，是擔心專業關係之破壞，初期關

係建立的時候，可能會因為「借錢」這個議題而阻礙關係建立契機或基礎。但 SW1

憶起以往借錢的經驗，提到：「我怎麼會跟你的債主變成同一等級」表達「借錢」

在專業關係中產生的模糊，甚至負面雙重角色的出現，對服務來說並非好事。 

有時候孩子會覺得說你連一塊錢都不願意借，那這種關係有什麼好講的？

就是如果說他在不夠認識你的狀況之下，會覺得：「ㄟ，只是一塊錢耶，為

什麼你連一塊錢都不願意借」，然後他沒有太多時間聽你解釋。（SW1，1） 

再者，撇除專業關係的考量，當少年提及自己的經濟需求的時候，社會工作者

在相信案主、看見案主的需求、是否符合專業倫理規範等考量猶疑，總總加重社

會工作者抉擇的困難。 

所以一開始真得很容易借學生錢，尤其是孩子家裡很窮或者是...喔～我

布鞋破了，借我五百塊。（SW1，2） 

（二） 少年需求 vs 專業界線的拿捏 

在專業界線上，SW6 提及有關受訪者需求和個人隱私及時間的權衡。專業界

限的範圍需要雙方的共識，當少年或社會工作者界線被侵犯，使關係的一方感到

被侵犯或是困擾時，彼此的專業關係將會蒙上陰影，造成關係的僵化。 

他是為了（社工）沒有接電話的事件在攻擊我，就跟我同事抱怨他的社

工不接他電話什麼之類的，那當下其實還蠻不舒服的，會覺得我需要這樣

隨時隨地的讓你找到嗎？而且我會透露這樣的電話號碼是因為他之前生活

中有一些緊急的狀況需要找我趕快處理，那竟然變成我的負擔。（SW6，24） 

近年來通訊軟體的通行，尤在 Facebook 的社群軟體的內容，不僅可以通訊，

也包含了案主的近況及訊息的隱私，正如 SW6 所述，這樣的訊息內容有利有弊，

因少年對專業界線及權益的不解，在獲得案主的近況及資訊的時候，資訊是否屬

案主隱私？可否使用或作為處遇之評估依據？使社會工作者面臨兩難。 

 （Facebook）加了對社工的幫助好像是知道他生活中這個假日去哪裡

玩，不過這也是個人的隱私，我本來是說服自己說，既然他都要加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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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他不怕讓我知道他去哪裡玩，好像是也願意讓你知道，可能孩子當然

不會抓…就是他的界限不見得比我的…他們（少年）當然比較是被蒙在鼓

裡。（SW6，23） 

另一方面，少年在合作式中途班畢業後，不論是結案和轉介後，專業關係也將

隨之結束，但相較於先前的密集性的生活及陪伴，頓時的關係陪伴及結束，對於

合作式中途班的少年及社會工作者而言，並非如此容易。 

我們覺得要專業關係，但是對學生來說，就是一個信任關係…（少年說）

畢業後就不可以花一些時間來陪我，然後為什麼畢業後，妳總是很忙，可

是我現在壓力超大的，我根本不想告訴我媽！（SW4，23） 

四、 通報責任的倫理兩難 

（一） 依法通報 vs. 社會工作者專業評估 

通報責任對於社會工作者而言是個艱難的抉擇。SW2 表示，這樣的通報，是

否真能協助到案主，當案主知道社會工作者有通報責任，尋求協助的意願就會下

降，這樣的通報責任是否真能提供適切的服務，給予少年關鍵適時的輔導？社會

工作者對於通報責任是否能達到服務之目的及案主之最佳利益感到困惑。 

通報責任多一個社工，這種事情就是…妳通報後她還是會上床，那差別

是妳比較會不知道而已這樣…我們要跟學生討論這種事比如說為什麼要這

麼做？延後發生性行為有什麼好處，當你需要怎麼忍住...（SW2，24） 

另一方面，SW1 提及，在通報及告知的責任上，對於案主最佳利益有諸多的

考量，其中，告知的對象是重要考量之一。如同 SW1 的案例，因為受訪者知曉家

庭的狀況，可以預知每個關係人的情緒反應對少年的影響，案父為社會工作者考

量的重要關係人，案父的反應也增加抉擇的複雜度，擔心告知反而帶給少女更多

的傷害。 

我覺得完蛋了，那是墮胎藥，然後我就說：「妳是不是懷孕？」，她就說：

「對呀，妳不要告訴我媽唷～」。我就覺得怎麼辦，她一定會被他媽打死，

或他爸，因為他爸會打她。（SW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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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依法通報 vs. 專業關係維繫 

專業關係及信任關係的維繫是社會工作者在抉擇或通報時無法跳脫的課題，

如同 SW4 這樣的情境，當發現合作中途班少年集體吸毒時，社會工作者該驗尿？

還是舉報？再者，這樣的通報議題，從「個別」變成「集體」的議題時，就易有負

面團體動力的產生。若驗，就會被少年視為一個對立的角色，無助於後續服務的

繼續提供，這樣的擔心不僅是現在關係的破壞，也包含少年關係對於日後處遇服

務的影響。 

（學園少年）幾乎都有吸毒狀況，就會很猶豫要不要驗？驗了之後呢？

要送什麼？要送哪裡就會很掙扎，因為你必須要面臨的是你全部都是吸毒

的孩子，要去做一些後續的處遇，工作人員就很爭扎… （SW4，30） 

再者，當通報議題參雜了案主生命安全議題時，基於保護案主生命安全，社會

工作者需要盡責於通報責任，但是這樣的處遇卻會造成案主的不諒解，亦會造成

日後信任關係破壞，少年行蹤的告知，多基於對於社會工作者的信任，通報警察，

會使少年對社會工作者產生猜疑，喪失與社會工作者互動或主動告知的意願，案

主的資訊是否能夠真實的被掌握，是社會工作者的擔心。 

（少年）現在要去幫同學圍事，然後大家都拿西瓜刀要出去，然後他們

如果只跟你講說我去圍事，真的報警，然後被警察抓，警察就會說：「ㄟ，

就是有人報呀」，案主就覺得你出賣了我…中間的信任關係有什麼就會變成

以後有什麼事都不要告訴你（社工）…（SW1，2） 

小結 

在前面的討論中，隨著合作式中途班的服務內容及服務特質，兩難的發生與否

其實也會隨著脈絡所引發。根據受訪者的資料整理，以下細述這些倫理兩難： 

一、 案主自決與父權主義的兩難 

合作式中途班之少年除不適應正規教育規範體制，也多於負面的社區或是家

庭環境成長，少年行為及價值觀的，有可能與主流價值或社會工作者價值相牴觸，

而改變並非一蹴可幾。正如曾華源等人（2011）所述，當受訪者改變動力低、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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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於自己的情境，缺乏改變動力，使社會工作者面臨服務或改變與否的抉擇。徐

震、李明政（2004）提到，這樣的兩難源自於社會工作者不願對於少年的干預，但

又認為少年是可以被協助，可以提供更有利的服務標的，正如文本 SW1 對於少年

從事酒店圍事的擔憂、SW6 對需要自我照顧的少年的介入、及 SW1 所服務的少年

放棄發展工作長處的惋惜等案例，社會工作者看到可以協助少年的部份，但也覺

察到在自我與少年價值間衝突，造成尊重與否的兩難。 

二、 個別利益與團體利益的兩難 

合作式中途班除了個別少年的輔導外，多以團體的方式進行方案、提供服務，

在少年們的密切相處之下，易有團體動力的產生。這樣的團體動力會主導處遇氛

圍及與社會工作者的關係，甚至牽引兩難的產生。這樣兩難的難，難在個別及團

體的利益的權衡，如 SW7 所述，在尊重團體課程進程及個別少年需求的回應的兩

難，少年的樣態及需求的不同，又處在以團體為服務單位的場域，當團體與個別

的利益發生劇烈衝突時，處遇難以兩全。再者，當團體動力排擠到個別少年權益，

甚至有受害者或弱勢者的角色產生時，就會有正義的議題產生，SW2 提到這樣的

狀態，當團體動力使弱勢的權益再度受損時，社會工作者需要採取行動以分散負

面團體動力。 

三、 專業界限與專業關係的兩難 

合作式中途班的空間場域和緊密的互動，使社會工作者與少年間，時有專業界

限模糊的產生。社會工作者一方面要建立關係，又擔心關係緊密會模糊應有的界

線，過與不及，使社會工作者難以拿捏。透過受訪者的論述，於關係議題上有發

現；其一是 SW1 的借錢議題的討論，SW1 擔憂關係破壞下借錢給少年，反而出現

社工亦債主的雙重關係，這樣的歷程也發現利益關係的行動確實會傷害處遇關係。

其二，則是 SW6 依據經驗從少年的角度，提出少年欲加社會工作者 Facebook 為

好友的意涵，少年希冀透過這樣的方式去得到他人的贊同，而非源於對於社會工

作者的服務需要，且看到案主的資訊的同時，也須意識到是否有侵犯案主隱私及

資訊運用的倫理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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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從文本資料發現，專業關係維繫的樣貌多種，包括社會工作者與少年、

社會工作團隊與少年群體、社會工作者與少年群體、社會工作團隊與少年等，如

圖 4-1。這些關係樣貌，突顯了團體對於個別處遇關係的影響，當個別少年與社會

工作者關係產生衝突，這樣的關係衝突是否會影響到少年群體對於該社會工作者

之觀感，甚至是對於整個工作團隊的質疑，故社會工作者對於專業關係破壞的擔

憂，源於後續在少年群體與社工團隊關係氛圍的考量，考量面向甚廣。 

 

 

圖 4-1 合作式中途班專業關係之樣貌 

四、 通報責任的倫理兩難 

因為在合作式中途班社會工作者會與少年的重要他人和網絡工作，一方面融

入少年的生活，對於少年的生活有所掌握，但當這樣掌握的資訊涉及觸法或是需

依法通報時，這會產生是否通報的兩難。據許臨高（2002）的研究所述，兩難考慮

面向包括是否破壞關係、以案主利益為最佳考量及對於個人及他人的傷害等。這

些的考量，也與胡中宜（2011）、江季璇（2002）提出通報義務的論點相符，除輔

導關係破壞外，也擔心這樣的通報資源是否可以給予後續服務足夠的支持，或造

成情境更為複雜的反效果，例如 SW1 未婚懷孕少女的通報、SW4 學園少年集體吸

毒及 SW1 少年械鬥的案例描述，皆有是否能達至處遇目標及關係維護的擔心。尤

其是 SW4 的集體通報之議題，衍生負面團體動力，可能會使少年群體拒絕服務，

這樣的兩難比起單一個案抉擇來的更為困難。 

再者，少年與社會工作者工作的時間至多有半年以上至一年的時間，密集、同

一對象長期服務及團體動力催化等特質，使社會工作者在面臨關係考驗及通報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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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時，有更大的擺盪，因此輔導及信任關係的是否可以繼續延續是重要的服務考

量。另外，SW2 藉由與少女性行為的討論經驗中，提出通報責任是否真能協助案

主，或是否會阻斷後續服務等擔憂，也發現因為通報責任，使社會工作者與少年

日後的服務對談增添了一分資訊保留之疑慮。 

第二節 天秤的兩端－少年與家庭 

學園少年，因為未成年、教育等主要的議題，使社會工作者不僅需要與少年工

作，在法令及照顧議題上，與家長工作是必需的。當家長的考量加入，社會工作的

責信對象已經不再單一，取而代之少年與家長交互的服務考量。本節將焦點放在

家庭工作上，首先會從家長個別、與少年、與社會工作者的互動開始談起，理解家

庭的想法及家庭工作之重要，這些家庭工作的脈絡，也將為後續兩難談論之基礎。 

壹、 與家庭工作之樣貌 

一、 密集多元的服務 

在學園家庭工作方面，有兩個部份的工作，一個為平常的聯繫、家庭訪問、家

長座談甚至做團體工作的部份；另一部份則是交流聯誼為主，這樣的交流有助於

親子關係正向互動，家庭間認識及交流平台的建立。 

（家庭工作）我們分兩個部份，除了做聯繫也會做家訪、家長座談會的

部份之外，我們還做親子團體。（SW4，23） 

我們也會辦親子出遊，可能透過非正式的出遊，去增加一些不是那麼嚴

肅的互動機會...過程中我們也可以觀察的到家人的互動關係跟互動模式、

方法，當然有一個部份也讓孩子有機會去觀察別人家的家庭互動方式。

（SW5，26） 

二、 家庭工作的重要性 

對於社會工作者而言，家庭工作重要，這樣的重要性是因為個案與家庭的關係

相較於學園，互動時間更長，當個案下課、甚至日後畢業結案，少年皆需要回歸到

家庭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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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們學園工作不是只有做孩子，因為學生之後還是會回歸家庭，所

以我們家庭部份會做多一些。（SW6，48） 

因為孩子終究會畢業，我們之後的追蹤就不會像孩子在學園的時候那麼

密集，那一旦我們徹，家庭是不是有一個新的機會，還是回復到以前，我

覺得這是我會考量的…（SW5，29） 

此外，SW4 提到家長有監護之義務，不論是教育或是觸法問題，皆需擔負孩

子偏差行為的管教之責。 

因為其實就算我們一天相處八個小時，可是相處最久的孩子他們家人，

然後他一出狀況，警察局聯絡也是他的家人。（SW4，22）。 

SW5 據工作經驗，發掘到服務少年所出現的混亂狀態有一個大致穩定的期程，

當家長維持與少年走過，就會在少年邁入平穩的時候成為少年穩定的支柱。社會

工作扮演的是一個橋樑角色，協助少年與家長知道彼此的狀態，這樣的家庭工作，

有助於日後孩子對於重要他人的認同。 

這個時期確實一個比較混亂的狀態，高二的年紀就會比較定下來，所以

我們會把這個狀況讓家長知道，…因為那個對孩子來講是重要的，孩子穩

定下來他會回顧留在他身邊的是什麼，他會發現重要的是什麼，那如果受

不了孩子這樣的狀態，把關係扯壞了，我覺得很可惜。（SW5，27）  

三、 家長自身負面環境的壓力 

相較於孩子，家長也有自己的課題，通常這樣的課題不被家長自覺，且家庭對

於問題的共識的缺乏，容易落入互相指責的循環中。正如 SW2 所描繪的媽媽感受，

這樣的挫折感也來自少年及丈夫的不體諒； SW4 亦提到除少年議題外，家長身上

也背負著許多壓力，這樣壓力不僅是來自於親近的家人，甚至是延伸到家族，當

這些壓力加總時，家庭服務的提供就需要將這些家庭脈絡加入考量。  

家長會覺得…不是所有家長拉，認為都是孩子的問題，爸爸認為都是媽

媽的問題，媽媽認為都是小孩的問題，然後媽媽覺得：「天～爸爸都不理解

我的辛苦。」（SW2，45）  

要家長改變新觀念比較不容易，尤其已經很多負向的東西已經在腦海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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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而且又有其它的壓力、有婚姻關係、婆媳問題等等那些都要去做考量。

（SW4，31）  

另外，當這樣的家長議題，影響到少年時，就會成為社會工作者必須處理的課

題。SW5 的兩個案例，皆提到少年對於家庭互動的失落，家庭功能的下降會加劇

少年負面行為或是心理，因此，社會工作者在案主利益為主的前提，將家庭工作

納入處遇工作中。 

我有個小孩碰藥，但是他爸爸以前也碰藥…需要錢，所以就盜用公款，

導致他們家經濟狀況受到很大影響，甚至父母親婚姻出狀況，類似這樣子

經驗，當孩子在談這塊的時候，是對家庭的憤怒或是家庭互動關係是感到

失落的，我可以收到這樣的訊息。（SW5，27）  

父母親的感情問題，媽媽會不停…真的是投射在孩子身上…孩子是受挫

的，孩子就覺得我又不是爸爸…那我會反應給父母親…會去跟家長談。

（SW5，28）。 

四、 家長對於少年的負向評價 

家庭工作雖然重要，但也難，難在家長對少年累積的負面評價，讓家長失去教

養的信心及對少年的信任。從家長的角度出發，SW6 提到，家長因教養壓力大，

少年問題難以短期被解決時，會急於尋找一個原因及出口，而將問題歸因於少年。  

可以感覺到家長帶孩子的辛苦，所以他們一直要去找一個出口，例如或

許把孩子形容成有病，他們可以釋懷一點，就是比較解脫。（SW6，43）  

再者，進入合作式中途班，少年身上背負的就學及其他問題，家長總是首當其

衝的，被告知去面對自己孩子的管教問題。因此，當合作式中途班社會工作者接

觸到家長時，從互動的態度也可感受到父母長期積累的壓力及失落。 

會到我們學園來，一定是家長之前也遇到很多負向的評價阿，已經累積

非常多負向的東西…（SW4，22） 

（壓力）真的是長期的，（家長）就說：「阿你去到ＯＯ就已經是最後的

地方，那你還怎樣？。」（SW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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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家長對社會工作者的不信任感 

社會工作者提供家庭的服務與否，關乎於家長對於社會工作者的信任及態度，

在家庭中，家長有自己的議題及壓力，另外，社會工作者因為年紀較輕，可能沒有

生育或是教養孩子的經驗而面臨家長的質疑。 

還有一個部份是有時候他們會去挑戰，會跟我們挑戰說：「你們一個小屁

孩，懂什麼怎麼管教孩子、你有生過孩子嘛？你結婚了嗎？你孩子幾個？」，

他們就會這樣…那個表情會這樣挑戰我們。（SW4，31）  

我（家長）有管教他，就是你（社工）說的東西我都有做阿，因為理念

教養是不一樣的，他會覺得你懂什麼阿…（SW2，53）。 

六、 家長對社會工作者與少年關係的影響 

當家長、個案及社會工作者無法達成合作的共識時，除無法讓服務有效被提供，

有時候關係的拉扯，將會影響到社會工作者與案主的關係。SW2 具體描繪這樣的

情境，提出家長試圖打破少年對社會工作者的信任，以博取孩子對於自己的關係。

因此，若忽略家庭工作，有時甚至連與案主基本的服務關係也會隨之影響。 

對於小孩在裡面（學園）是有點非常糾葛的，非常難以接受，就是她孩

子很信任社工，可是不信任她（家長），就是她有一種小孩被社工搶走的感

覺…媽媽在孩子面前：「你知道嗎？ｏｏ把妳墮胎的事情告訴另外一個社

工…」（SW2，42）。 

貳、 與家庭工作倫理兩難之圖像 

一、 告知義務與保密的兩難 

（一） 告知義務 vs.案主最佳利益 

告知行為的背後，隱含對家長對於孩子改變及重視的期待，不僅只於社會工作

者的職責，對 SW1 而言，告知行為的背後是否可以符合案主更大的利益是考量要

點。告知，反而讓家庭的支持削弱，使家長對於個案的行蹤失去耐心和關心；但若

不告知又將會被家長冠上知情不報的質疑，家長態度及結果的不確定性，造成社

會工作者告知與否的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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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開始講了第一次，爸媽就把他帶回來；之後再逃家，爸媽就開始不

想帶了，然後講嗎？搞不好家長說：「那你們就知道他最後一次在哪裡，為

什麼不跟我們講？」，認為我知情不報或什麼，有時候家長的態度我們沒辦

法用來做評斷的那個，對呀，就很反覆：「阿這個不用跟我講，我不想聽，

或是這怎麼不跟我講...」 （SW1，3） 

（二） 告知義務 vs. 專業關係維繫 

從 SW2 的描述得知，這樣的兩難與家長對於孩子的態度有關，當家長的態度

較為操控時，面對無法控制的情境會以劇烈的法律責任或是手段來掌握孩子時，

少年會越想掙脫控制，此時，若家長對社會工作者有告知的要求時，與少年的關

係將會受到挑戰。 

他媽的一貫策略是：「喔～誰帶走我小孩我要告死他，他就在外面，他一

直逼我，我也沒有辦法」。對，的確他媽媽在法律權利上的確是有權力知道

他小孩的行蹤，可是告訴她（家長）一次、兩次後，你跟那個學生的專業

關係就會大爆炸。（SW2，24）  

二、 對誰忠誠的倫理兩難 

（一） 家庭照顧責任 vs 案主就學權益 

對社會工作者而言，雖然與家庭工作，但在個別與家庭的利益上的權衡，還是

會對其產生困惑。SW4 的案例，少年在家庭內部系統中，扮演照顧的角色，尚可

維持家庭系統的平衡，但當跳脫家庭系統，此時期少年的權利義務是就學，家庭

的照顧責任及負擔是否恰當，將是另一個重要的考量。 

有時候媽媽是會把小孩丟給他(少年)照顧，然後就是出去…就像現在出

現一個狀況是他要照顧弟弟妹妹，他弟弟其實是 4/16 才出生的，所以其實

很小，那媽媽要去工作，所以他要照顧他弟弟跟他妹妹…在家庭分工上，

其實他占了很重要的一個部份。（SW4，24） 

（二） 家長期待 vs 案主自決 

SW6 的兩難，源自於家長價值與孩子需求的衝突，受訪者可以同理家長對於

子女的期待，在學歷成就至上的主流社會，家長期待可以做出對孩子更好的決定，

但是這樣的決定與孩子的想望背離時，社會工作者居中協調的角色顯得重要，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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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的主要目標也變得為難，現實與孩子真正需求的評量孰輕孰重，難以抉擇。 

（家長）考慮要不要把她送到特教的資源，就是比較特教的學校…但是

孩子（少年）覺得國中的這兩三年下來，一直被大人用病理化的觀點在看，

覺得大家都覺得我有病…但媽媽很擔心這個孩子沒有畢業證書又沒有學校

念，可是殊不知在求學過程中，她最重要的並不是成績，而是人際、跟人

的相處一些比較難以去宣洩情緒的部份。（SW6，30、32） 

SW2 的例子中，社會工作者看到少女的堅持，欲尊重其決定生下小孩，卻面

臨到家長的質疑。這樣的質疑加重社會工作者對於自我抉擇的擔憂。是否要尊重

少女的決定？若是，那少女未婚生子對於未來的影響及風險，社會工作者是否可

以承擔？家長有管教及保護少女之責，但當兩方的看法及抉擇有劇烈的衝突時，

又牽涉到案主之人身安全時，將使社會工作者承受許多抉擇的壓力。 

有一個學生懷孕了，她堅持就是要這個孩子，我知道她會很苦，但是我

想好我要尊重孩子，那家長會覺得說：「啥～你在搞什麼？當然是要墮胎呀，

你在想什麼？」，那這時候兩難怎麼去取捨？（SW2，25） 

（三） 家長需求 vs 案主最佳利益 

SW3 舉了兩個家長需求與個案需求衝突的例子，當媽媽對於少年的依附深，

這樣的關係使少年無法獨立自主的發展，也影響少年的就學權益；另一個案例，

則是少年與媽媽關係拉扯的兩難，當少年需要依附感，但媽媽卻無法因為少年而

改變時，孩子失序的狀況更為嚴重。 

她（媽媽）常會騎摩托車來住宿機構，要看孩子。那我們有時間我們可

以容許她看，但是我們還會跟她說我們在上課，因為他）跟媽媽的關係黏

的太緊，那媽媽也希望他來讀書，可是內在的衝突又想要把孩子拉得更緊。

（SW3，11） 

媽媽為了自己的前途一直讀書，她（少女）做盡了壞事只是要氣他媽媽，

可是媽媽沒有動力改變，那孩子就用更強烈的方式…他就開始逃家，逃離

學園。（SW3，15）。 

（四） 誠實 vs. 家長期待 

SW2 描繪的情境，家長要求少年在法庭上說謊，少年欺騙的行為與社會工作



 

65 
 

者誠實的價值衝突，使社會工作者開始在自我價值和案主不受責罰的利益中抉擇。

案例中少年對於這樣的行為也並非認同，在與社會工作者討論的背後，也隱含著

少年對於成人行為或價值的示範的學習，多重繁複的考量使受訪者感到負擔。 

上法庭的時候學生家長要學生做偽證，就是學生自己做錯一件事情，然

後家長說：「你說你沒做這樣。」…這是一個很兩難的情境這樣。（SW2，39） 

小結 

與家庭工作中，研究者整理受訪者對於家庭工作的看法，從家庭工作、家庭需

求及家庭對於少年、社會工作者的態度進行討論，並對衍生的兩難議題，進行討

論，如下： 

一、 告知義務與保密的兩難 

不論在文獻或是倫理守則皆對於案主的保密義務有所規範，但是家長的監護

人身分，使其對於案主的行蹤、學習及涉及身心狀態等，有掌握的權利。然而，家

長的態度難以掌握，使社會工作者在每次的告知處遇的行使上顯得小心，因家長

長期積累的負面壓力，當家長要求社會工作者履行告知義務，但是告知又將影響

到家長對於少年管教方式的改變，甚至有放棄管教的意念出現，為社會工作者不

樂見的結果，且「逃家」的風險，又是否達到「預警」之標準，也是社會工作者所

考量的。 

但，這也不意味可以犧牲案主的隱私保密之權力。根據文本呈現，這樣告知義

務的兩難，除隱私保密外，尚含與案主最佳利益的衝突及專業關係維繫的考量。

SW2 提到家長對於少年的態度是告知與否的考量擔心之一，尤其是家長與少年的

關係樣態是衝突的時候，這樣社會工作者要趨於尊重家長知的義務，還是尊重案

主對於自我隱私，或是維護信任關係等，難以抉擇。 

二、 對誰忠誠的倫理兩難 

受訪者論述家長工作的重要性及與家庭工作的困難，合作式中途班又被賦予

少年的教育責任，與家庭的互動頻率將會增加。但與家庭工作容易遇到家長與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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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價值或是需求衝突之議題，這樣的衝突會在許多面向出現，本研究整理家庭照

顧責任 vs 案主就學權益、家長期待 vs 案主自決、家長需求 vs 個案最佳利益、誠

實 vs. 家長期待等兩難，家庭的分工、家庭期待、家長需求等面向所衍生的兩難，

社會工作者的專業目標的擺放，是以「個別」還是「家庭」為主，是社會工作者的

抉擇之難（胡中宜，2011）。 

第三節 團隊合作的圓缺 

青少年服務中，有幾個特質使這種專業間合作是必須的，包括為未成年的權益、

就學的義務、家庭及少年個別的高風險行為等，種種需求皆需要不同的單位及專

業的介入，當這些社會工作專業、跨專業角色、家長三方期待有所衝突或是拉扯

時，對於彼此服務而言，這樣的合作亦推力亦阻力，也易造成服務兩難的情形。 

我們的案主很清楚是這個青少年，可是由於他是未成年，所以他相關…

包括法律，那家人、社工單位跟法律，那我覺得這三個東西都會變成一個

非常大的拉扯，當這些東西是不一致的時候。（SW2，27） 

壹、 團隊合作之樣貌 

一、 學校－從屬及合作關係的拿捏 

（一） 對於個案的問題認知的差異 

合作式中途班的本質為教育體系的一環，因承接單位為社會福利機構，社會工

作者雖為此場域的主要專業，但教育和社會福利的眼光差異，仍會出現在與學校

合作的過程，教育人員和社會工作者易有不一致的處遇見解。 

面對這樣的個案跟家庭的時候，所以覺得我們的眼光會跟學校老師有比

較大的不同，因為大部份學校老師大部份都是教育的這樣背景上來，所以

可能對於一些個案的情況可能評估不是這麼一致。（SW7，19） 

SW1 以轉介的合作環節來顯現這樣專業眼光的差異，有別於社會工作者著重

於個案需求的評估，學校則是以維護學校秩序的角度，傾向做轉介的處遇；此外，

社會工作者所接觸的個案及問題程度的不同，導致對個案的問題的評估無法與學

校達成共識，此也符合王仁宏（2004）所述，社會工作者與教育人員工作重點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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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在少年問題評估上產生極大的差異。 

有中輟、沒中輟、間輟的都要一起來，(少年)頂多就是在學校嗆嗆老師…

我覺得我們有時候做這個做太久，有時候會忽視學校所重視的問題。（SW1，

19） 

再者，因個案學籍在原就讀學校，無論是在轉介或是在後續與學校的配合上，

學校對於少年的態度，不僅會影響到與社會工作者的合作，也會使少年對於轉介

行為及自我認同，產生負面的解讀；反之，如 SW3 依工作經驗提到，若學校與少

年可以保持密切的關係時，少年狀態將會更穩定。 

學校覺得孩子轉去學園就是學園的事，甚至會從有些從孩子語言聽到：

「我覺得我就是被學校丟過來的」，一來對孩子來講是蠻受傷的，他會覺得

自己是被丟掉的，是不要被踢出來的這種語言去陳述這種自己跟學校的關

係。（SW5，8） 

跟學校長期配搭的，他們知道我們運作，我們配搭的都不錯，那有些學

校的導師、主任、校長都會定期來看孩子，那相對孩子都會比較穩定，那

有一些原校配合度就沒有這麼高，那孩子的輟學率就會比較多一點。（SW3，

18） 

（二） 學校文化對服務的影響 

學校文化對於合作式中途班社會工作者有幾個面向，大致可以分為學校制度、

學校風氣及彼此對於合作的共識來談： 

1. 學校制度 

對於社會工作者而言，學校制度的遵循及有時會與案主的權益產生衝突。學校

制度及評量表現的標準設立，是基於學校的公平性考量，但是，合作式中途班的

服務目標，是將焦點放在個別案主的最佳利益上，就學權益及畢業亦是合作式中

途班亦為處遇的目標之一，社會工作者需要與學校達成績評分及畢業與否的共識。 

國民義務教育規定國中要取得畢業資格，確實有一些很明確的指標。所

以我們通常在接案或是跟孩子做評估的時候，我們會跟學校要獎懲記錄跟

成績，那這個是幫助我們去跟孩子談跟檢視我們可不可以去談畢業證書。

（SW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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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依據「國民中小學中途輟學學生通報及復學輔導辦法」7針對中輟的有

明確的通報標準，但對於合作式中途班的變動高、高危機少年而言，SW3 認為三

天的通報標準，對於少年的掌握度將會隨著時間而漸減，無助於少年風險行為的

預防，點出了制度僵化無助處遇進行的情形。 

因為我們也是有跟原校在做聯繫，那我們最大的困難點是因為學校是三

天才能通報中輟，對我們來講一天就我們就覺得孩子在外面就不是很好。

因為他們逃離了就一定會有狀況。（SW3，18） 

2. 學校風氣 

學校風氣是否僵化或保守，也會影響到學校對於少年的處遇，據 SW2 所述，

這樣的難題將顯現在少年返校的負面態度及中輟通報協尋中，「中輟通報」對於學

校而言是件不名譽的事情，甚至會影響復學輔導考績8，導致學校通報的意願並不

高，尤其「中輟通報」將涉及學校利益的損害及少年利益的衝突，對以案主利益為

主的社會工作者而言，易造成許多服務的衝突。 

有些狀況是我們覺得孩子該報中輟，或是對它們（學校）來說中輟是一

件不名譽的事情，所以不是每個學校都願意配合。（SW2，60） 

學園是有些慣例，就是有些孩子他有狀況，我們會評估他可以返校一段

時間，去重新思考要不要來，可是學校就會覺得:「天呀～那個孩子來學校

根本就是個禍害，拜託他不要來」。（SW2，60） 

3. 對於合作層級、定位的共識 

探討合作式中途班與原就讀學校的合作關係，SW2 理解教育和社會工作角度

                                                      
7 「國民中小學中途輟學學生通報及復學輔導辦法7」第 2 條規定，中途輟學學生指未經請假、請假未獲准

或不明原因未到校上課連續達三日以上。 
8 據「國民中小學中途輟學學生通報及復學輔導辦法8」指明，中輟輔導於學校有三方面之影響： 

1. 義務： 

第六條，國民小學、國民中學對通報之中輟生應依強迫入學條例第九條至第十五條之規定辦理，並積

極輔導其復學。 

 第七條，國民小學、國民中學應建立中輟生檔案，詳細記載中輟生資料，包括輟學日期、通報及輔導

記錄、復學日期、再度中輟情形、追蹤輔導紀錄等，並定期檢討通報及復學輔導績效。 

2. 績效考評： 

第十條，直轄市、縣（市）政府應定期辦理學校及鄉（鎮、市、區）強迫入學委員會執行中輟生通報

及復學輔導工作之督導考評。 

3. 鼓勵： 

第十二條，相關主管機關對通報及復學輔導工作執行績效良好者，應予獎勵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ContentIf.aspx?PCODE=H0070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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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差異，但這樣的落差，是否可以有一個平行的討論也源於學校對於合作式

中途班，是平行單位或下級單位的認知所影響。 

學校不是社福單位，學校有很多自己的考量，比如說有些學校不太願意

報中輟，包括學校會覺得社福團體是下級單位，不是平行單位。（SW2，59） 

一、 觀護人－規範的黑臉角色 

學園少年大多為高風險的個案，有觀護人的比率是高的，觀護角色有法治的約

束力，當孩子情況較為不穩定時，觀護人黑臉懲罰角色，可以具有規範及約束少

年的偏差行為之效。SW5 認為觀護人若與社會工作者可以做有效的黑白臉的扮演，

對於服務而言是事半功倍的。 

這種跨專業的合作，特別跟司法的合作彼此要很清楚，觀護人如果扮好

觀護人的角色，真的發揮實質在行為或是法令上約束或執行的時候，我覺

得會有差，因為孩子多少會有些警惕。（SW5，34） 

SW1 指出，時效性及法律的規範是法制和輔導在服務過程中最大的衝突點，

非行或是觸法行為的產生，站在法制觀點，是需要被矯治或是懲罰，但這樣的處

遇是否真能確切的解決少年的問題？另外，觀護人9對於偏差行為的認定及矯治的

評估，也依觀護人的主觀判定而不同，造成社會工作者依循的兩難。 

可是他（少年）無法短期去調整，需要去給他時間，可是以司法的角度

來看，你確實就是犯罪，你就是要去做一些處罰這樣子…有些觀護人就是

兩次沒有來報到，然後問說你中間是不是有用藥，然後（少年）說有，他

（觀護人）也沒問他原因，或是怎樣，就直接感化了。（SW1，7） 

二、 跨專業及跨機構的合作樣貌 

                                                      
9觀護人對於少年的輔導權力及義務，在「少年事件處理法」有明確的規定： 

第 51 條  

管束義務及範圍：對於少年之保護管束，由少年保護官掌理之；少年保護官應告少年以應遵守之事項，與

之常保接觸，注意其行動，隨時加以指示；並就少年之教養、醫治疾病、謀求職業及改善環境，予以相當

輔導。 

與重要他人及服務單位聯繫：少年保護官因執行前項職務，應與之法定代理人或現在保護少年之人為必要

之洽商。 

處遇、裁決權力：少年法院得依少年保護官之意見，將少年交付適當之福利或教養機構、慈善團體、少年

之最近親屬或其他適當之人保護管束，受少年保護官之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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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個案身上不僅就學議題，也包含許多高風險行為，在家庭背景上，也包含

許多的家庭議題，SW5 確切了描述這樣的情境，依個案情況的不同，就會有不同

類型的單位及資源的進駐，這樣的分工更需要透明化的溝通及聯繫，但個案及家

庭與這些不同社會工作單位的合作，基於服務立場及服務對象的不同，交錯的觀

點要達成角色分工的共識需要時間的琢磨。 

同一個孩子有社區的社工，也有社輔組的社工，也有觀護人等等，通常

我們網絡間會聯繫，包括孩子社區有社工，社區互動的部份我們會瞭解…

可能就會去做這樣的分工，或者有家長的部份，那家長的部份就會由我這

邊來進行，那親子間互動、經濟狀況的（其他單位負責社工）就保持聯絡。

（SW5，30） 

這樣的跨單位合作，亦出現在合作式中途班內。合作式中途班是一個小型的學

校，有社會工作者、事務員、導師或是其他專業的外聘講師等，不同背景的人共同

工作，這樣教育、社工、心理或其他教育背景的差異，育出不同的看事務觀點，

SW4 認為，這樣團隊合作的互動需要更多時間的磨合。 

社工員必須是相關科系畢業，大概就比較知道是那樣的工作方法，可是

事務員就比較不同，就有可能是企管系什麼的都不同…社工的養成過程比

較一致，可是因為同一群孩子在事務員身上看到的又會不一樣，好像不能

用太社工的話來跟他們（非社工專業的同事）做對話。（SW4，12） 

SW6 認為，觀點及角色的不同有助於少年的輔導，合作得宜，不同輔導角色

的居中協調，可成為社會工作者與少年關係的潤滑劑。 

那個孩子最近的狀況比較不 ok，他跟那個某一個老師比較能夠談，因為

他們上課（方式）又是比較個別型的，就會跟老師說：「老師，您可能在上

課的時候可以讓他（少年）講看看，說不定他會透露，因為好像你講的話

他好像比較能夠去聽這樣」，講師好像是這邊的調劑品（笑）（SW6，9） 

貳、 團隊合作倫理兩難之圖像 

一、 資訊透露及專業合作的兩難 

跨專業的合作，訊息的告知和傳遞為必需的，但是在這樣的資訊傳遞，無論是

在告知的內容及範圍上，皆會面臨告知與否及維繫合作關係的兩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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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專業合作的資訊揭露 VS 與少年專業關係維繫 

通報及訊息的傳遞時，社會工作者對於合作單位是否能保密資源來源有所擔

心。SW1 描繪這樣的情境，當觀護人直接將社會工作者告知的資訊透露給少年，

且資訊不利於觀護人對於少年的處遇評估時，就會影響到少年與社會工作者的信

任關係。 

觀護人會說：「ㄟ～我就請社工傳真你的出席資料」，對...或是不小心說

溜嘴說：「你的社工說你這幾天都沒有回家什麼」，那很可怕。觀護人說：

「ㄟ你社工跟另一個觀護人說你跟誰怎麼，我從他們那邊知道你怎麼樣…」

（SW1，5） 

SW7 也提到，當少年知道社會工作者有通報或是資訊告知的行動時，不僅傷

害對彼此的信任，也會使少年對於社會工作者的輔導角色產生質疑。 

孩子的情況很嚴重我們就會主動去通報…但是這部份也要小心，因為我

們主要是輔導的角色，但會讓少年知道是我們（社工）在當中做一些爆料，

對我們彼此的信任是很大的打擊。（SW7，20） 

（二） 專業合作的資訊揭露 VS 法律責罰 

當這樣訊息的告知可能會影響少年權益時，將使社會工作者面臨告知的兩難。

這樣保密及告知，有兩個層面的考量，包括法定通報及資訊告知兩個層面的討論；

前者，涉及少年的保護及社會工作者的義務；後者，則是對於資訊交流以利彼此

的合作，兩者的差異在於社會工作的告知義務及少年會受到是否會受法律責罰的

區別。 

有些觀護人他只聽結果，他不會想要去聽過程，有些不是很熟，也不是

很知道他的 tone 調，所以有時候講了，可能就會害孩子被關，收留什麼的，

或是被訓誡，他們就會覺得很你（社工）幹嘛跟觀護人講。（SW1，4） 

SW1 提出有關訊息範圍的討論，「到底該告知到哪？」、「告知的內容為何？」

為社會工作者在資訊告知上面臨的兩大問題。再者，觀護人重視的行為結果和社

會工作者重視的輔導過程不同，尤其，當觀護人的黑臉角色出現，對於社會工作

者所提供的訊息有懲戒的權力時，將會影響少年專業關係，不利於日後的處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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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此，社會工作者會更謹慎的評估告知與否的考量，而社會工作者也提出合作經

驗的缺乏，使社會工作加深兩難的擔心。 

有些刑警我們會先跟他溝通，就是這孩子他現在用藥很嚴重，我們可以

講述我們的輔導立場…就會非常擔心，因為那時候他們要抓那個犯罪的首

腦，就會擔心他（刑警）會不會協助這個孩子，還是會因為業績輕放他，

可是輕放就完了，其實我們都會很擔心這樣。（SW2，69） 

相反的，SW2 所提的一個案例，則是社會工作者基於輔導立場選擇提供案主

的資訊，希望可以藉由法律的約束力來抑制少年的偏差行為，但卻因為刑警將焦

點放在犯罪首腦的破獲，而對提供資訊的少年輕放，這與社會工作者提供資訊的

期待不同，因為不同單位對於事件的考量點不同，造成處遇結果的落差，其他專

業的評估及工作重點也為社會工作者告知資訊與否兩難。 

（三） 機構內跨專業的資訊揭露 VS 少年最佳利益 

SW3 談論機構內跨專業合作的兩難，秉持專業倫理及評估在案主訊息告知上，

基於案主倫理的考量上選擇保密，但是這樣的訊息的不透明化，使少年多與單一

工作人員的互動，對於學園這樣需要團體互動、培養人際互動的場域，當少年孤

立自己與社會工作者互動時，是否符合案主最佳利益是訊息揭露的考量要點。 

我們如果沒有跟老師討論，有時候突發狀況…那其他人不知道，那孩子

可能就隨時來黏著妳，那好像有的孩子會把自己孤立起來，就會去只找一

個老師，那我們覺得這個狀況是不好的。（SW3，4） 

另外，單一個案密集的服務提供，將會壓縮到其他個別或是團體的服務時間及

精力，也易有服務公平性的疑慮。在合作式中途班的團體生活中，公平性的服務

考量更需被謹慎考慮。 

（四） 跨單位社會工作者的資訊揭露 VS.保持合作關係 

跨專業合作多種，一為以少年為主的跨專業合作；第二，則是以少年家庭為中

心的跨單位的合作。因學園少年的家庭功能不佳，每個家庭成員各自有不同的課

題，也分別隸屬不同的服務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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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家庭包括八個社工，從她家庭是高風險家庭，然後她父親有、她媽媽

有、她也有，然後還有很多各方面的社工，那她我們該怎麼跟專業社工去

合作？我們應該把所有我們知道的事都告訴她嗎？（SW2，26） 

SW2 的例子，同一個家庭有八位社會工作者，但是以家庭為中心這樣的合作，

資訊的流通和服務整合是必需的，不同家庭成員所屬的社會工作者立場及職責不

同，使合作過程有幾個兩難的考量，包括 

1. 資訊透露對少年、案家的權益受到損害； 

對案主來說，這會違反保密原則嘛～還是我們該考慮的是在專業上面，

這其實是一個專業關係的互相分享之類的。（SW2，26） 

2. 不同的社會工作者處理的方式不一，又加上合作的社會工作者汰換率高，使

社會工作者需要因著合作對象的轉換改變合作方式。 

社工她兩個月後就換一批新的，然後我們有歧見該怎麼辦？（SW2，26） 

3. 當彼此專業評估有衝突時，若有涉及法院上的判決影響案主權益時，合作互

動及訊息流通需要更謹慎的考量。 

那你們覺得其實她從法律上的建議她其實應該被關，那法官比較聽信你

的話還是其他社工的話？那包括是她（其他社工）專業度怎樣？那我該把

學生的狀況跟她講到多少？（SW2，26） 

以上總總，上述的兩難之因，包含合作模式的缺乏、社會工作者的流動率及法

官對於專業評估採納的選擇等點，縱然是相同專業，也因各自服務對象的不同、

評估點不同，這樣訊息傳遞內容及範圍是否得宜，使社會工作者的保密抉擇備受

考驗。 

二、 跨專業評估差異導致的倫理兩難 

（一） 案主最佳利益 vs 合作關係之維繫  

SW1 描述與觀護人的合作，以安置的評估為例，在家庭狀況的評估，觀護人

及社會工作者出現不同調的評估，社會工作者認為在家庭中尚有可以工作的部份，

評估安置並非少年及家庭的最佳考量，但觀護人希望社會工作者協助說服少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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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安置，從此，社會工作者開始反思與觀護人的合作關係及合作定位的思考。於

此，社會工作者在堅持自我專業的評估及維持團隊合作的共識上產生兩難。 

你會覺得他們（少年）家庭還有功能，不需要安置，可是觀護人認為他

家其實已經失能…可是安置他，他就逃走…觀護人的判斷跟我們不是很一

致，然後就會有兩難，因為觀護人可能就會要求你幫忙說服個案安置呀或

是幹嘛的，然後就會覺得他既然現在是有司法身分，雖然我們是沒有什麼

從屬關係...觀護人也不見得都會聽你的。（SW1，5） 

SW6 與學校工作的經驗，提到因為不同立場及觀點，而評估的差異源自於對

彼工作性質及內涵的不了解，及對於案主最佳利益解讀差異，此外，合作關係的

好壞及默契，也將會隨著合作頻率及對於合作式中途班的資源的理解所影響。 

他（學校社工）現在就想轉介這孩子，他覺得應該讓孩子去參加活動，

試試水溫，以及透過這活動吸引孩子進來…我就跟學校社工去提說這營隊

的屬性不是很一般，但是可能他不是很理解學園，因為不太常合作，也不

是很能夠想像，他就預告我：「如果我現在不讓這個小孩轉，他以後也不會

來」。然後我覺得我受到很大的挑戰。（SW6，56） 

（二） 少年最佳利益 vs 導師角色及課程的尊重 

不同專業背景的學園講師對於學園的少年的樣態的不了解，面對這群個案，會

有自己的議題。SW7 描述這樣的兩難，原則和規定對於這樣群體的生活是重要的，

但是由於老師擔心與少年的關係的破壞，所以缺乏對於少年的制止及挑戰，但是

這樣的界限規定一旦被打破，對於少年的學習、輔導將會造成影響，社會工作者

在學園老師狀態、少年權益及處遇服務上有所考量，社會工作者須要居中加以協

調。 

讓老師知道說我們會尊重她這樣一個角色，但是的確有一些部份…我覺

得的確有些老師不習慣跟這樣的青少年做一些衝撞甚至制止，就是說提出

一個行為對她來講都是一個風險，因為她有時候怕破壞關係。（SW7，35） 

另外，在合作式中途班中，擔任講師對於這群少年須要有一定的彈性，並要適

應這樣的團隊運作，SW6 提到「在做中途學園其實都蠻擔心講師流失，尤其是固

定合作的…」，對學園已經有所熟悉且默契不錯的講師，也會擔心人力流失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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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合作式中途班社工職責 VS.其他機構社工職責 

跨機構合作且服務的對象不同時，就更容易有不同的評估立場。少年家庭功能

不佳，每個家庭成員有處遇需求，且家庭成員處遇需求有衝突時，容易造成合作

立場的衝突。 

有些合作關係非常詭異奇怪…前夫（案父）跟孩子在法庭見面的時候，

孩子都會有很大的身心徵狀…所以說後來她（案母）就不想把她孩子給前

夫看這樣，可是他前夫那邊的社工就會說：「你沒有履行責任，那我要把孩

子的監護權，想辦法讓法官判回給前夫這樣子」。（SW2，57） 

SW2 提到這樣的案例，案例中要顧及少年之身心狀況、父母的衝突、及不同

立場社會工作者的評估、維繫親子關係等議題，然而，當這樣的衝突加入法定權

利或影響法院的監護權決議時，社會工作者多了一分對於法律效力的評估，雖然

社會工作者知道要以少年利益為主要考量，卻難在要尊重其他專業的評估而影響

少年身心狀況，或選擇堅持少年利益可能的監護權轉移的風險，兩種選擇將各有

利弊。 

小結 

合作式中途班基於少年及案家需求，需要跨機構、跨專業的合作，這樣的合作

有幾個特質，本節簡述學校的合作關係拿捏、觀護人的黑臉角色、跨專業及機構

的合作樣貌，從這樣的討論發現合作單位對於少年的權益的影響，亦衍生了許多

兩難議題。 

一、 資訊透露及專業合作的兩難 

如文獻之討論，中輟議題背後所隱含的問題多，不同服務資源的介入及合作，

就會衍生出合作上的兩難。這樣的兩難主要可以分為三個的掙扎，包括合作單位

的職權對於少年的影響、對於案主最佳利益的擔憂及合作關係維繫的多重考量。

SW1 及 SW7 都提到與觀護人合作上更容易有違背少年期待的後果出現，擔心專

業關係的破壞或法律責罰，觀護人及刑警等法制體系，合作上可能不一定依循社

會工作者的評估及期待，結果正如 Garret（2004）對於社會工作者與警察體系的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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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不僅評估上的不一致，警察的工作目標的重視勝過倫理的依循，使社會工作

者難以預估合作後對於少年的影響。 

二、 跨專業評估差異導致的倫理兩難 

Parrott（2010）提到，與其他專業夥伴合作，主要的衝突源自於不同專業所秉

持的理想、價值、倫理、工作文化上的差異，這些呼應了文本資料中顯現的專業背

景及評估的差異，包括 SW1 觀護人與社會工作者對於安置評估不同的落差，SW6

與學校社會工作對於轉介處遇的認知差異，皆為社會工作者與合作單位彼此對於

問題的價值認知不同所致，對彼此處遇的不瞭解也增加處遇評估的差異。然而，

值得一提的是，SW2 所提的職責差異對於服務的影響，不同機構的社會工作者，

本以家庭為主的最佳利益而彼此合作，但是當家庭需求有衝突時，社會工作者面

臨合作上的困境，又涉及監護裁量的法律議題時，無法預知訊息透露的後果。這

樣的衝突突顯了結構性的議題，社會專業須要對自己的案主負責，不同單位社會

工作者，為求家庭平衡或是案主利益合作，卻又須要符合各自案主期待，使社會

工作者在職責、評估權及合作關係維繫的拿捏略顯困難。 

整體而言，合作的對象主要有三個專業，包括觀護人體系、學校體系及跨機構

之社會工作專業，三種專業的合作，各有不同的難。觀護人帶有黑臉及法律責罰

的權利；學校對於少年有成績評量及畢結業的資格給予的權利；跨機構的社工專

業則可能影響對於案家的資源協助及給予，使社會工作者在與這些專業合作時候，

需要更謹慎的去進行訊息的透露，以避免少年的權益有所受損。另外，相較於其

他兩者，少年對於觀護人責罰角色較為懼怕，所以在觀護人的合作上若沒有一致

的共識或默契，容易使社會工作者的白臉或輔導者角色受到質疑，破壞與少年的

信任關係。 

第四節 影響倫理兩難抉擇的參考依據 

當兩難出現，隨著社會工作者的經驗、價值觀及對問題的解讀的不同有許多面

向的考量會出現，這些兩難的抉擇，會因每個參考依據對於社會工作者而言的重

要性不同，而影響其所採取的行動，以下分別討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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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法律規範 

為保護未成年之兒童青少年之權益，在＜兒童少年福利及權利促進法＞中，顯

見國家對兒童青少年的期待及保護。然而，這樣的規範對於合作式中途班的高風

險的少年而言，法規的遵循對於輔導角色之社會工作者是難以權衡的灰色地帶。

在受訪資料中，法律規範的考量對於社會工作者有兩方面的討論；其一，是 SW4

所述，學園少年有抽菸行為時，到底該採嚴格的禁止還是彈性調整時，將會回歸

到法律對於青少年行為規範的限制。 

因為法規就是這樣，我們也要尊重法規，就像為什麼我規定學園裡面不

能抽菸，他們（少年）其實都會抽菸，那為什麼學園不能抽，法律就是規

定不能抽菸，其實為了抽菸這幾年我們規則一直改來改去，都會出現正反

面聲音，其實我們也不會怎樣，反而會去針對孩子的狀況去做討論。（SW4，

17） 

其二，法規10明訂社會工作者有通報之責任，但是通報權責將影響到社會工作

者評估的空間，不利於輔導之立場，且當少年知道社會工作者通報權責時，將會

降低服務意願，並保留不利自己的訊息；對社會工作者而言，這樣的通報也需要

冒著關係破壞及是否符合案主最佳利益的風險。 

因為如果你有（通報責任）反而不能跟你談這塊…我覺得這些都是一個

很大的問題，可是妳要嘛，就是找談你，可是（少年）違反法律，因為你

有通報責任，當你有通報責任就變成你有很多事情不能談這樣。（SW2，24） 

貳、 機構政策 

社會工作者在機構中服務，提供的服務需在機構中的同意及脈絡下進行，因此

機構政策為抉擇的考量之一。而這裡提到三部份，包括： 

1. 機構經營－社區觀感及社區關係之建立 

                                                      
10兒童及少年權益保障法 第 53 條  

醫事人員、社會工作人員、教育人員、保育人員、警察、司法人、村（里）幹事及其他執行兒童

及少年福利業務人員，於執行業務時知悉兒童及少年有吸毒、賭毒、傷害等觸法或高風險行為

時，應立即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通報，至遲不得超過二十四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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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4 提到，有關機構經營的部份，在抽菸議題的考量上，抽菸會影響到社區

的觀感，這樣的外界壓力影響機構的經營，SW4 拋出這樣的訊息，認為社區的認

同將影響機構的生存，進一步的影響到中途班抽菸規範的訂定。 

其實這也是我們規定不能抽菸的那個的其中一個考量，就是像我們這樣

的機構要在社區裡生存，其實也是比較要考慮到附近（社區）...（SW4，18） 

2. 機構制度及處遇默契 

機構訂定的規則及處遇默契，SW2 提到機構內的服務是一定共識，默契及規

則的訂定有助於社會工作者在提供服務時，不會有模擬兩可或是無法遵循之情境。

相較於以往一對一的服務模式，合作式中途班以團隊服務的方式服務個案群，為

避免標準的不一致，團隊應有服務共識，使每個工作人員可以有所依循。 

基本上我們的默契…除非主任出手，不然就是單一案主，社工有最終決

定權。我覺得有幾個原則，就是我們不會破壞公約，不會跟案主說你可以

在下面抽菸，我們會有默契，社工對案主有最終決定權，基本上如果沒有

違反倫理的話，那我們會討論。（SW2，74） 

3. 機構價值及信仰 

機構價值及信仰的部份，此為機構服務的主要信念或是宗旨，社會工作者在機

構內工作，處遇脈絡勢必會受機構的價值信念所影響，而 SW6 指出，對於機構價

值的認同，當少年表現的行為與價值相悖，就會去挑戰甚至去調整少年的行為。 

我們這裡（機構）的核心價值，就像我剛才講的，我可能會放進來，那

可能他現在此時此刻糾結的點是跟這些價值相背離的部份，如果我很明白

這個價值的傳達為他以後延續是好的，可能會去調整他（少年行為）。（SW6，

63） 

參、 倫理理論 

理論視角指社會工作者處遇的信念，這種信念會影響社會工作者對於倫理的

詮釋及處遇行動。倫理理論有三，分別為效益主義、義務主義及關懷倫理，以下分

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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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效益主義 

在受訪者的描繪中，發現不同受訪者在面臨兩難的時候有不同的思辨。對於

SW5 而言，會去思考每個行為的背後的意涵及對少年的影響，是否可以符合少年

的最佳利益，而拉出每個考量去進行思考，對少年的最佳利益有更深入的評估。 

那界線上也是我們常常會在想的，怎麼做這件事，或是不做這件事，哪

個是對孩子真的有幫助。（SW5，18） 

而 SW4 的案例，則是以家庭的利益為主要的評估標準，理解少年為家庭重要

照顧角色，會先去觀察少年是否真可以勝任這樣的角色，若足以勝任，將會以家

庭系統穩定的前提，做不破壞家庭系統運作且符合多數人最大利益的抉擇。 

我們在家庭分工上，其實他占了很重要的一個部份，而且他們家也取得

一個平衡，就是包含他媽媽和爸爸出去工作，那他在家裡顧弟弟妹妹，目

前的角色安排是…我會先去測試孩子有沒有狀況，如果是 ok 的，我就比較

不會那麼要求他。（SW4，24）。 

二、 義務主義 

相較於效益論，義務論對於原則及規範認為需要有所遵從，強調事件的規範，

行為對錯的有明確的標準。SW7 提到，社會工作者考量是否通報時，對於行為有

一定的通報標準及程序，因此縱然少年希望隱瞞，但是社會工作者還是選擇通報，

以符合法律規範。 

有婚前性行為，甚至懷孕…像這個就要通報，有時候我們會讓她知道

我們是關心她的，我們會盡量讓她知道她後續會面對的歷程，但是我們也

會讓她們知道我們還是需要通報。（SW7，38） 

三、 關懷倫理 

有別於效益論及義務論理性的思維，助人工作中，有時難單以理性思維去思考

每個服務的細節，與個案的關係有時候也是社會工作者揮之不去考量。如 SW2 描

述的服務情境，當知道少年對於家長要求在法庭選擇隱瞞的時候，縱然這樣的行

為違背了社會工作者的誠實的價值觀，但是社會工作者採取的行動是接納少年，

並將這種維持關係及不批判的態度傳達給少年。然而，專業關係的維繫對青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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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必要，尤其對於長期相處，以關係為重的合作式中途班的而言，關係更是考量

的要素之一。 

我知道在家長跟老師裡面（抉擇）是很兩難的事，但是不管你（少

年）做什麼決定都不會改變你跟我的關係，我還是會關心你、還是很在乎

你，我希望你做好的決定，不管怎樣你還是我們的學生這樣，我不會因為

這樣就討厭你。（SW2，39） 

甚至，在緊要的兩難情境時，SW7 認為這樣的情境，首要顧及的是少年的狀

態，及彼此的信任關係。跟少年的對話，可以袒露並告知少年後續的狀態，避免少

年有被抉擇及背叛的不舒服感。 

發生重大的事件的時候，一定要跟孩子對到話，對，也怕在那個過程他

被決定的…也是保有我們在孩子心目中的一個，讓他知道說發生很重大的

情況，其實我們還是可以讓孩子信任的。（SW7，44） 

肆、 倫理原則 

倫理原則，相較於倫理理論較為具體。倫理源則提供具體的倫理價值及優先順

序的指引，而 Beauchamp and Childress（1979）提到四個倫理原則、Dolgoff et al.

（2009）的七個倫理原則及 Remear（1990）所提的的六個指導原則，後兩個原則

皆是有優先順序之分，以下就訪談資料討論之： 

一、 保護生命原則 

對於 SW5 而言，保護生命且不危害到他人的生命安全為處遇的優先考量。這

樣的保護生命的原則有程度的差異。一是對於少年健康的考量，並無立即性的危

險；二是危及生命的擔心須立即性的處理，這樣程度上的差異，也影響到抉擇的

急迫性。其ㄧ的情形，如 SW7 所提，認為在沒有兩難的狀況下，也會依這個考量

進行處遇的評估及資源的給予。 

孩子的生命安全是最主要的，因為家長有時候是比較疏忽的家庭…有時

候功能弱的家庭，我們就會帶孩子去做醫療的動作，我們會 push 家長去做

這一塊，那生命安全一定是比較重要的。（SW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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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牽涉到明顯危害生命的議題。SW1 描述在猶豫是否通報少年濫用藥物

時，發現到藥用濫用情形已危急到少年的生命狀態時，工作者就會有較明確的抉

擇方向，並做立即性的處理。SW5 亦然，表明生命安全是處遇最重要的考量原則。 

因為我覺得你要不行了這樣，我就打給他媽，就不管你同不同意，就

是要打給他媽媽，因為這個跟你身體相關，所以，最後雖然跟他關係很重

要，但是我保全他性命更重要，就是要穩固他基本生存的權益這樣。

（SW1，37） 

我會擔心妳的身心安全，還有擔心對方身心安全的問題…如果妳打工

OK，有沒有可能推著妳做一些會傷及到生命跟心理安全的事。（SW5，

22） 

二、 差別平等原則 

合作式中途班是以班級團體的形式提供服務，因此規範及服務標準顯得重要，

但是個案的狀況不同，當規範與少年利益衝突時，需要考量到少年的狀態，SW4

提到會符合案主的需求，會案主的狀況去訂定不同的出席的標準。 

我們針對孩子有不同的評估，像我們有試讀期兩個禮拜，兩個禮拜我們

要求百分之七十，可是我們有幾個孩子，之前是沒有到學校裡面讀書的，

這樣對孩子而言要有 70 其實是難…（SW4，19） 

三、 正義原則 

合作式中途班，團體工作主要的處遇型態，SW7 提及在這樣的環境中，少年

們會有群體的出現，在團體動力的催化下，容易有一面倒甚至有受害者的角色出

現，那這樣的角色權益受損時，更需要去考量個別的少年之權益，並需試圖分散

這樣的團體氛圍。 

我們有孩子被排擠，那因為她幾乎被其他群體…就是可能有些不是主

要排擠者，但是在同儕的壓力下，大家幾乎要一面倒…的確這個情況如果

繼續，就會變成每個人都是加害者…（SW7，34） 

四、 自主原則 

SW5 則是在就學議題上，當少年在學園表現不積極的時候，會與少年討論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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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狀態，及留在學園的意願，認為案主的權益不應該被輕忽，使少年有機會替

自己做抉擇，提升自我掌控感。另ㄧ方面，SW7 也提到，在考慮處遇方向的時候，

也會試著帶領著少年多做一些自我處境的思考。 

主要是促使這孩子多一些對自己的重視和思考，然後也讓他知道，他真

的可以左右他自己就學的議題…就知道原來這個真的是我的事。不是大人

們、老師、爸爸媽媽、社工說了算，而是我自己可以決定。（SW5，8） 

很多時候我們也會把問題還給孩子，鼓勵他去思考去做一些決定。（SW7，

26） 

五、 最小傷害原則 

對於社會工作者而言，當無法有一個明確的最大利益出現時，多會選擇一個最

小傷害的決定，或是遵循兩害相權取其輕的原則。SW6 提及，她在無法改變家長

及學校的執意把案主申請特教身分，盡告知義務後，便轉移工作的重心，將焦點

放在提升少女的自我能力，增強對外界負面眼光的因應及承受能力，以降低申辦

特教身分的結果對案主的傷害。 

我不把這件事工作的重心放在跟孩子談這件事情上，孩子比較關切的是，

她有沒有被視為一個有病的人，那她不喜歡，我也 push 她去相信自己不是

一個有病的人。（SW6，41） 

SW2 遇到的兩難例子，是同儕們紛爭，但當打人的少年回到班級後，將牽引

團體動力而造成被打少年的傷害。社會工作者在兩方少年的就學權力、團體秩序

等方面權衡，評估打人少年在家輔導的可能，使其可以穩定在家接受輔導。 

因為當時他打人了，所以我們就請他就是回家一陣子…他沒有真的跟受

害者道歉的意思…後來他家長評估孩子可以自己在家，沒有在外面亂跑，

沒有跟朋友接觸時候，孩子是比較穩的，所以他家長主動提出在家管教的

方案。（SW2，31） 

六、 生活品質原則 

提供服務時，需要提升案主的功能且協助穩定生活，並維持一定的生活品質。

SW4 在與未婚少女對談時，話語中顯露的是對於少女所處的環境品質和生活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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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擔憂，撇除對於是否留下孩子的考量，少女能否有一個穩定的環境是處遇的首

要目標。 

要有人可以照顧妳(懷孕少女)，而不是又繼續跟男朋友住一起，整天就

是吃泡麵…孩子可以留下來就可以留下，沒有留下來也是一個命，都吃泡

麵我也擔心孩子留下來的整個健康和營養狀況，後來她就回到阿嬤家，她

爸爸幫她做月子，她也離開她男朋友（SW4，30） 

同樣的，SW6 對於孩子的服務，也是將焦點擺放在案主自我功能的提升，增

加案主與他人互動的自信，而非繼續讓少女消化外界的負面態度，而有自我標籤

的傾向。 

工作重心會變成讓她去看到自己的價值，讓她在日常生活中去做一些小

事，累積她的自信，讓她可以自我肯定…可以為自己說說話。（SW6，41） 

七、 隱私保密原則 

涉及青少年身分、社會工作職責及跨專業網絡的合作，使少年資訊需要被交流，

但是否違反案主自決、案主隱私及符合案主最佳利益是資訊合作的考量。SW5 討

論與學校經驗交流時，會顧慮到學校人員對於資訊使用的態度及看法，而資訊的

交流也是以案主最佳利益為主要的行動目標。 

在合作或是在跟學校談的過程…我們會去評估合作的這個輔導老師的

專業素養，他們知不知道，清不清楚，而不是只把孩子當成一個八卦…希

望可以扣著這個學生的發展跟最佳利益去談，而不是為了八卦或是評論這

個孩子或是這個家庭怎樣。（SW5，15） 

SW2 亦然，在處遇的時候會盡可能的考量案主的隱私，就算是相同專業，也

會造成資訊分享是否有危害專業誠信的疑慮。 

學生懷孕我要跟她講了什麼…而且不要說她（少女）的社工，她媽媽的

社工，她家的社工、她家經濟補助的社工，甚至是離婚爸爸的社工，我們

在專業倫理裡面，我們該把話說到什麼程度？（SW2，26） 

SW3 提及，就算是在同一機構內，保密也是一個重要的考量，但是當有案主

有特殊狀況或是需求，抑或彼此資訊的流通有助於服務的提供時，就會在會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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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這樣的討論，以求處遇態度及目標的一致。 

我們會要求保密，但是我們在老師的會議裡面，我們還是會溝通，因為

孩子的狀況很多，那因為溝通過我們會有共識…老師的想法就會比較一致

性，就會去做一些處理。（SW3，9） 

伍、 社會工作倫理守則 

相較於倫理理論及倫理原則，社會工作倫理守則對於社會工作者則是有教具

體及明確的行為規範，而倫理守則針對社會工作者工作的不同面向有所規範，討

論如下： 

(一) 對案主的倫理守則 

案主為優先考量11：SW4 及 SW5 提到，在服務過程中，不管是案主表達的需

求或是社會工作者的評估，皆是以案主的福祉為優先考量，而這樣的考量將凌駕

於合作關係擔心或是資源分配不均之議題 

我覺得孩子很想回去，我就應該要幫他爭取，就算失敗也沒關係。（SW4，

1） 

我會思考的事孩子需不需要，不管這個孩子來自於哪裡、哪區的學校，是

以這孩子是不是有需要這個（資源）為指標，有需要我們就開，而不是你們

學校那多可能不方便…（SW5，12） 

告知義務12：善盡告知義務，尤其是對於案主處遇的目標及內容，協助其做最

佳的選擇，而非因為未成年或是擔心關係破壞而忽略或隱瞞。SW5 提醒用藥的孩

子，告知用藥對於身體的負擔及後續可能承擔的法律責任。 

我比較會去反應讓孩子知道，你（少年）知不知道用藥會傷害自己嗎？然

後一旦被抓你有可能要面臨什麼。（SW5，23） 

 

                                                      
11 1.1、社會工作師應基於社會公平、社會正義，以促進案主福祉為服務之優先考量。 
12 1.3、社會工作師服務時，應明確告知案主有關服務目標、風險、費用權益措施等相關事宜，協

助案主作理性的分析，以利案主作最佳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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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實務工作倫理守則：  

資源分配13：為增進服務之效能、使資源可以有效的被分配，社會工作者也需

要考量到資源是否有效被提供的議題。SW5 提到，學校對於合作式中途班應視為

一個資源，在轉介時應針對少年需求更審慎的評估，避免不適切的轉介而有資源

浪費的情形。 

可能孩子真的不適合這個體制或是學校的課程，那學校是不是可以幫這

個孩子可以找到一個適性、比較適合他的資源進來協助他，我們用這樣的立

場跟學校做一些溝通和合作…（SW5，8） 

同樣的，服務過程中，也要避開資源的重疊及浪費，SW1 面臨開案壓力下，

也要考量資源投入的效益。 

當然還是有開案壓力，但是還是覺得寧缺勿濫，就是也不用說這孩子已經

有三個社工，然後我還要另外開案，我們工作重疊什麼的，對孩子沒有幫助，

對阿。（SW1，36） 

陸、 閱讀相關知識與研究 

SW6 提出一個與少年互動的例子，在與青少年價值有所衝突的時候，當經濟

弱勢的少年，行為舉止無法被社會工作者所認同時，會試著去瞭解經濟弱勢者的

想法，理解在處於經濟弱勢的環境及養成的生活型態，這樣的兩難及衝突就得以

鬆脫。 

我自己在做碩士的研究，也就比較理解經濟比較困難的家庭的脈絡，他今

天會有這樣的行為是為什麼，反而我自己在思考的過程會反映出我的衝動和

不足。我就會覺得這個兩難就比較釋懷…或是我自己也去涉獵相關的知識，

就能夠對那個兩難有所鬆脫。（SW6，51） 

柒、 個別督導及諮詢 

當社會工作者面臨無法抉擇需要一個求助的管道，諮詢包括情緒支持、問題釐

                                                      
13 3.1 社會工作師應致力社會福利政策的推展，增進福利服務效能，依法公平進行福利給付與福

利資源分配。 



 

86 
 

清及服務指引等，而諮詢的對象包含督導及相同經驗的他者等。合作式中途班的

督導，隨著學園的配置有所不同，有些學園是有督導職位，有些則是僅有主任，這

些主任或許並非是社會工作背景，但是卻有豐富的經驗，SW2 的督導為創辦學園

的人，當社會工作者遇到議題時，就會與主任討論。 

我有一位督導，但他不是社工系背景，他是我們的主任，他就是創辦學園

的人…如果是超過我難度我會跟他討論這樣子，他就是我的上司…對我來說

比較有效的話就是去跟主任討論這樣。（SW2，17） 

SW7 及 SW6，則提到外聘的督導的部份，這樣外面角色的注入，從不同的角

度去看社會工作者所面臨問題的癥結點，這樣的外界督導，將助於負面團隊氛圍

及壓力的紓解。 

可能找信任的老師、外面的人督導，就是她很清楚我們的情況…我會覺得

又可以重新跳脫角色，你的思考點會不同。我覺得團隊裡有時候碰到比較負

向的能量在當中，偶爾是需要這樣的（外部）資源進來。（SW7，39） 

因為我們有時候會有在職訓練，有時候也會有外聘的老師就是大學老師，

會來跟我們聊聊，讓我們就比較能夠釋懷一些。（SW6，65） 

其中，有三位受訪者為督導，每位督導看見社會工作者的需求不同而有不同的

督導樣態。SW5 重視的是社會工作者的自我的心理狀態及價值「讓他看到自己的

價值判斷是什麼…幫助他更清楚知道我現在什麼位置」認為個人的價值判斷是會

深刻影響到處遇的思維及對少年的想法，透過釐清社會工作者狀態，使其更容易

去作出抉擇。SW7 則是將焦點放在情緒的陪伴及支持 「有時候那個壓力是必然

了…甚至有時候也讓他知道我們是這樣來的（笑），就是讓他覺得這個過程並沒有

很孤單」讓社會工作者去了解並去消化這樣的挫折經驗，減少社會工作者孤軍奮

戰的挫折。SW4 則是著重在降低社會工作者的兩難掙扎，例如在吸毒議題上，「我

們就會直接跟他說我們會不定期的驗尿，會先把那個方法寫出他們（社工）壓力

才不會那麼大」，因為理解社會工作者在其中的壓力，所以採用直接規範的策略，

明訂會驗尿的規範，減少少年對於社會工作者的歸咎。 

再者，個案的問題千變萬化，當個案行為或是問題與自己的想法和價值觀不同



 

87 
 

時，也會找相同經驗的他人諮詢答案。SW4 提到，當遇到少年問題，會與同樣年

紀的兒子及女兒分享，試圖理解少年的想法，以在後續少年的評估、處遇上，可以

更貼近少年所需；此外，SW4 和 SW2 皆會對有相同輔導經驗的他人，積極尋找可

以討論的資源。 

會跟我的女兒和兒子大概講一下，因為他們也大概這個年齡層…可是我

孩子回應我的方式，讓我覺得在她們的圈圈裡面好像這樣沒有什麼不好，可

是我們都會想，如果我下次再遇到同樣的狀況的時候，我還會用同樣的方法

應對嘛？（SW4，11） 

我覺得比較傾向同儕督導或是機構督導，或是打給現在當輔導老師的同

學，去自己找一些資源這樣。（SW2，77） 

捌、 團體建議 

除了上述情境的討論，將要呈現的是受訪者們幾乎皆有提及面對兩難的討論

氛圍及尋求的管道，合作式中途班，多以團隊合作的方式提供服務正如 SW6 所述：

「就是一個團隊，服務一大群小孩」。因此，在面對兩難時，團體討論是常見的，

形式有二： 

一、 正式的會議討論 

正式的討論，包括會有定期的例會時間，在會議中針對個案狀況進行討論。會

議中，彼此針對自己的狀態彼此提醒，並提出討論。另外，也因學園配置的不同，

有些學園僅有一位社會工作者，更多時候的討論對象，是不同專業背景的工作人

員，如 SW3 所述，而會議的討論有助凝聚對於個案及處遇之共識。 

就是我們固定開例會，然後針對個案，或是個案的情形進行討論。 （SW2，

17） 

我們在老師的會議裡面還是會溝通，因為孩子的狀況很多，溝通過我們會

有共識，比如說我們就決定孩子入住住宿機構，那我們老師的想法就會比較

一致性，就會去做一些處理（SW3，2） 

二、 非正式的同儕對話 

因為合作式中途班為一個團隊，每位工作人員共同服務了合作式中途班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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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因此當個案發生問題或是產生服務疑惑時，無須特別的會議安排，可與同

儕進行立即性討論。從受訪者的文本中，可以看出，這樣的討論，不僅可彼此提

醒、討論，更可達到彼此的情緒支持。 

我就會跟我同樣吵架比較有經驗的同事一起對話，就是當下他們吵架的

感受是什麼？我覺得我感受是什麼？這樣，我覺得大概的部份，因為我們有

跟共同少年吵假的經驗，我們就會開始對話。（SW4，11） 

我有跟我們同事聊過，同事說不管你現在是跟朋友約會還是在忙，你都可

以有自己的私領域，那時候我就有比較釋懷。（SW6，24） 

玖、 家長對於少年處遇的看法 

合作式中途班之少年，屬未成年，在民法尚屬限制行為者，故家長及監護人的

角色，不論在社會期待或是在法律規範14上，有扶養、管教及保護之責。因此，社

會工作者也須要尊重案主家長之權力，如 SW6 處理案母與案主對於辦理身心障礙

資格認知的衝突，但因案母擔心少女的未來就學問題，而使 SW6 轉變工作的焦點。 

媽媽很擔心這個孩子沒有畢業證書又沒有學校念，然後什麼的…聽媽媽

又再度用病裡化的觀點在去協同學校老師、學校社工，就是她去找這兩方面

的人去為孩子弄身心障礙的鑑定，特教資格鑒定….（SW6，30、31） 

再者，當家長態度也增加社會工作者在面臨兩難情境的考量，SW2 描繪的家

長回應及欲採取的措施，為顧及日後服務的提供及案主利益，使訊息的透露須要

有所拿捏。 

就像半夜，就像我有一個學生，就是他家長是屬於比較操控型的家長這

樣，這個小孩不想回家，媽媽會說：「你一天到晚都去哪？」，那如果我知道

孩子在哪，孩子的朋友是誰，我可以告訴她（媽媽），但是告訴她後，他（少

年）以後就不會告訴我拉。（SW2，24） 

關於少年生命安全議題的時候，更需要考量到家長的建議，例如未婚懷孕。

SW4 提到少女們堅持將孩子生下，卻受到家長的反對，甚至對社工服務的產生質

                                                      
14參考民法第 1084 條 家長對於未成年之子女，有保護及教養之權利義務、第 1085 條家長得於必要範圍

內懲戒其子女。明示家長有保護、教養及管教之責，使社會工作者須要尊重案家長管教保護之權利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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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在案主自決、自我評估及家長的需求總總考量下，SW4 緩緩講出「我覺得牽

扯到生命議題的東西，較難幫她做一些決定」吐露出抉擇的難。 

過程中讓我很掙扎的點是家長讓我去說服孩子去把孩子拿掉，可是孩子

抵死不要，她很清楚大家就是要叫她把孩子拿掉，她覺得她好像有一個深愛

男人的結晶，她根本不想拿掉。（SW4，30）  

壹拾、 合作單位之建議 

一、 學生角色：學校 

學校轉介少年至合作式中途班，少年的學籍還是在原就讀學校，須負擔少年的

復學輔導及追蹤，與學校的互動尤在教育就學權益的處遇評估上，容易受到學校

的影響。SW7 提到學校對於轉介處遇的干預，學校的考量多為校內秩序的維持，

可能會影響少年回原就讀之決議。 

我覺得學校可能在系統上接觸這樣的個案的量會比較少…通常他們轉那

個的孩子，在班級都會有比較大的壓力，就會比較希望可以趕快轉過來，可

是我們還是會跟學校溝通…（SW7，13） 

SW6 提到，學校的壓力有時候也會改變社會工作者抉擇的結果，何況這樣的

外界壓力來源，一是有監護權的家長，另一是轉介的學校，各自掌握不同權力，這

樣的過程也顯現處遇抉擇的身不由己，因此學校的態度及評估是兩難的抉擇考量

之一。 

學校那邊我覺得我無力抵擋，因為學校當然想要尊重家長的意見，所以學

校那邊回應就是因為家長也想要，所以學校那邊的基於行政上的東西他們有

點催促，但是他們好像不太管這個孩子有沒有被當成病理的觀點來解釋… 

（SW6，32） 

二、 觸法行為：觀護、法院體系 

依少年事件處理法規定，觀護人須要掌握少年的行蹤及表現，並依此做是否保

護管束的評估。合作式中途班社會工作者因為與少年接觸時間長，社會工作者對

於個案的掌握，勢必為觀護人瞭解少年的主要聯繫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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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這東西很主觀，像我覺得那個孩子罪不致死，但是觀護人卻一心想

要感化他，也是有這樣。（SW2，71） 

跟觀護人都不熟…那他們（觀護人）其實不會花太多時間溝通他在想什

麼，或是他決定怎麼對這個孩子的判決。（SW1，14） 

SW2 和 SW1 認為，觀護人因為具有對於少年保護管束的權利，這樣的法制

懲罰定位，會使社會工作者面臨在告知資訊、如何告知的兩難中，會以觀護人的

態度為考量依據。 

跟法官做建議的時候，如果法官跟社工不是這麼配合，比如說你覺得孩

子一定要被關，不關就要出人命，可是你強烈建議，你回去你跟那個學生

關係就掰了，就是會到這樣的兩難，可是好的法官會幫你避掉這種兩難，

但是不是所有法官都會。（SW2，71） 

建議法官可以讓他（少年）繼續留在這邊念書。那就看他要不要採用，

因為通常大家都會有些主觀，就想說反正社工就是會幫案主講話。（SW1，

8） 

另一個判決權力更顯著對象，法官。當社會工作員出庭作證時，法官對於社會

工作者的影響有二；一為是否採信工作人員之證詞及評估，二為作證的形式是否

會干擾後續與少年的關係。正如 SW2 所述，當負面的評估建議不利於少年時，法

官是否可以覺察，改變社會工作者作證的形式或是講述的內容，將會是社會工作

者所擔憂的。 

小結 

從文本的整理，可以發現到合作式中途班社會工作者，在抉擇的考量，多參考

機構政策、社會工作倫理理論、倫理原則及實務經驗等因素，其中，以機構政策及

實務經驗有更多的考量，這樣的可能也源自於機構的規範及實務經驗較為具體，

且更能貼近社會工作者之需求及遵循。而在倫理理論方面，也多採關懷倫理的理

論視角，去做抉擇的理論依據，則其也最符合這樣關係為重的場域，不管兩難或

是倫理考量脈絡為何，皆離不開以關係為基礎的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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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倫理原則方面，常用的 Dolgoff et al.（2009）及 Remear（1990）所述的倫理

原則，是有優先次序的。但在文本資料中除案主生命安全外，並無表述優先次序

之分，這樣的發現可能源於訪談的內容，無法對於倫理原則做更細部的討論，但

是也突顯了社會工作者在倫理原則的考量上，不易意會到原則間的衝突及優先次

序。這樣的原則框架，除了瞭解原則的意涵外，當原則間衝突時，社會工作者是否

如理論所述般，有次序之分，或是對這樣的優先次序是否認同、足以解決兩難困

境等，是可以進一步被討論驗證的。 

再者，與以往文獻相呼應法律規範並非視為最優先的考量，且當有其它考量因

素與法律規範重疊時，社會工作者會抉擇一個以案主最佳利益為優先的考量，此

與 Strom-Gottfied（2008）所提，違背法律之行為是為維護更好的「善」，這樣的善

是基於對於案主權益及福祉，而這也與包承恩、王永慈譯（2009）所提的倫理原則

中，提到基本權益受損時，某些觸法視具有其正當性的看法一致，可以解釋實務

工作者在冒觸法風險壓力下，卻非以法律為最優先考慮之原因。 

第五節 兩難抉擇的反思 

有別於上述章節，於訪談過程發現，受訪者在面臨倫理兩難時，都有自己在面

對兩難的態度及成長，本節整理了受訪者面對兩難的思維、態度及反思等想法等

進行整理。研究者將這些反思過程，參考夏林清等譯（1997）行動研究的概念，分

「行動中的省思」及「對行動的反思」兩個反思的脈絡，前者指在倫理兩難的情境

中做反應思考，且做的決定可以立即轉化成行動；後者，則是在抽離混亂的兩難

情境後，拉開自己與情境之距離，重新去思考相關議題，並於兩難中所衍生混沌

的重新建構，並加以內化成為下次抉擇思維的基礎，分述如下。 

壹、 行動中的省思 

一、 釐清兩難糾結點 

當社會工作者面對的對象不僅是少年個人，還需考量機構、少年家長、學校及

合作網絡時，這樣的兩難抉擇從單一對案主負責的糾結，開展出了一面交織的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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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難，難在選擇有效益的處遇方法、難在對於合作網絡的負責及承擔自我及

他人的情緒等。然而，社會工作者要如何從其中跳脫？重要的關鍵是回歸到案主，

以案主為利益主要考量點，釐清兩難的問題點。 

我們可能也會去討論做現在做、怎麼做？這麼做的考量會是什麼？到底

是扣孩子還是扣 WORKER 的需要？這是孩子的需要還是我的需要？

（SW5，18） 

SW6 也提到這樣的觀點，當兩難產生，可以試圖從他人的眼光中去看到自己

的限制及糾結的點，重要的是，這個兩難的癥結點是為了自己還是因為個案，這

樣的思考和區辨有其意義存在，越瞭解把自己的位置及想法，就越容易看清問題

背後的糾結的點。 

我們也會跟同事開玩笑要放下我執，就是放下一些自己糾結的點，去看

到我們服務的對象，因為我們有時候糾結的點究竟是在為我們自己還是為

他（個案），我們需要意識（SW6，65）。 

二、 確認自我價值 

造成兩難的原因很多，處遇問題出現，解決的方式不只ㄧ種時，社會工作者就

會面臨「抉擇」，但是每個抉擇背後將要承擔大小不同的風險，而從受訪者的講述

中，也發現兩難的掙脫，有很大的部份是去釐清自己的處遇的價值，及優先順序。 

莫非是當初那個決定錯了嗎？可是我的考量是真的幫助到他、幫助學園

孩子，幫助這邊的進程這樣。有時候想想會覺得可惜，可是，在告訴自己

說我很明白當時的考量後，所以就比較釋懷。（SW6，57） 

是一個很煎熬的過程…現在孩子都會說：「你們都是以你們的角度想」，

沒錯呀，我們是以我們角度想，可是我們是基於保護她們的角度，那的確

也是保護她們。（SW1，31） 

最後評估點…是因為我們的評估對象還是個案，我覺得那還是我們評估

最後的方針這樣。（SW2，56） 

Parrott（2010）認為價值影響的不僅是社會工作者的抉擇，甚至影響到看事情

的角度，這些價值觀會影響在每個處遇行為。SW6 及 SW1 面臨兩難時，可以讀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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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人對於兩難的掙扎，但是在確認自己價值及評估後，知道抉擇背後的依據是符

合自己心中最重要的價值時，就可以去承擔案主或是其他對象質疑的失落感。 

三、 從不同的角度檢視處遇意涵 

跳脫每個處遇行為背後的標籤，例如通報，常被冠上要懲戒的黑臉意涵，但

SW5 看到的並非是懲戒或是專業關係破壞等議題，而以資源進入這樣的處遇思維，

去理解並採取行動；再者，也因為對通報系統的不確定性，使社會工作者選擇通

報之處遇，這樣的經驗與陳冠伶（2011）的研究結果進行對話。其中，實務工作者

對於通報系統不確定性而是否通報有所考慮，但 SW5 卻從不同的觀點，去做告知

案主並通報的處遇，讓案主可以參與在整個過程中，盡可能在達到案主最大利益

上，將這樣的兩難危機加以轉化。 

我對通報的系統沒有這麼有信心，與其讓孩子從別人那裡聽到，不如讓他

知道我做了幾件事…所以我會讓孩子知道我有通報的職責、我通報的目的是

什麼…與其讓他們在那邊想，對人產生不信任，我不如直接告訴你為什麼要

做這件事。我們有通報過，除了基於保護，基本上我不太會用紀律懲戒這樣

的立場去想這件事，而是我會希望讓資源進來協助。（SW5，24） 

SW4 提到這樣的通報的議題時，認為通報的意涵並非是要懲罰少年，而是認

為少年也為毒品販賣或是誘惑的受害者，這樣的通報是為了抓到毒品販賣的管道

及源頭，以更有效的去抑制或是預防少年的吸毒行為。 

我們還是有跟他們說我們必須跟警方他們先報備，對，因為這邊有吸毒的

話，牽涉的話不是吸毒的本身，因為你們都是受害者，要考量的是毒品從哪

裡來，我覺得警方要追的是這個東西。（SW4，30） 

四、 抉擇心態的調整 

（一） 看見自我限制 

在處遇過程中，如 SW2 所述，有許多時候會發掘到自我的情緒及價值對於處

遇工作的影響。這樣的面對，有助於去看到自我的在服務的樣態，才可以更進一

步的尋求協助。SW5 認為，這樣的限制也可以坦承的讓少年知道，也有助於少年



 

94 

與社會工作者彼此理解。 

他的行為怎麼可以這麼壞，我必須去面對到我的專業工作要去如何進

行？我覺得這對我來說，是很困難的部份。（SW2，16） 

我們也有很多限制跟不行，我覺得這也是我們要去承認的，但是就是很

坦承讓孩子知道我們也有我們的有限，通常因為跟孩子情感基礎夠。也會

去瞭解跟知道妳的為難和有限，他們也會接受。（SW5，18） 

抉擇總是有是否符合案主最佳利益的擔心，尤其少年的樣態是起伏，有時處遇

的進行可能沒有預期的成效。因此，SW1 提及，自我心態及處遇期待的調整，會

減少處遇抉擇的壓力。 

對於處遇會有點擔心對孩子會不會有效果或是什麼，就是有些東西你也

在試，可是沒有很明確一定有用，尤其是人。我們不能用拯救者的角色加

在自己身上，不然可能會 burn out。（SW1，36） 

（二） 跳脫選擇最佳結果的迷思 

論及成效，SW7 提出兩個討論點，包括時間點及處遇成功的定義。少年提早

邁入的家庭，違背社會對於少年升學及就業的期待，但是受訪者看到少女扮演了

稱職媽媽的角色且擁有穩定的生活，從此體悟到社會工作者有時候需要跳脫這樣

的社會期待去看待少年的生活，何為「好」、何為「成功」，難以用單一時間點或是

單一觀點去做評斷。 

用社會眼光價值來說他們沒有升學，後來也沒就業，走入婚姻了，可能

未婚懷孕…你怎麼說她不是一個成功的案例…我們都在這個歷程中，畢業

後 15、16 歲，未來的發展性還很強，有時候新進社工員 22、23 歲其實也

狀況也不是很穩定，甚至是我們自己。所以有時候不能用那個標準量尺來

看，我們只能去抓一個時間點，怎麼樣認定成功？（SW7，41） 

我不會用結果論，就是一個過程。可能我也會覺得早知道當初不要這樣

做，搞不好我自己也真有過，但是我接下來我會問自己，如果不是這樣

做，我會怎樣做？（SW5，46） 

再者，SW5 也提到這樣的兩難經歷是一個過程，不要把此當作是一個最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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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要去消化兩難選擇的遺憾。 

貳、 對行動的反思 

一、 重新詮釋服務關係 

關係是社會工作者面臨兩難因素常見的考量，專業關係的建立和維護，有益於

青少年對於服務及與社會工作者互動的認同，但當關係關乎「專業角色」時，就有

許多值得被探討的議題。社會工作者不斷拿捏扮演的角色、互動的範圍，並在其

中提供專業服務，但社會工作者處遇行動常與少年的決定相違，若同理後並未帶

入服務，將有違社會工作者之專業權責。受訪者亦提出對於專業關係的反思，整

理如下： 

（一） 專業關係的內涵 

SW2 描繪這樣的經驗和省思，提出在服務初期時，在服務過程中因為擔心關

係的破壞，許多服務無法到位的進行，對於個案的行為無法強硬地給予制止或是

處遇，也因為這樣的經驗，讓她重新去思考有關社會工作者在關係中的角色及位

置，提出社會工作者進入服務關係時，「專業」的角色在以少年利益為前提下，還

是需要被突顯，而非因為害怕關係的破壞而躊躇不前，反而失去服務的宗旨。 

如果你把你跟青少年關係拉到你的專業關係之上，那你根本就不需要做

社工，那如果你只是來交朋友，不是來顧他們，那我覺得那不是專業關

係，那時候對她很抱歉，就是在很多時候我為了跟她保持好關係我不敢罵

她，我覺得我沒有盡好我該盡的責任。（SW2，35） 

SW1 認為關係的釐清是在服務經驗中慢慢地被理解，從開始時亦社工亦朋友

的角色，至後期對於社會工作專業及原則的理解，有結束關係也非朋友的體悟。

社會工作者會隨著經驗累積，而有不同的心態轉變。 

累積經驗到一定程度就會覺得沒什麼了，就是一個工作這樣。我覺得是

角色區分得更為清楚，因為以前年輕就會覺得自己又像社工又像朋友，但

是你在服務他的時候就應該是要像社工，那等到你結束服務關係有時候也

不一定是朋友。（SW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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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的拿捏，SW4 提出不同的見解，青少年在這個時期尋找認同，需要各種

角色的示範，尤其在合作式中途班中，社會工作者密集接觸少年的生活，可以扮

演少年生活或是家庭中所缺乏的角色。角色的考量，一會選擇是少年生活所缺乏

的角色，另一方面也會觀察少年的接受程度，以較適切的角色出現，因為對於少

年而言，社會工作者的角色對少年過於陌生，而陳冠伶（2011）亦提出權威角色顯

現，提供服務易造成少年的反感，建議宜降低專家的角色來行處遇的觀點相呼應。 

我覺得跟個案的關係好像就是必須比較生活，尤其是這群青少年，他們

是非還沒定型之前…尤其是我覺得有些家庭是缺了某一個角色的…我就會

開始思考我可以給她的東西是什麼，我並不需要給她一個媽媽的角色，因

為她其實已經有一個媽媽了…我覺得社工講東西太難懂了。（SW4，20） 

（二） 關係的衝突及挑戰 

服務過程中，除少年外，面臨少年狀況、家長、機構及少年網絡等不同的考驗，

社會工作者扮演守門人角色、黑臉角色時，關係勢必會受到許多挑戰。正如 SW2

所述，秉持處遇環繞在案主效益的考量，社會工作者需要扮演黑臉、規範者抑或

是通報者時的角色，擔心關係的破壞，但是當社會工作者必須或是經歷這樣關係

的考驗後，發現關係並非如想像中之脆弱，也對專業關係及青少年工作有更多的

認識，在這樣的考驗下，社會工作者與少年的關係亦會有所突破。 

所以通常我要扮黑臉的時候，是我覺得 ok，我準備好扮黑臉的時候，本

來你到後面建立關係，本來就不會只有白臉這個角色。可是當他們知道你是

很在乎他們，你是很關心他們的時候，其實他們就不會因為黑臉這件事情就

真的討厭你，那他們當下會有情緒。（SW2，39） 

SW4 提及自己在合作式中途班中，緊密的互動難以拉出關係的空間，因此關

係隨著日常的長時間互動，關係的高低起伏是更為劇烈的，有別於以往的對於案

主的態度，重新詮釋了社會工作者的服務樣貌，是 SW4 始料未及的，但少年與社

會工作者卻從這樣的互動中破繭而出、彼此成長。 

社工員居然可以跟案主吵架（笑），還可以相罵的，對我而言這是很衝

突的東西，我們有臉色出來，或許我們會選擇深呼吸後，會說那我們是不

是可以下次再談？可是好像學園沒辦法，可是也沒有人教過我們是可以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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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表達那個情緒，甚至根本沒辦法控制的時候，好像也來不及一走了

之…（SW4，10）。 

與 SW7 的訪問過程，認為衝突和挑戰是關係所需經歷的，一段未經考驗的關

係太過表面，其中，少年其實對於自己的行為是有所分辨的，若僅僅是陪伴而不

去挑戰，這樣的處遇及關係難到另一個層次，對於處遇而言並非好事。因此關係，

不是單純陪伴而已。 

關係不是止說跟他建立一些表面…當我們認為關係夠，我們也會跟他做

一些挑戰…他們（少年）很多時候都會面臨這種十字路口，他們當然有他們

的為難，甚至他們有時候即將面對司法，他們去面對一個未知的恐懼，我們

也會帶著他一起去面對，所以我覺得整個（服務）過程會比較好，比較密切，

就是那個關係，有時候不是單純陪伴。（SW7，23、25） 

二、 實踐案主參與 

（一） 對於服務少年的認知 

從受訪者的講述中發掘社會工作者看待少年的眼光。對於 SW1 而言，認為少

年為一個獨立的個體，可以自主，但因青少年時期容易被框架為叛逆時期，這樣

的標籤使外界對於少年的自主權感到不信任，且少年也被視為無法負責任的群體。 

因為我覺得青少年跟成年沒有太大的差別，因為都是受傷的人，你就是

要幫他們彌補他們一些關係網絡，青少年被特別隔離出一個時期，就是責

任感還沒完全，也還沒被賦予一個完全的責任感…然後大家都會傾向說是

叛逆期。（SW1，37） 

（二） 與少年一起工作 

SW5 認為要與少年一起工作，訪問的過程中強調少年參與處遇工作的重要性，

使少年對處遇過程及社會工作者的職責及限制有所理解，這樣的互動及瞭解使少

年得以有更多對自我的掌握及認同，減少對社會工作者專業父權控制的反彈。 

我會直接跟小孩說為什麼我要這麼做，而不是悶著不講。到底是不是真

好？我對他好的他認不認同？我無法知道，當我可以直接有這樣的對話，我

可以知道他對這件事情的判斷跟接受能力是什麼，那我也可以讓他知道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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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發點和動機是什麼，我覺得這個對我是很重要，也是彼此理解很重要的一

件事。（SW5，25） 

SW7 也提到這樣的概念，強調少年有自我掌握的權力，在做任何抉擇時將少

年拉進來一起對話，知道他不是「被抉擇」而是可以「選擇」。 

發生一個重大的事件的時候，一定要跟孩子對到話…也怕在那個過程，他是

被決定的。的確每個個案發生的狀況是不太一樣，但是這麼多年下來，也是有

一個依循，當然也是保有我們在孩子心目中的一個，讓他知道說發生很重大的

情況，我們還是可以讓孩子信任的。（SW7，44） 

小結 

相較於上一章節所提到倫理抉擇之外在影響影響因素，本節則是從合作式中

途班社會工作者的視角，理解社會工作者做抉擇時內在的思考過程，並理解社會

工作者在服務過程的反思，這樣的覺察，呼應 Kondrat（1999）提到的反應性的察

覺（reflective）及反省性的覺察（reflexive）的概念，前者為抉擇當下，對於自我

狀態及想法的敏感；後者則是對於過往的抉擇經驗，跳脫當時的框架，對於過往

經驗的再次思考（萬育維、王文娟，2002）。這兩個思考及覺察過程，彼此會相互

的影響，並作為下次行動想法的參考依據。這樣的思考過程對於社會工作者甚為

重要，比起外在的影響因素更能內化於抉擇的考量中，影響更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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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研究結論與建議 

中輟議題主要的討論層面多從教育角度出發，在法律規範及制度下，離開教育

體制被視為一個需要關注的現象。然而，近幾年因看見中輟少年所背負的複雜交

錯的環境及家庭議題，社會工作者的介入開始被重視。本研究所研究的領域為合

作式中途班，是中輟服務的最後一級的防線，社會福利機構提供一個教育場域，

有別於單純社會服務機構，兼具教育及社會工作服務的目標，從服務對象、服務

場域及服務目標等三面向的特質，使社會工作者面對不同的兩難課題。上個章節

中，七位受訪者從少年、家庭及團隊工作三面向，描繪合作式中途班社會工作者

的工作樣態，並討論在其中遇到的兩難衝突。本章，將進一步來討論本研究之發

現，突顯合作式中途班服務特質外，並針對倫理兩難經驗、兩難抉擇依據做統整

及討論，以做為最後本研究之建議及未來展望的參考依據。 

第一節 研究結論 

壹、 合作式中途班影響倫理兩難的服務特質 

一、 專業關係之樣貌及重要性 

專業關係的維繫，為多位受訪者在面對處遇是否進行的主要考量重點，尤其在

合作式中途班中更顯得重要。相較於正規學校體制，合作式中途班採個別化及彈

性的服務方式給予少年一個在正規教育下喘息的空間，但是，當少年還是無法融

入團體、適應規範的時候，亦會採取以往模式離開合作式中途班、拒絕接受服務。

然而，半年以上的工作時間及每天日常的相處，若沒有信任關係的維繫，難行適

合的社會工作處遇，因此在這樣的輔導資源下，關係維繫及少年的認同顯得重要。 

再者，社會工作者所對於專業關係維繫的考量，不僅是單一案主，而是一群少

年，因為團體工作的形態加上緊密的互動空間，使少年易受團體動力及團體氛圍

影響。合作式中途班專業關係樣貌多種，除少年與社會工作外，社會工作者亦會

擔心個別少年對於少年群體的牽引，而影響到少年群體對社會工作者或社會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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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隊的關係，造成服務的阻礙。最後，是專業界線的討論，因為合作式中途班的物

理空間安排，拉近了少年與社會工作者的距離，使少年可以進入辦公室裡尋求服

務，社會工作者陪伴少年的時間並沒有一定的限制，非正式的互動是多的，因此

不論是少年抑或是社會工作者在談專業界限時是困難的，甚至在少年服務期程結

束後，社會工作者將難以拉出一條結束關係的服務界線。 

二、 「一群人服務一群少年」-團隊模式的服務提供 

合作式中途班中，若社會工作者有一位以上，將採團隊的方式來提供服務，團

隊中的社會工作者會理解每位少年之狀態，少年資訊的流通是必然且必要。然而，

這將與倫理守則或是文獻對於社會工作者同僚間保密的要求有所出入，有別於對

於所負責個案資訊須負保密的原則，在合作式中途班這樣的脈絡下，遵守這樣的

原則顯得困難。另外，在機構內部也因為有不同專業背景的工作人員，機構內跨

專業的互動，有服務提供及案主最佳利益的考量，因此，同僚間保密及訊息傳遞，

在這樣機構式服務的樣態顯得更為不同，引發的倫理兩難將有差異。再者，這樣

團隊工作的方式，使社會工作在面臨兩難的時候，求助的管道除督導討論外，也

多採團隊討論的方式進行，且討論氛圍是平行的，不論是社會工作者或是督導，

都可以有自己的意見及考量的表達，這樣的討論不僅是有助於兩難狀況的釐清及

心理壓力的緩解，也提醒了社會工作自己的負向狀態及彼此心理的支持。 

三、 家庭工作的聯盟與衝突 

合作式中途班為一個教育機構，在這樣的前提下，與家長工作有其必要及重要

性。相較於一般少年服務，家長在處遇中的角色是重的。社會工作者基於對於家

長的責任義務，需要告知或是連繫家長少年的就學及輔導狀態，在這樣的前提下，

告知與否及處遇的目標，需加入家長角色的考量，卻往往與少年的需求或是想法

背道而馳。 

再者，少年轉入合作式中途班，家長已積累了長期的壓力，對於少年的負向行

為，可能會缺乏管教意願或是增加對於少年的管控，兩種家長態度加深合作式中

途班社會工作者對少年處遇的困難。值得一提的是，因為少年的學籍在原校，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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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家長向學校反應自我期待的時候，學校會採取尊重的態度，但是學校及家長的

雙重壓力，使看到少年需求的社會工作者，面對來自家長及學校的質疑，自我專

業評估的空間將被壓縮。 

四、 與教育單位的合作 

團隊合作是合作式中途班的重要工作課題，不論跨專業還是跨機構的合作皆

相當頻繁。跨專業的合作，因對問題視角的不同，及對彼此的專業的瞭解不同而

面臨到或大或小的兩難衝突，尤其是在合作單位的權限會影響少年利益時，例如

就學權益的影響、法律懲罰等，兩難的衝突就會更為劇烈。與其他青少年專業不

同的是與教育單位合作的部份，合作式中途班接受學校的轉介，服務少年並針對

少年狀況與學校聯繫，這樣的聯繫是必要，也影響到少年是否可以回歸原本教育

體制的ㄧ個重要考量，且學校有召開個案研討、集結資源之能力，因此學校需要

對少年狀況有所瞭解。雖學校的互動多，但是合作關係卻會因為學校對於少年觀

感、對合作式中途班的定位及資源的認知所影響，若學校對於少年抱持負面觀感、

或認為合作式中途班為下行的單位，將會使合作式中途班社會工作者在處遇評估

及裁量權受到學校的介入或限制等。 

貳、 合作式中途班社會工作者面臨的倫理兩難 

過往文獻中，整理少年談及倫理的文獻，有幾個主要的重點及相似之處，青少

年倫理文獻在討論兩難的時候，有幾個架構，包括王行（2002）從少年工作、家長

工作及機構三部份去論述青少年的倫理議題及兩難；包承恩、王永慈譯（2009）討

論倫理兩難，則以直接服務及間接服務兩大脈絡去做區分；胡中宜（2011）則用價

值兩難情境、義務兩難情境及結構兩難情境去分析學校社會工作。然而與過往倫

理文獻對照，討論相似的議題包括案主自決及父權主義的兩難、專業關係及專業

界線的兩難、個別利益與團體利益的兩難、對不同對象忠誠的議題、通報責任的

兩難、案主利益與家長利益、專業間的評估衝突等（王幼蘭，2012；胡中宜，2011；

林勝義，2007；包承恩、王永慈譯，2009）。 

而本文參考了王行（2002）討論青少年倫理的架構，針對合作式中途班的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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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進行初探，這樣主題性的討論可以初探合作式中途班社會工作者在少年工作、

家庭工作及團隊合作等三大工作脈絡，並從這樣的討論理解不同脈絡下，社會工

作者所碰觸的「難」。然而，除了與少年、家庭及團隊合作外，亦從研究中發現其

他合作式中途班值得討論面向，如下述： 

一、 與社區工作：合作式中途班多處於社區，因服務對象之中輟特質，使合作式

中途班在與社區互動、社區關係經營尚須要更多的琢磨，而社區對於機構的

看法也將會影響到機構經營方針或社會工作處遇。 

二、組織特色及督導：合作式中途班成立係為滿足輟學少年輔導及教育之需求，

這樣服務目的將會影響社會工作的服務內容，甚至是組織架構及專業資源設

置等，例如在文本中提到的多專業工作團隊，抑或是非社會工作專業之督導

等，這些機構特質及樣貌，亦衍生了合作式中途班獨特的兩難議題。 

本研究試圖刻劃合作式中途班社會工作之脈絡，但是討論議題甚廣，本研究僅

從少年工作、家庭工作及跨專業合作三大主軸中進行討論，且也因為倫理議題的

限制及倫理討論的敏感，故兩難的討論多於直接服務，間接服務的兩難著墨較少。

然而，從各工作脈絡中去介紹倫理兩難的圖像，從這樣的討論也發現，兩難有時

候是情境或是脈絡使然，使倫理兩難出現或是增加兩難的頻率，這樣討論將有助

於釐清兩難之因，甚至也可降低對於社會工作者本身的歸因，並從中理出兩難的

解決之道。而本研究之兩難的特質及整理如下表 5-1。 

表 5-1 合作式中途班社會工作者倫理兩難經驗整理 

工作面向 工作及場域特質 倫理兩難討論 

與少年工作 

少年之高風險行為 

團體動力催化對服務的影響 

緊密的專業關係及專業界限的模糊 

與少年重要他人的互動情形 

案主自決及父權主義的兩難 

個別利益及團體利益的兩難 

專業界線及專業關係的兩難 

通報責任的倫理兩難 

與家長工作 
密集多元的服務 告知義務與保密的倫理兩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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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工作的重要性 

家長自身負面環境的壓力 

家長對於少年的負面評價 

家長對社會工作者的不信任感 

家長對社會工作者與少年關係的影響 

對誰忠誠的倫理兩難 

團隊合作 

學校－從屬及合作關係的拿捏 

觀護人－規範的黑白臉角色 

跨專業及跨單位的合作樣貌 

資訊透露及專業合作的兩難 

跨專業評估差異導致的倫理兩難 

這樣的討論，更可以看出這樣的場域中，場域的特質是如何影響倫理兩難的出

現，以下就少年、家庭及跨專業合作分述之： 

一、 與少年工作：少年的高風險特質、團體動力形塑、緊密的專業關係及與少年

的重要他人的互動情形等特質，使社會工作者在與少年工作時，需要考量到這些

特質在與少年工作的影響，有時候社會工作者考量的不僅是少年個體，尚包含對

於整個工作團隊或是少年群體的影響。而與少年工作所引發的倫理兩難，包括案

主自決及父權主義的兩難、個別利益及團體利益的兩難、專業界線及專業關係的

兩難、通報責任的倫理兩難等倫理兩難。 

二、 與家庭工作：研究中發現，因為與家長的緊密互動，看見家庭工作之重要性、

家長本身的議題、衝突的家庭關係及家長對於社會工作者的不信任等，透過這樣

特質的瞭解，理解到家長與社會工作者的想法的不同調，也因為家長與少年期待

的衝突，故在家庭工作上，容易出現告知義務和保密的兩難及對誰忠誠的倫理兩

難。 

三、 團隊合作：因少年高風險特質及多元需求，跨專業的資源的注入是常見、必

然討論的課題。然而在跨專業合作中，卻因為各專業的專業背景及評估角色不同，

使對少年的服務無法與社會工作者達成一致，在資訊的傳遞上，也易觸及保密之

議題，本研究整理了跨專業合作的倫理兩難，分別為資訊透露及專業合作的兩難

及跨專業評估差異導致的倫理兩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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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倫理抉擇的參考面向 

本研究也針對合作式中途班的社會工作者所面臨的兩難建議做一些討論及整

理，參考王幼蘭（2012）、胡中宜（2011）、Strom-Gottfied（2008）、包承恩、王永

慈譯（2009）等，倫理兩難參考因素的討論，透過整理，與文獻的比較，有幾個討

論之處： 

一、 與過往文獻相符的為法律規範、機構政策、倫理理論、倫理原則、社會工作

倫理守則等。 

二、 與過往文獻大致相符但是內涵不同的為閱讀相關知識與研究、個別督導及

諮詢、團體建議。閱讀相關知識與研究是指受訪者透過碩士研究對於少年的狀態

和背景有更多瞭解；個別諮詢，包括與督導、相同經驗的他人等，進行問題的詢

問或是支持；團隊及同儕討論，則是合作式中途班常見抉擇及討論方式，這樣的

討論所激發的，不僅是該如何行動、行動方式的討論，更多的是對於彼此情緒、

兩難糾結點及自我狀況瞭解的提點與釐清。 

三、 本研究發現的考量因素，為家長對於少年處遇的看法及合作單位之建議，在

實務工作中，因為少年的未成年特質及觸法行為，使其他單位鑑於職權及職責與

社會工作者合作，故其他專業的評估也是社會工作者參考的依據。  

此外，研究也特別將受訪者在受訪過程中，對自己兩難經驗提出省思及反思，

另闢一個章節出來討論。這樣的討論，也發現社會工作者在遇到倫理兩難的時，

皆會反思，及進行自我狀況的調整，並在這種思考的過程，去接納自我的抉擇及

服務，增強自己的信念及處遇信心，降低因處遇狀況未知的恐懼，而造成的抉擇

困難，而本研究所整理合作式中途班的倫理兩難參考因素如下圖 5-1。 

肆、 倫理兩難經驗的差異 

本研究中分別訪到兩個集群的受訪者，一個是年資十二年以上的督導，另外一

個則是工作兩年以上的社會工作者，年資的差異刻劃出了不同的兩難經驗及眼光。

然而，這樣的討論也受限於兩難議題的討論時間，受訪者沒有表述的兩難，也不

意味沒有兩難衝突的出現，而是受工作內容、職責等影響而有不同的講述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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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透過這樣的比較，也試圖窺探經驗模式的累積是否會降低部份兩難的發生，以

下就相同及相異的觀點進行分述： 

一、 相同點：通報議題及專業合作的資訊透露，是常見的倫理兩難議題，不論是

督導或是社會工作者，皆有進行許多討論，但兩難的行動是不同的。這種牽涉外

在因素及外在專業的介入，難單以經驗來學習，隨著不同合作單位的主責人態度

及認知的不同，不同的兩難會隨之出現，除非在規範或是政策中有明確依據，否

則還是會有認知模糊、兩難衝突的情境出現。 

二、 相異點：社會工作者在少年工作和家庭工作的部份，較常會遇見倫理兩難，

督導則少，雖這樣的統計不等於督導於少年及家庭工作上沒有兩難，但總體而言，

兩難案例表述較少，亦有許多經驗可依循，且督導於訪談時，也多在講述自己的

考量而非兩難的糾結點，隨著經驗及年資的增加，工作方法及心態的調整，增加

對於兩難情境的掌握，也降低了兩難出現的頻率。 

表 5-2 合作式中途班社會工作者與督導兩難經驗之比較 

 社會工作者 督導 

少

年 

案主自決與父權主義的兩難 V   V    

個別利益與團體利益的兩難  V     V 

專業界線及專業關係的兩難 V V  V    

通報責任的倫理兩難 V V   V V V 

家

庭 

告知義務與保密的兩難 V V      

對誰忠誠的倫理兩難 V V V V V   

團

隊 

資訊透露與專業合作的兩難 V V V V  V V 

跨專業評估差異導致的倫理兩難 V V  V V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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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 合作式中途班倫理抉擇考量圖 

 

影響倫理兩難抉擇的參考依據 

行動中的省思 對行動的反思 

一、 法律規範 

二、 機構政策 

三、 倫理理論 

四、 倫理原則 

五、 社會工作倫理守則 

六、 閱讀相關知識與研究 

七、 個別督導及諮詢 

八、 團體建議 

九、 家長對於少年處遇的看法 

十、 合作單位之建議 

一、 釐清兩難糾結點 

二、 確認自我價值 

三、 從不同的角度檢視處遇意涵 

四、 抉擇心態的調整 

五、  

 

一、 「專業」關係的內涵 

二、 關係的衝突及挑戰 

一、 對於少年族群的認知 

二、 與少年一起工作 

重新詮釋服務關係 

實踐案主參與 

兩難抉擇的反思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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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建議與限制 

壹、 研究建議 

呼應上面的結論及討論，以下將針對中輟服務、機構、合作式中途班社會工作

者及社會工作倫理教育等面向提出建議： 

一、 對於中輟服務網絡的建議 

（一） 合作式中途班相關辦法及政策的訂定 

合作式中途班的社會工作專業為輔導服務的中樞，面對這群中輟少年，機構的

輔導工作比起教育著墨更多，但，也因為隸屬於教育體制，資源補助也多以教育

專業為主，其他輔導專業人員的人力補助尚須要自募，使社會工作者在輔導少年

之餘，亦需負擔行政及教課之工作，密集及高挑戰的工作，易造成社會工作者生

心理的負擔。若相關單位可以給予穩定及社會工作專業之資源，可以避免因經費

不足而造成的機構及人力的流失，而具體作法，可從相關政策規範的訂定著手，

現今對於合作式中途班的規範依縣市作法有所不同，且流於原則，多是針對合作

式中途班的轉介流程及輔導做原則性的規範，但細部如專業輔導人員的職掌規定、

服務內容、合作式中途班對於學生的權責等並無規範，不僅會造成縣市間、機構

間服務不同調，缺乏規範的訂定，會使政府及相關正式資源的補助失其依據。故

可彙集全國合作式中途班的經驗及研討，集聚經驗以奠定政策或是辦法規法之基

礎，建置服務之基礎，有助於合作式中途班在經營、服務定位可更為明確。 

（二） 跨單位合作及互動 

跨專業的合作，含學校、司法單位、其他社福機構等，專業合作中常會出現認

知落差的兩難議題，這樣認知的落差，源於對於彼此專業脈絡及專業倫理的不解，

而出現了不同的服務立場。這些認知的落差建議可以經由更多的合作互動，透過

彼此立場的表述來找到共識，建議可透過個案研討、邀請至合作式中途班演講及

聯繫會報等方式，且會議的內容，可針對同一個案，進行分工的討論，增加網絡互

動及彼此瞭解的機會，機構方面可以試圖去建構與各單位的經驗及模式，並加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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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可使新進社工可以得以依循，對於處遇的模式及可能發生處遇結果有更多

的掌握及預知。 

（三） 凝聚與學校合作的共識 

合作定位的討論社會工作者在訪談中不被斷提出，與學校合作的順暢與否，關

乎於學校對於合作式中途班定位，是平行關係抑或是從屬關係的認知。少年轉介

至合作式中途班，非意味合作式中途班為下行單位，而是一個教育輔導資源的配

搭，彼此的合作內容及模式應該有一個明確的共識及規定，且這些分工需要被討

論，制度及流程的訂定有助於合作及分工明確性，減少因缺乏合作經驗所致的合

作衝突。隨著合作的頻率及認知的不同，學校合作的態度將有所差異，合作式中

途班不該被視為一個邊緣化的教育場域，學校應增加與機構內少年的互動，避免

至合作式中途班就讀的少年有被放棄之感。合作式中途班之服務目標為提供少年

回歸到教育體制的橋梁，在畢業及返回原校就讀等處遇上，須要先與學校有共識，

瞭解合作式中途班社會工作者的評估權力及少年取得畢業證書的機會，避免後續

處遇共識的不同造成少年權益的受損。再者，學校應扮演資源整合和協調的角色。

應促進校內各處室的合作統籌，在對外合作網絡的聯繫，也應該扮演資源協調者

的角色，提供一個交流的平台以做合作的檢視，避免資源重覆注入，且在重大事

件時也可快速集結合作網絡，達成處遇共識，避免因為評估的不同而造成合作式

中途班社會工作者依循的兩難。 

二、 對於機構的建議 

（一） 物理環境的設置 

研究對於機構的開放空間對於社會工作者的影響有所討論，因此物理環境的

開放與否，是否會影響到處遇的進行及對社會工作者的影響，這是須要於工作人

員提出討論的，包括個案的討論形式及時間、行政工作的縮減、社會工作者的隱

私及空間等，這些都須要被謹慎的考量及討論，因為合作式中途班的氛圍及配置

有別於一般少年機構，在物理環境上有其特殊性，因此機構工作人員應該達成共

識及相關空間、行政的討論，避免因為物理環境增加社會工作者處遇的困難及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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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壓力等。 

（二） 多元及外部的督導支持 

合作式中途班密集性的互動及氛圍，有時候會難以跳脫既有的場域及視角，尤

其大多的決策都是團體或是同儕的討論，對於問題評估的角度一致性及共識高，

因此，當外部督導資源的注入，可以帶給機構內社會工作者不同的角度，刺激不

同的想法。其中，也隱含這樣對於習以為常處遇的重新檢視意涵，亦會提升倫理

敏感度。重要的是，當負面的團體氛圍出現時，這樣外部督導資源的進入，也會帶

來一些正向的刺激，避免團隊陷入過度負向的氣氛。 

三、 對於合作式中途班社會工作者的建議 

研究發現，倫理兩難的參考依據與所學相關，不論是從抽象的倫理理論、倫理

原則至具體化的倫理守則等，皆為受訪者處遇抉擇時參考依據，亦帶給社會工作

者依循的方向。社會工作專業是由知識及經驗所堆砌而成，對於年資尚淺或是欲

投入合作式中途班之社會工作者而言，相關青少年工作及倫理知識的累積是進入

場域的利器，藉由課程的修習去探索青少年圖像，包括兒童青少年工作、學校社

會工作、矯治社會工作等，對於少年們的發展任務有所熟悉，並理解家庭在青少

年工作的重要，與跨專業合作議題的瞭解等。合作式中途班的少年變動性高，社

會工作者不時接受到許多挑戰，有時候是工作方法、有時候是價值觀的衝突等，

較少有一個獨立思考的空間及時間，故需要有更多的知識建構或是經驗的基礎，

以增加社會工作者處遇之信心。在受訪者的分享中，看見倫理兩難的心態調整的

過程，在倫理兩難的選擇過程中，勢必會有挫折感的出現，少年狀態的多有起伏，

且變動性大，要顧及服務關係、處遇目標及外界期待等多重考量，所造成的壓力

增加了工作者的心理負擔，因此，社會工作者的心理調適顯得重要，避免以問題

解決者之姿，對於處遇結果有過高的期待。 

四、 對於社會工作倫理教育的建議 

繼上述倫理教育是一個服務能力的根基，倫理能力及敏感度的培養也有賴於

過去學習的累積，如受訪者 SW1 在訪談中所述的，認為在實務及學習上是有落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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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大多都在經驗中亦步亦趨的學習，顯見了在實務場域中，過往倫理訓練與實務

的連結性不強，導致在服務過程中無法快速的被連結或是參考，因此也建議在倫

理的訓練中，可以增加以情境或是案例 的討論方式，增加對實務情境的熟悉及瞭

解，並透過這樣的討論，釐清自我的價值及倫理思維，以避免在日後的處遇上，因

為過多外界情境或是情緒的干擾，而導致自我判讀的混亂。另一方面，也可以透

過這樣的討論與教授方式，訓練倫理的敏感度及判讀，理解自我的倫理傾向、價

值，以對於後續在面對兩難議題的時候，可以降低其中的衝撞及模糊。 

貳、 研究限制與未來展望 

一、 研究限制 

（一） 樣本選樣限制 

因為研究僅訪問六間機構，其中有三間機構位處於同一縣市，其他縣市的機構

僅有三間且分散，以合作式中途班而言，不同縣市對於中途班規定不一，縣市相

關福利資源也會影響到合作式中途班之資源定位，但本研究因時間限制，以立意

取樣的方式，選擇非住宿之合作市中途班，願意受訪的合作式中途班有六所，且

分布的地區不一，為避免資料被識別，在機構及地區的落差可能無法更多的呈現

及討論，若以後要針對此領域進行討論的話，建議納入住宿型學園，或是單以住

宿型學園為主要研究機構，機構數較多可降低資料被識別的風險，對於縣市資源

差異、機構經營等間接工作的兩難議題，可以有更多討論。。 

（二） 訪談內容的限制 

其一，為研究者的限制，因對於該領域僅有一次的實習經驗，在面對許多議題

時對於該領域的想法、處遇流程及與學校的合作內涵皆無法更深入的瞭解，因此

在擬定訪談大綱時，有許多議題無法被予以聚焦的討論，加上訪談時間的有限、

探討的面向較廣，故多以少年、家庭及團隊合作等主題式的方式蒐集資料，限縮

了受訪者論述的廣度及深度。其二，為訪談過程中的政治及權力議題，因為訪談

涉及倫理等敏感議題加上訪談情境及訪談來源，使倫理的議題無法有機構面向的

討論，也因為訪談地點位在學園，雖場地選擇已盡量在不被干擾的地方進行單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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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但因辦公室的空間開放等關係，使部份受訪者在表達時，會受訪談環境的

干擾。另外訪談來源，是經機構申請、審核及挑選，故研究者亦會避開有可能顯露

身分之資料的相關討論。但因各機構的經營狀況及特色的不同，及縣市的資源的

落差，將會有不同的兩難議題，但因為這樣資料識別度過高，在保密的考量下，避

開指涉性過高資料的討論，以免造成受訪者被認出而造成的權益受損。 

二、 未來展望 

本研究針對合作式中途班的社會工作者進行瞭解，相較於以往著重於教育或

是成效層面的討論，更可以突顯社會工作者的工作角色。選擇這樣的場域，是因

為社會工作者與少年緊密的互動，及社會工作者的多樣角色，提點了許多青少年

工作中可以看到的議題，包括專業關係、通報、案主自決等等，皆因為緊密的互

動，使兩難的衝突更顯劇烈。 

然而，對於日後研究有兩方面的建議，一為對於合作式中途班定位的瞭解。在

蒐集相關資料的時候，可以發現資料的不完整及各縣市的差異，這樣的差異也源

自於各縣市對於合作式中途班定位的不了解，因此日後研究可以針對教育部負責

單位人員、學校人員及合作式中途班主管進行訪問，統整各單位對於此資源的認

知，以確認其服務之定位。另一方面，則有關研究對象的討論，本研究是從社會工

作者的角度出發，然而在倫理議題上，甚少從少年的角度，去討論到他們如何去

看社會工作者的處遇、職責及限制，透過少年的眼光，可以從不一樣的高度去看

到這些議題，也許會打破社會工作者對兩難的想像，也避免社會工作者自己對於

少年觀感的過度詮釋而造成的兩難躊躇。 

本研究初描合作式中途班社會工作者的兩難圖像，但有許多值得深入探討的

主題，如與家庭工作及團隊工作的部份，亦可針對本研究的其他發現，包括社區

工作及組織經營及督導等面向，於後續研究中，從中挑選一個主題，抽出可能的

兩難議題進行同一主題或是案例的研究，探討不同受訪者的想法，針對其中的異

同進行更深入的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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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後記 

尚未邁入實務領域的我而言，倫理對我而言，是一個可以快速去看社會工作者

思維及價值的途徑，這也是我為什麼想要透過這樣倫理兩難的討論，初探這樣的

工作場域及社會工作者價值。在實習過程中，從社會工作者對於少年的熱忱服務

中，看見這樣單純的助人本質，我體會到社會工作者對少年服務及陪伴的真心，

卻不時受到外界規範或是權威角色的質疑，陪伴、處遇的工作內容及成效的無法

突顯，使專業不受信服。尤其合作式中途班被賦予一個回歸主流教育制度連結的

責任，社會工作者的評估該如何在主流價值及少年期待的擠壓中權衡？在訪談過

程中，以下幾個議題值得被討論： 

案主自決？抉擇少年最佳利益的難題 

我從受訪資料看見，社會工作者敏感到自我和案主價值的差異隨之產生尊重

與否的兩難議題。這樣的兩難，主要的焦點為什麼是案主最佳利益的思考。這牽

涉到社會工作者的價值，最佳利益是要使少年行為符合多數人，包括學校、家長

的期待？符合社會主流期待？還是尊重少年對於自我生活掌控之權力？如王行

（2002）討論到青少年本質的兩難，包括處遇觀念及價值的衝突。輔導方向到底

是「輔導改正」還是「協助少年追求自我」？尤其在中輟議題上，合作式中途班的

定位是要協助少年回歸到正規教育體制，但若回校就讀後卻不如預想，難道還是

要協助其回歸體制嗎？尤其在協助少年回歸的過程中，當校方及老師質疑少年及

對校園秩序的擔憂，社會工作者該如何自處？ 

另外，則是價值觀的衝突，到底對少年而言，什麼才是「好」及「成功」處遇

的省思。這樣的價值又融入了社會工作者成長背景、價值及社會主觀價值等，當

這些價值與少年價值衝突時，社會工作者該如何取捨？當我們高舉尊重少年自決

的旗幟，這樣的決定卻會受到許多的質疑，少年的選擇往往不被青睞。記得 SW2

所提的一個少女未婚懷孕的案例，從她的眼光及描述中，可以看到少女在經歷抉

擇的過程，受到自己父母、學校、法院、其他社福單位或是輔導人員等的懷疑及負

面的眼光，這樣場景的描述，不僅讓我體會到尊重少年自決的困難，也從受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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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描繪的字詞中，得知社會工作者站在少年的角度，同理這樣的無奈及無所適從，

但也顯露出在這樣父母及社會眼光下，社會工作者所背負的巨大壓力。 

這與社會工作者的本質及使命有關，社會工作者背負著社會的期待去輔導少

年，被賦予資源去提供服務，但這些服務是否為少年所需？又，社會工作者在相

處及理解中看見少年的需求，但當懷抱者與少年站在一起的理念時，往往卻又被

外在的現實打回。社會工作者困惑的是到底這樣對於少年抉擇的尊重，是不是真

能符合少年的最佳利益？是否能承擔抉擇後可能出現的風險？是社會工作者的難。 

另外，少年最佳利益兩難的討論，看見合作式中途班社會工作者對於此議題的

省思。訪談過程我想詢問倫理兩難的抉擇結果，及與預期評估的差異，問題背後

是希望可以去看到社會工作者在倫理兩難評估過程，對於各種影響因素的掌握及

變動的狀態。訪談初期我急於脈絡性的呈現，我關心事情的發展與結果，我卻從

受訪者的停頓反應，多少感到自己的詢問不適切。幸運的是，經由這樣的過程，我

可以卻能更進入受訪者的思維。「怎樣才叫好的結果？怎樣才叫成功？」在受訪者

吐出這樣的話語時，我想起閱讀王行（2002）討論青少年倫理時所談到的ㄧ段話，

指說青少年工作難以做得「好」，難以做「對」，做得又「好」又「對」更為困難。

在青少年工作者眼中，這樣的兩難是一個過程，或許這在的處遇或是抉擇，無法

即時奏效或是不如預期，但是就如同撒種子一般，播種時無法預期發芽的時間及

成長的方向，但是或許會在一個時間點萌芽成長。我看到受訪者收到來自看守所

少年的感謝、得到關係衝突的少年的認同、及看到小媽媽有穩定生活的能力的喜

悅總總，受訪者從這些經驗中，釋懷對於處遇與預期不合的自我質疑，我想這就

是屬於青少年工作的特殊樣貌，在服務過程中不斷的省思，並在工作經驗中與少

年彼此成長，學習去做ㄧ個青少年社工。  

然而，這樣的訪談過程，在受訪者的激盪下，我原先預估的兩難架構分析圖像

被打破，尤其是在社會工作者在談論自我想法及省思的部份，當初沒有想到會受

訪者眼中，看見受訪者對倫理兩難的種種想法，及對於兩難的掙脫和反思，這是

出乎我意料的，但是卻發現這樣的思考過程，對於社會工作而言是習以為常的，

且也會內化成為處遇的思維，並透過這樣經驗的省思，降低同樣經驗的兩難。因

此，我想要呈現的受訪者對於兩難經驗及議題的詮釋，這些珍貴的經驗，透過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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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將這樣的專業思考過程得以呈現。另外，也因為合作式中途班或是青少年工

作，人員流動率高，若沒有相關經驗或是模式的依循，就容易落入決策的困境。透

過經驗的累積將會增加處遇的信心，正如 Cuzzi et al. （1993）提到，社會工作者

的「決策」，通常會受到許多考驗，但卻沒有相關經驗及知識的指引，對於未預期

的兩難後果，會有許多自我詮釋的擔心，例如擔心關係的破壞或青少年對於服務

的排斥等，社會工作者在面對理想現實衝突時，感到無所適從，提點出經驗的整

理對於社會工作者處遇決策之重要。 

「法律義務」及「社會工作專業」的拉扯 

法律規範對於社會工作者來說，是雙面刃，對於青少年工作而言亦好亦壞。規

範將每個人皆視為一致，明確的規則訂定使所有社會工作者有所依歸。但，透過

訪談發現，在這樣的法理下，通報規範少了一分社會工作所重的人情關係的顧慮。

在青少年領域中，社會工作者扮演陪伴者的輔導者角色，在密切的關係及相處下，

專業關係的維繫對於輔導而言是重要的，當專業關係一被破壞使服務難以延續。

通報的疑慮，包括信賴關係的破壞及對後續服務的擔憂。社會工作者的通報職責，

對於少年而言，將會增加了與社會工作者的距離，社會工作者也因為通報及告知

責任，在與少年會談時，也會多一分是否依法通報的掙扎或是談論的困難。再者，

通報後有一定的時限及通報對象，網絡是否能遵守保密且不透露社會工作者的通

報行為，其實也是社會工作者的難為。 

此外，政策制度有助於處遇依循的規範，但卻框架了社會工作處遇的彈性，法

律政策規範的通報天數，通報流程等等，規範了社會工作者的責任及處遇的時效

性。但是隨著個案的狀況的不同，社會工作者有不同的評估基礎，例如受訪者所

提的中輟通報三天天數，這樣的時間規範，使少年的動態的掌握越趨困難，但是

這樣的彈性該如何去拿捏？再者，是否可以得到通報單位或是學校的支持？社會

工作者是否有裁量的空間？這樣的個別化考量是否會破壞了規範的公平性？如此

突顯社會工作的藝術與標準化的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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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關係維繫及挑戰 

在兩難的討論中，關係是一個脫不去的主軸，處遇的開展有賴於關係的維繫。

過往在青少年研究中，在關係議題上有許多著墨，突顯關係議題在青少年工作中

的重要性。因為長時間的陪伴，關係拉出了一條處遇的線，而青少年社工正如走

鋼索般，隨時在專業角色、法律規範、外界及家長期待下，面臨許多兩難，使社會

工作者前進的腳步多了恐懼及遲疑。在受訪者的描述中，我看見了關係並非如此

的脆弱，經過挑戰及衝突的關係，反而會讓社會工作者與少年同行的腳步更加穩

固。於此，本研究發現，關係是雙方的，沒有經過考驗及澄清，就在於大霧般，僅

只於表面的和平，無法做更深入的經營及工作。另外，於服務時，須要時常掌握到

自己服務初衷與職責，當我們太在意關係的維繫時，其思維是否符合案主的最佳

利益？如同受訪者所述：「維持關係的考量是為自己亦或是案主」，此議題是在挑

戰關係前或是遇及兩難時可以省思的。 

誰是我的案主？ 

社會工作者看到家長的需求及問題，有時候為求案主利益與家庭工作，但當少

年與家庭的價值或是利益產生衝突時，社會工作者會面臨兩難，甚至可能會有「誰

是我的案主？」這樣的想法產生，胡中宜（2011）及王行（2002）皆有提及這樣的

討論，一方面是看到家長的需求，另一方面則是處遇進程需要對家長負責，但是

這樣的難題出現在，到底要「以案主為中心」還是「以家庭為中心」的思考。 

合作式中途班也以家長為工作對象，目的是在少年畢業後，家庭依然可以保持

一個穩定的支持來源協助少年，因此家庭功能的提升及穩定是社會工作者所考量

的。另方面，社會工作者有告知及預警的義務，但是告知的範圍到哪？預警方面，

要怎麼去評估行為的危險，尤其時當家長與社會工作者對於危險及危急的認知不

同時，社會工作者究竟是要破壞案主的保密規範、冒關係破壞的風險，還是要承

擔來自家長的質疑及後續少年可能發生的風險？一個年輕、年資尚淺的工作者，

要去承擔來父母、學校及專業網絡的質疑及抉擇少年的未來，可以體會到這樣風

險的無法預估所造成的抉擇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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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撰寫至此，隨著研究進程的不同，研究者對於此議題的認知及抱持的心態

有所改變。在研究動機提及，我在實習過程中，從一個旁觀者的立場，看到了青少

年工作的難為，對於我而言，我嘗試用一個專業、制約的框架，看待青少年的行

為，但是在與青少年社會工作者的對談中，看見自己與青少年社會工作者間的落

差。記得某位青少年工作者曾經講過：「若太重視制度或是框架，太在意界線和專

業關係，在很多時候會反而會顯得辛苦」。的確，我看到青少年工作者在工作中對

於少年利益追求的純粹性，對於他們，不是拋棄對於專業及規範的追求，而是強

調以案主利益為主的價值。以倫理的框架來討論青少年工作，經歷了很多掙扎，

考量如果用一個單一的、既定的價值眼去討論青少年工作，尤其是框架在這種邊

緣化的社福、教育機構的適當性，擔心倫理的框架是否過於沉重？這樣的擔心隨

著研究的進程，擬定訪談大綱、尋找受訪者及訪談等這樣的過程中逐漸消減。一

方面是訪談逐漸完成所帶來的信心，但更多的是受訪者在受訪過程對我親切的回

應及分享的故事帶給我的安心。訪談的過程，對於問題範圍的收放感到困難，這

種的矛盾從計畫書撰寫開始，我要怎麼要去寫出這樣的場景、這樣的兩難，該如

何述說，這樣的難題延伸到訪談，每個人的兩難觀點不同，在幾個人的訪談後，剛

始我找到了一些共同的議題，有趣的是光是「難」，就有許多不同的解讀，有些人

認為是一個挑戰、一個轉機，甚至是一個過程，剛開始時我執意問出「難」，好像

有些刻意，後來隨著受訪者的步調，開始理解了他們看待事情的眼光。 

然而，文本撰寫的過程，我不斷的修改自己的文獻架構，想要去分類兩難，在

每個案例中去找尋倫理兩難的蹤跡，我試圖建構一個兩難的圖像，但是那個圖像

卻是模糊且表面的。記得每次與老師的討論，我總有許多不同的激盪和衝擊，從

老師的提點中，我發現兩難如此細緻，不僅要看到受訪者所述的兩難，更要深入

思考牽涉的人事物的互動所引發的潛在兩難。對於我而言，這樣深入且厚的思考

需要長期間的脈絡的進入及看見。於此，我想到了我的受訪者，在合作式中途班

實習的我，彷彿可以看見到少年變動快速產出不同的兩難考驗，面臨這樣的兩難

情境中，要如何在短時間去看到自己在兩難脈絡中的定位，及對倫理議題的敏感，

是不容易的，這些是需要經過平常的經驗或是訓練才可內化。 

最後，這段論文的路程很長，在討論倫理的時候，心理有許多掙扎。一方面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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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議題內含了對於社會工作者在處遇過程中對與錯的評估，另一方面也亦有檢視

服務的意味存在，撰寫過程研究者也擔心自我敏感的不足，這樣的心情讓我意會

到倫理談論對於實務工作者的負荷。再者，擬定倫理兩難主題時，打轉了近半年

的時間，從探討專業關係討論到倫理兩難主題的轉變，在摸索的過程不斷與自己

對話，我沒有轉變想要呈現青少年領域工作圖像及專業的初衷。因為在實習過程

我所看到的青少年樣貌，有別於外界對於青少年工作的認識，原來所謂的陪伴、

非正式的互動及策略，對服務是如此的重要，我用一個倫理的眼鏡，去看這樣的

工作，這樣的距離貌似很遠，但是卻體悟到青少年工作這種獨有的步調，及屬於

青少年工作的實務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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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合作式中途班社會工作者面臨倫理兩難經驗之探究」 

研究參與同意書 

_________社工，您好： 

我是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社會工作研究所的學生劉明惠，目前正在進行「合作式

中途班社會工作者面臨倫理兩難經驗之探究」碩士論文的撰寫。希望可以藉由面

對面訪談的方式，分享您在實務過程面對倫理兩難的寶貴經驗，以期能進一步瞭

解您的服務思維、價值抉擇及對於青少年倫理議題的想法，以作為合作式中途班

社會工作者及中輟服務的相關建議。訪談的時間預計為一個半小時至兩個小時。

為確保您的權利，以下有幾項事項會先告知您 

1. 在訪談前、訪談過程中，您有拒絕回答問題及終止訪談之權利。若訪談的過

程讓您感到不舒服，您可以隨時提出。 

2. 為避免訪談資料的遺漏，訪談過程會錄音，並進行逐字稿的謄寫，對於錄音

及逐字稿的使用，您有檢閱、刪除之權利。 

3. 本研究絕不會公開您的個人資料，包括姓名及任何可辨認您身分的內容，將

全部以匿名方式處理，且訪談內容僅供本研究使用，請您放心！ 

若您同意上述事項，並願意參與研究，請您在下方受訪者資料處簽名。本同意

函一式兩份，一份將會留給您。若您對於本研究有任何的疑問及指教，可再與我

聯繫，我的 email 為 iris.1393@gmail.com，由衷感謝您的協助！ 

祝  身體健康                                臺灣師範大學社會工作研究所 

指導教授：王永慈 博士 

研 究 生：劉明惠 

受訪者：＿＿＿＿＿＿＿＿＿＿＿ 

訪談日期：＿＿＿年＿＿＿＿＿月＿＿＿＿日

mailto:我的email為iris.1393@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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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合作式中途班社會工作者面臨倫理兩難經驗之探究」 

訪談大綱 

壹、 基本資料 

一、 請問您的教育背景為何？何時開始進入合作式中途班工作？ 

二、 請問您在機構中的工作內容及扮演的角色為何？ 

貳、 倫理兩難的討論 

一、 請您分享與少年工作過程中最常見的兩難服務經驗。 

(一) 在這個經驗中，您如何與少年工作？當時的情境為何？抉擇考量的面向有哪些？ 

(二) 在您評估或處遇後，會遇到那些變動，導致結果與您預期有落差？在這經驗中，

您發展出哪些經驗及解決方式？ 

二、 請您分享與家長工作過程最常見的兩難服務經驗。 

(一) 在這個經驗中，您如何與家長工作？當時的情境為何？抉擇考量的面向有哪些？ 

(二) 在您評估或處遇後，會遇到那些變動，導致結果與您預期有落差？在這經驗中，

您發展出哪些經驗及解決方式？ 

三、 請您分享工作過程中，與機構內同事、少年原就讀學校、其他單位工作時，最常

出現的兩難服務經驗。 

(一) 您如何與這些對象工作？當時的情境為何？抉擇考量的面向有哪些？ 

(二) 在您評估或處遇後，會遇到那些變動，導致結果與您預期有落差？在這經驗中，

您發展出哪些經驗及解決方式？ 

四、 上述您分享在服務過程遇到的兩難經驗，想請您進一步談談： 

(一) 在遇到倫理兩難的困境時，您曾經尋求哪些方面的協助？您覺得這些協助對您

的幫助為何？除既有的協助，您是否有其他的建議及想法？  

(二) 從服務對象、工作角色、機構定位及制度政策等面向，您覺得對服務及兩難的

影響為何？您的建議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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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中華民國社會工作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社會工作倫理守則簡表 

定義  

1. 社會工作以人的尊嚴與價值為核心，促進全民福祉，協助個人、團體、社區發

展，謀求社會福利的專業工作。  

2. 案主是指接受社會工作服務的個人、家庭、團體或社區。  

核心價值：人性尊嚴  

1. 努力促使案主免於貧窮、恐懼、不安。  

2. 維護案主基本生存保障，享有尊嚴的生活。  

倫理原則：尊重、關懷、正義、堅毅、廉潔、守法、專業  

1. 尊重：尊重生命，接納案主的個別差異和多元文化  

2. 關懷：支持關懷案主表達需求、增強案主能力，努力實現自我。  

3. 正義：基於社會公平與社會正義，尋求案主最佳利益的維護。  

4. 堅毅：應以堅毅的精神、理性客觀的態度幫助案主，協助同僚。  

5. 廉潔：應誠實、負責、自信、廉潔，力行平等、誠實、信用原則。  

6. 守法：守法自許  

7. 專業：並不斷充實自我，提升專業知識和能力。  

倫理衝突：應以保護生命為最優先考量原則，在社會公平與社會正義的基礎上，

其作為：  

1. 所採取之方法有助於服務對象利益之爭取。  

2. 有多種達成目標的方法時，應選擇個案的最佳權益、最少損害的方法。  

3. 保護案主的方法所造成的損害，不得與欲達成目的不相符合。  

4. 尊重案主自我的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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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對案主的倫理守則  

1. 優先考量：基於社會公平、社會正義，以促進案主福祉為服務之優先考量。  

2. 自我決定：尊重並促進案主的自我決定權，除為防止不法侵權事件、維護公眾

利益、增進社會福祉外，不可限制案主自我決定權。  

代理原則：案主為未成年人或身心障礙者，或無法完整表達意思時，應尊重案

主監護人、法定代理人、委託人之意思；除非前開有權代理人之決定

侵害案主或第三人之合法利益，否則均不宜以社會工作者一己之意

思取代有權決定者之決定。  

3. 告知義務：應明確告知案主有關服務目標、風險、費用權益措施等相關事宜，

協助案主作理性的分析，以利案主作最佳的選擇。  

4. 專業關係：應與案主維持正常專業關係，不得與案主有不當關係或獲取不當利

益。  

5. 終止服務：基於倫理衝突或利益迴避，須終止服務案主時，應事先明確告知案

主，並為適當必要之轉介服務。  

6. 合理收費：應事先告知案主收費標準，所收費用應合理適當並符合相關法律規

定，並不得收受不當的餽贈。  

7. 隱私保密：案主縱已死亡，社工師仍須重視其隱私權利。案主或第三人聲請查

閱個案社會工作紀錄，應符合社會工作倫理及政府法規；否則社會

工作者得拒絕資訊之公開。但有下列特殊情況時保密須受到限制：  

a. 隱私權為案主所有，案主有權親自或透過監護人或法律代表而決定放棄時。  

b. 涉及有緊急的危險性，基於保護案主本人或其他第三者合法權益時。  

c. 社會工作師負有警告責任時。  

d. 社會工作師負有法律規定相關報告責任時。  

e. 案主有致命危險的傳染疾病時。  

f. 評估案主有自殺危險時。  

g. 案主涉及刑案時。  

二、對同僚的倫理守則  

1. 合作尊重：應尊重同僚，彼此支持、相互激勵，與社會工作及其他專業同僚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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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共同增進案主的福祉。  

2. 資源整合：不宜或無法提供案主良好服務時，應透過專業分工，尋求資源整合

或為適當之專業轉介；在完成轉介前，應採取適當之措施，以保護

案主權益；轉介時應充分告知案主未來轉介服務方向，並將個案服

務資料適當告知未來服務機構，以利轉銜服務。  

3. 專業信任：當同僚與案主因信任或服務爭議，社會工作師應尊重同僚之專業知

識及案主合法權益，公正客觀釐清問題，以理性專業的思維、客觀

的分析，維護案主權益與同僚合理之專業信任。  

4. 倫理申訴：維護社會工作倫理，應協助保障同僚合法權益，面對不公平或不合

倫理規範之要求，當事人或代理人應向服務機構或各地區社會工作

師公會、中華民國社會工作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社會工作主管機關

申訴，以保障社會工作師合法權益，落實社會工作師專業倫理。  

三、實務工作倫理守則  

1. 資源分配：致力社會福利政策的推展，增進福利服務效能，依法公平進行福利

給付與福利資源分配。  

2. 專業技能：應具備社會工作專業技能，不斷充實自我；擔任教育、督導時，應

盡力提供專業指導，公平、客觀評量事件；接受教育、督導時應理

性、自省，接納批評與建議。  

3. 忠實紀錄：社會工作的服務紀錄應依法令及相關規範正確、客觀的記載；服務

紀錄應適當妥善保存，保護案主隱私權益及後續服務輸送。  

4. 轉介服務：在轉介個案或接受個案轉介，應審慎評估轉介後可能的利益與風險，

並忠實提供案主轉介諮詢服務。  

5. 合理工作：應恪遵法律規範，忠實有效呈現工作成果，協助社會工作延續教育

與人力發展；爭取社會工作師公平合理的工作環境。  

6. 權益保障：應在社會工作倫理規範下，理性、客觀、公正處理，參與權益爭取

活動，並忠實評估其對案主、社會大眾所衍生可能利益與風險。  

四、  對專業倫理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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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自我成長：應不斷進修努力，提升社會工作專業知能，以服務案主及推展社會

福利服務。  

2. 包容異同：應包容多元文化、尊重多元社會現象，防止因種族、宗教、性別、

國籍、年齡、婚姻狀態及身心障礙、宗教信仰、政治理念等歧視，

所造成社會不平等現象。  

3. 注意言行：嚴禁參與違法之活動，並注意自我言行對案主、服務機構、社會大

眾所生影響。  

4. 參加公會：應加入社會工作師公會，共同推動社會工作專業發展。  

五、對社工專業的倫理守則  

1. 專業形象：應致力提升社會工作專業形象，及服務品質，重視社會工作價值，

落實倫理守則，充實社會工作知識與技術。  

2. 專業實踐：應致力社會工作專業的傳承，忠實評估社會工作政策、方案的執行，

促進社會福利公正合理的實踐。  

3. 專業分享：社會工作師應致力於社會工作專業知能的發展，尊重智慧財產權，

樂於分享研究成果予同僚、學生及社會大眾。  

4. 專業制度：應致力於促進社會工作專業制度建立，發展社會工作的各項措施與

活動。  

六、對大眾的倫理守則  

1. 社會福利：應促進社會福利的發展，倡導人類基本需求的滿足，促使社會正義

的實現。  

2. 倡導公益：應致力於社會公益的倡導與實踐。  

3. 保護弱勢：面對因災害所致社會安全緊急事件，應提供專業服務，以保障弱勢

族群免於生命、身體、自由、財產的危險與意外風險。  

4. 公平正義：應努力實踐社會的公平正義，提供弱勢族群合法的保障，協助受壓

迫、欺凌者獲得社會安全保障。  

5. 權益保障：應促使政府機關、民間團體、及社會大眾履行社會公益，及落實案

主合法權益保障。  


